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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摘要 

    在第三人侵害債權的議題，學說與實務向來著眼於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前段

保護客體的爭議上；本文則試圖由債權不可侵性出發，建立第三人侵害債權之基

礎，更全面地檢視現行法規範上提供債權人何等救濟手段。並且，具體討論上，

將債權侵害之客體限於租賃債權，更得以在分析請求權基礎之際，與租賃債權之

特徵進行連結，更具體地指出應如何保護承租人之租賃債權。 

    首先於第二章的部分，本文將先就債權之意義與內涵進行論述，並得出現行

體系下債權與物權二分之見解，且於債、物二分之基礎上，仍可見債權與物權之

交錯，而有界限模糊之現象。接著，便聚焦於租賃權的討論上。租賃權雖有少數

學說持物權性質之見解，惟現行法規範下仍屬於債權。然而，立法上亦給予了租

賃權第三人效力，民法第 425 條租賃債權物權化便為典型事例。另外，同屬債權

第三人效力者，則係關於債權不可侵性的討論，即債權本身效力具有不可侵的特

徵，第三人不得任意侵害之，此係債權的對外效力。同時，債權不可侵性亦建構

了第三人侵害債權之基礎，在侵害債權之請求、受領或保有權能之際，均屬債權

不可侵之違反。並且，本文將進一步釐清債權物權化與債權不可侵性之差異，結

論上，債權物權化係立法者針對違反債權不可侵性之特殊形態進行獨立規範。 

    再者，第三章之部分，本文將承接著債權不可侵性的討論，開展租賃債權受

第三人侵害時的具體保護。首先係承租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向來討論多著重於

過失侵權行為之保護客體上，而本文基於債權不可侵性認為債權應作為「權利」

而受保護，與第三人行為自由之平衡，則應透過主觀歸責要件與不法性控制。特

別於租賃權侵害時，主觀歸責要件之判斷，「占有」此一公示外觀存否為重要參

酌因素。關於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後段與第 2 項規定之請求，雖債權於此無保護

客體之爭議，惟仍應注意其他要件之解釋適用。另外係關於承租人妨害排除之主

張依據。對特定對象為主張者，係指不動產相鄰關係之規範，承租人藉由法定債

之關係向相鄰不動產所有人或使用權人主張之；對一般人為主張者，立法者未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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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承租人民法第 767 條物上請求權，然仍有其他如民法第 962 條、代位所有人之

承租人民法第 767 條之請求，及透過侵權行為法損害賠償之回復原狀等，均可作

為承租人排除妨害之不同依據。最後則係關於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當租賃權受

第三人侵害而有不當利益流動產生，占有租賃物之承租人基於其權益歸屬，得向

第三人主張返還占有利益與使用利益，前者得透過原物返還為之，同時有排除妨

害之效果；後者則僅得以價額返還為之。 

 

關鍵字：第三人侵害債權、債權物權化、債權不可侵性、租賃權、排除妨害、權

益侵害不當得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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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establish the basis of third-party infringement of obligatory 

righ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nviolability of obligatory right, and to examine more 

comprehensively what remedies are available to creditors under current law. Moreover, 

in the specific discussion, limiting the object of debt infringement to lessee's rights, it 

is possible to analyze the basis of the claim and link it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essee's 

rights, so as to more specifically point out how to protect the tenant's lessee's rights. 

  In the second chapter, we will first discuss the meaning and connotation of obligatory 

right, and come to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dichotomy between obligatory right and 

property rights under the current system, and on the basis of the dichotomy between 

obligatory right and property rights, we can still see the intersection of obligatory right 

and property rights, and the phenomenon of blurred boundaries. Next, we will focus on 

the discussion of lessee's rights. Although there are a few doctrinal views on the nature 

of property rights, the leasehold is still a debt under the current law. However, the 

legislation also gives third-party effect to lessee's rights, and Article 425 of the Civil 

Code materializes lessee's rights as a typical example. In addition, there is a discussion 

on the third party effect of obligatory right and the inviolability of obligatory right. The 

third party may not infringe on the third party's rights, which is the external effect of 

the debt. At the same time, the inviolability of obligatory right also forms the basis for 

the infringement of obligatory right by third parties, which is a violation of the 

inviolability of obligatory right when claiming, receiving or keeping the rights of 

obligatory right. Furthermore, this paper will further clarify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materialization of obligatory right and the inviolability of obligatory right, and classify 

the effect of the materialization of obligatory right into a special form of the 

inviolability of obligatory right, which is regulated independently by the legislator for 

a specific type of inviolability vio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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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rthermore, in the third chapter, this article will follow the discussion of the 

inviolability of obligatory right and start the specific protection of lessee's rights when 

they are infringed by third parties. First of all, the right to claim damages for the lessee's 

infringement has been discussed mostly in terms of the object of protection for 

negligent infringement, while this article considers that the debt should be protected as 

a "right" based on the inviolability of the debt. However, the balance with the freedom 

of action of third parties should be controlled by the subjective attribution element and 

wrongfulness. In particular, the existence of the public appearance of "possession" is 

an important factor in determining the subjective imputation element in the case of 

lessee's rights infringement. About Article 184, Paragraph 1 and Paragraph 2 of the 

Civil Law, although there is no dispute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object of the debt,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application of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other elements. In 

addition, the basis for claiming the exclusion of the lessee's nuisance is the regulation 

of the neighboring relationship of the real property, and the lessee claims the 

neighboring owner or user of the real property through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legal debt. 

The legislator did not grant the tenant the right to petition in rem under Article 767 of 

the Civil Code, but there are still other grounds such as Article 962 of the Civil Code, 

Article 767 of the Civil Code for subrogation of the tenant, and restitution for damages 

under the Tort Law, which can be used by the tenant to exclude the nuisance. When a 

lessee's rights is infringed by a third party and an improper flow of interest arises, the 

lessee in possession of the lessee's rights property may claim the return of the interest 

in possession and the interest in use from the third party based on the vesting of the 

lessee's interest, the former through the return of the original property with the effect of 

precluding nuisance, and the latter through the return of the price 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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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 infringement of obligatory rights by third parties, propertization of 

obligatory rights, obligatory rights against third parties, lessee’s rights, exclusion, the 

alteration of gains and losses in unjust enrichment for the infringement upon 

proprietary inter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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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及問題意識 

    傳統見解下區分債權與物權，於內容與效力上均有明顯之差異。債權屬對人

之權利，為債權人對債務人請求特定行為之權利，其效力僅發生於人與人間；相

對於此，物權則為直接對物的支配權能，並基於此一支配效果而有優先與排他效

力，任意第三人均應受拘束，進而多將前者稱為「對人權、相對權」，物權則稱

為「對世權、絕對權」1。也因為前開之差異，造成債權與物權之制度設計上有所

不同，例如物權有法定原則與公示原則，債權原則上則無此限制2。 

    惟隨社會發展、人與人間經濟活動與交易活動漸趨頻繁，謹守傳統之債、物

二分而僅將債權定位為對契約當事人間之相對權似已不足對應現今之交易需求。

針對部分債權之效力有逐漸變化與提升之現象，相對於物權之排他性而制度上提

供較完整之保護，債權人保護的不足亦逐漸受到重視。時常被提及者即為「債權

物權化」之相關規範，即令債權得有對非債權契約相對人之第三人產生相當效力

的可能性3。又不僅實體規範，在實務上亦有多則判決討論就債權對於非當事人

之第三人如何產生拘束效果之見解4。因此有認為債權與物權間之界線有相互流

動而趨於模糊之傾向5。 

 
1 王澤鑑（2012），《債法原理》，增訂三版，頁 8-11，自刊。林誠二（2015），《債法總則新解－

體系化解說（上冊）》，頁 17-19，瑞興。邱聰智著／姚志明修訂（2013），《新訂民法債編通則（上）》，

新訂二版，頁 15，自刊。謝在全，（2020），《民法物權論（上）》，修訂七版，頁 25-26，新學林。 
2 謝在全，（2020），前揭註 1，頁 26。 
3 學說上關於租賃債權物權化之討論，參王澤鑑，前揭註 1，頁 17-19。鄭冠宇，（2020），《民法

物權》，十版，頁 21-23，新學林。惟就債權物權化意義之釐清，詳參本文後述。 
4 如最高法院 108 年度台上字第 757 號民事判決：「以不動產為標的之債權行為，除法律另有規

定外，僅於特定人間發生法律上之效力，惟倘特定當事人間以不動產為標的所訂立之債權契約，

其目的隱含使其一方繼續占有該不動產，並由當事人依約交付使用，其事實為第三人明知或可得

而知者，縱未經以登記為公示方法，不妨在具備使第三人知悉該狀態之公示作用，與不動產以登

記為公示方法之效果等量齊觀時，使該債權契約對於受讓之第三人繼續存在，產生「債權物權化」

之法律效果。（註：底線為筆者所加。本文以下關於判決或法條中所加註之底線，均為筆者自行

加註，合先敘明。）」類似之意旨可參最高法院 109 年度台上字第 1821 號民事判決、最高法院

111 年度台上字第 2374 號民事判決。 
5 林誠二，前揭註 1，頁 9。邱聰智著／姚志明修訂，前揭註 1，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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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上可見，在某些情形下，經立法者與司法者之衡量，債權仍有產生第三人

效力之必要，使該第三人受拘束，以實現特定目的，進而提升債權之效力。然前

述所謂使債權產生拘束非當事人之效力者，仍僅限於特定情形（如當標的物移轉

於該第三人者6）；則一般情形之下，債權是否亦有對第三人具某程度的拘束效果？

亦即當債權權能受到第三人之侵害時，是否有任何救濟方法？債權人根據債權亦

有其權能存在，該等權能之實現雖有賴債務人之協力始可實現，惟亦可想見第三

人將有侵害其權能之可能，故債權當有保護不受第三人侵害之必要。又一蓋以債

權相對效力為由，而否認其對於第三人不具有任何主張可能，此於現今大量利用

債權形成交易關係之社會有所不利，對於大量的債權人而言，能否受到相應的保

護，將對其債權制度之利用有影響。 

    在向來我國學說之討論上，多著重於第三人侵害債權之侵權行為之上，就債

權是否有有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可能，此為學說實務所關注之焦點。根據此

一爭議，持否定說者多以債權相對效力、債權無社會典型公開性等理由為據；持

肯定說者，則有自債權不可侵性質等著眼，不應將此排除保護客體之外7。可見於

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救濟上仍存在爭議。更甚者，債權之侵害其實不僅僅在損害

賠償之損害填補需求而已，若係對債權權能持續性之損害或妨害，應當亦有除去

並回復之手段，因此在我國學說之討論中，債權人之完整保護措施仍有所不足，

更有進一步釐清之必要，就債權人保護其權能之各手段討論之。 

第二節 研究範圍 

    本文為適當限縮討論範圍，並非將任何債權均列於文中討論，而僅以「租賃

債權」作為標的，僅就租賃債權受第三人侵害時之具體救濟方法進行分析。又此

 
6 詳參本文以下關於債權物權化之討論。 
7 學說上的討論多集中於債權是否為過失侵權行為之保護客體，相關文獻可參：王澤鑑（2015），

《侵權行為法》，增訂新版，頁 245，自刊。孫森焱（2020），《民法債編總論上冊》，修訂版，頁

214-215，自刊。邱聰智著／姚志明修訂，前揭註 1，頁 163。鄭玉波著／陳榮隆修訂（2002），

《民法債編總論》，修訂二版，頁 173，三民。陳忠五（2007），〈論契約責任與侵權責任的保護客

體：「權利」與「利益」區別正當性的再反省〉，《國立台灣大學法學論叢》，36 卷 3 期，頁 51-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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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之責任主體限於第三人，係指租賃契約債務人（即出租人）以外之第三人。 

    首先就所謂之租賃，按我國民法第 421 條第 1 項規定，係當事人約定，一方

以物租與他方使用收益，他方支付租金之契約。即租賃係將所有權與使用權分離，

賦予當事人一方（承租人）得對於他方（出租人）之租賃標的物具有使用或收益

之權利，出租人亦負有使該標的物合於使用收益狀態之義務8，使該標的物得充

分利用。又基於租賃之內容，於租賃存續期間，出租人與承租人所負之權利義務

將持續存在，並非以特定單一給付結果之達成為內容，應屬於一繼續性契約9。且

租賃須以約定他方支付租金為必要條件，此一有償之對價性，係租賃與使用借貸

之最大差異，惟該租金並未限制須以金錢支付為必要10。故於此一租賃關係之下，

承租人之權利義務，最重要即在向出租人給付租金，並得同時請求其將標的物交

付於己使用收益。而其他如保管租賃物、租賃期限屆至後返還租賃物等義務，均

係由此而衍生。而也因為租賃之目的在於使物交由他人使用或收益，故通常伴隨

著使他人占有標的物之狀態，故承租人常同為該租賃標的物之占有人。又租賃之

客體，我國民法規定為「物」11，並不限於動產或不動產，即並未區分動產與不

動產租賃，一律適用民法租賃一節之規定。惟關於特定租賃物客體，為因應其所

存在之特殊性而作特別規定，在基地租賃、耕地租賃、房屋租賃等不動產租賃皆

可見不同於一般租賃之立法12。 

    而租賃契約本身有多項法律上之權利義務，如其中具有出租人得對於承租人

請求支付租金之權利，出租人亦有對之請求交付租賃物予其使用或請求修繕租賃

 
8 史尚寬（1986），《債法各論》，頁 138，自刊。 
9 關於繼續性契約之意義，詳參：王千維（2020），〈繼續性債之關係之定義及其類型〉，《繼續性

債之關係之基本理論》，頁 1-8，新學林。 
10 吳啟賓（2018），《租賃法論》，二版，頁 5-6，新學林。最高法院 75 年度第 5 次民事庭會議決

議(一)亦承認土地交互使用係有償之租賃關係：「…關於土地之約定交互使用，並非無償，不能認

為使用借貸；既不為土地所有權之移轉，亦不能認為互易，其性質應屬互為租賃之關係。」 
11 如以權利作為租賃標的者，1999 年增訂之民法第 463 條之 1 規定得類推適用租賃之規定。參

吳啟賓，前揭註 10，頁 5。 
12 特別是針對不動產租賃關係有部分有別於一般租賃的立法。如民法第 422 條、第 445 條至第

449 條等針對不動產租賃、基地租賃設有特別規定外，另亦有如土地法、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

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等特別法規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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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之權利，因此係由數個此類狹義之債之關係，組合成整體的租賃關係。而本文

以下所欲聚焦者係「承租人之租賃債權」，亦即以下所稱之租賃權或租賃債權皆

指承租人本於此一租賃之法律關係而得向出租人主張者，其中首要之主給付內容

便為使用收益租賃物之權利。 

    根據前開所述，本文內容將聚焦於租賃債權，此係著眼於租賃債權部分性質

與內涵有別於其他債權性質之故。進一步而言，租賃債權性質於學說上本存在許

多討論，多數認為屬債權者，另有少數見解基於其對物之使用收益內涵而認為屬

於物權者13。租賃債權於性質上有別於其他一般債權之特殊性，其核心內涵係對

租賃物之使用收益，此一內涵便使租賃債權對物有某程度之支配效果；且租賃債

權之物權化亦屬各國法律普遍可見之規範，故可見租賃債權有不同於一般債權，

而更具有某部分之絕對性特徵14。因此，本文欲將討論標的限於租賃債權，使論

述上得以更加聚焦。再者，於實務上亦可見租賃債權被第三人侵害之案例，例如

某甲向某乙承租一筆土地，約定其對於該地進行如建築、種植…等等用途，惟某

丙擅自占有使用該土地，因此妨礙某甲本於其租賃契約得於該土地上建屋或種植

作物之利益15，此時某甲得對某丙進行何等主張，亦常成為訴訟上之爭點。又在

法規範制度與解釋上可見立法者試圖提供租賃債權人更多保護，如民法第 425 條

租賃債權之物權化，又如侵權行為法中學說對此種與占有結合之債權亦例外提供

保護16，即租賃債權之保護日益提升，租賃債權人得有對第三人主張的可能，已

非如傳統堅守債權相對性而稱其毫無對第三人主張之可能性。 

    並且，將討論客體限縮於租賃債權，在本文關於債權保護的討論上亦有助益。

如本文後續關於債權物權化之討論，亦可聚焦於民法第 425 條租賃債權物權化之

 
13 採債權說者，參劉春堂（2018），《民法債編各論（上）》，頁 238，自刊。邱聰智著／姚志明編

（2008），《新訂債法各論（上）》，頁 314，元照。少數採取物權說者，參楊智傑（2003），〈挑戰

傳統債權物權分野─租賃物權化的檢討〉，《法令月刊》，54 卷 8 期，頁 23。債權與物權說討論之

整理，參吳啟賓（2018），前揭註 10，頁 13。 
14 此部分詳細論述可參見本文第二章第一節之壹、傳統債權與物權之意義與區分。 
15 類似於此種無權占有使用他人承租土地之案型，可參臺灣高等法院 95 年度上字第 1021 號民

事判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93 年度訴字第 180 號民事判決之案例事實。 
16 王澤鑑，前揭註 7，頁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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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上；又如第三人違反債權不可侵性之具體效果上，在侵權行為的具體要件論

述中，亦可聚焦於租賃債權所具有之性質，而就主觀歸責要件、不法性要件等進

行更貼近個案之具體判斷。因此本文將關注於租賃債權作為保護客體時，其應如

何對於第三人的侵害行為進行救濟。 

    再者，本文所討論之侵害行為，則將限於「第三人」所為之者，即租賃契約

債務人（即出租人）以外之第三人均屬討論範圍。學說主張若係債務人侵害債權

者，債權人之救濟應以債務不履行的途徑為之，此係基於「契約秩序之特別性」，

應顧及契約責任所建立之特殊功能17。故本文為聚焦討論，便將侵害租賃債權之

加害人限於債務人以外之第三人。另外，本文所稱之「第三人」，原則上亦不包

含符合租賃債權物權化要件之租賃物受讓人。原因在於：租賃債權物權化中的受

讓租賃物要件，雖然同樣地符合第三人侵害行為態樣之一，然民法第 425 條之效

果發生後，租賃債權仍存在，承租人仍得繼續主張、實現其債權內容，對承租人

之租賃債權不具影響，因而得認為其亦無後續救濟之必要18。 

第三節 研究架構及方法 

    本文所聚焦者係「租賃權被第三人侵害時承租人所得主張之救濟手段」，主

要將先探討租賃權被侵害之意義，進而說明其具體之救濟方法為何。而研究方法

將以日本法作為比較對象，此係因日本法相關規範與我國法具有類似之討論，加

上日本民法於 2017 年經幅度不小之修正，就本文所討論之相關議題亦有明文化

者，故而有與我國法一同比較參照之實益19。 

    而本文架構上，於第二章的部分將先自債權之意義切入，並藉物權之內涵與

之相比較，先行釐清現行體系上的債、物二分的基礎後，進一步觀察既有體系下

針對債、物二分之界線的劃定問題，即在部分狀況下，二者間的區分有趨於模糊

 
17 孫森焱，前揭註 7，頁 214。鄭玉波著／陳榮隆修訂，前揭註 7，頁 173。陳忠五（2014），〈第

三人侵害債權的侵權責任－－問題爭論實益的探討〉，收錄於《物權與民事法新思維——司法院

謝前副院長在全七秩祝壽論文集》，頁 352-353，元照。 
18 關於債權物權化與債權不可侵性內涵與二者之比較，詳參本文第二章第二節中貳、之討論。 
19 日本法相關討論的介紹，詳參各個章節中之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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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現象，進而帶出本文所欲聚焦的標的—「租賃權」之上（第二章第一節）。接

著，說明完債權物權化相關規範後，將介紹其他狀況下之債權第三人效力。亦即，

本文於此將以學說上所討論之「債權不可侵性」作為討論基礎，在債權效力包含

第三人不得任意侵害之前提下，就債權權能之侵害便應構成債權不可侵性的違反，

進而應當使債權人有相關救濟措施的可能。而關於租賃債權物權化與租賃債權之

不可侵性，二者間之差異亦為本文討論之重點，故而體系上應將二者區別討論。

而本文所著重者則係違反租賃債權不可侵性下，承租人所請求的具體主張（第二

章第二節）。 

    承接著第二章所得出之結論，本文第三章便將進一步討論租賃債權侵害的具

體救濟手段，特別是在租賃之狀況下，當第三人違反債權不可侵性之際，承租人

應有何等保護其租賃權之措施得以主張。損害賠償（第三章第一節）、妨害排除

（第三章第二節）及利益返還請求權（第三章第三節）將於該章節依序討論之，

思考該項主張所依據之請求權適用要件解釋，具體上如何提供承租人保護，並且

與日本民法上關於租賃債權的具體救濟手段一併介紹、比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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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租賃契約之第三人效力 

    債權之第三人效力，即債權產生對非債務人之其他第三人拘束的效果，又此

時債權之第三人效力具體上係何等效果、使債權人得對第三人為何等主張，其型

態多樣。大致而言，可以區別為「債權物權化（第一節）」以及本文所關注的重

點「不可侵性（第二節）」兩種。 

第一節 租賃債權的性質與物權化 

    本節之內容主要在說明經物權化之債權，此種債權第三人效力的樣態，即所

謂「債權物權化」係如何使債權人對抗第三人。由於本文係以「租賃債權」作為

研究對象，因此本節也特別就租賃債權物權化之相關規範進行更深入之介紹與討

論，期能藉以比較與「租賃債權不可侵性」之異同。 

    而欲進入債權物權化之說明前，首先應釐清債權本身內涵及其所具之效力為

何，本文並擬以與之相對的物權內涵進行比較論述，凸顯出傳統所認債權原則上

僅有相對效力之特徵，再帶出在此一基礎下，如何使債權物權化，以及其所生之

法律效果。 

壹、 傳統債權與物權之意義與區分 

一、債權之意義與內涵 

    債之關係為特定人間所形成相對的特別結合關係20，係雙方當事人以相互間

之信賴為基礎所形成之法律關係21。而就債之關係發生原因，有因法律規定所生

的法定之債，如基於一般行為義務之違反所生，例如因構成侵權行為而生之損害

賠償責任即屬之；亦有依當事人間自主決定所形成的債之關係，亦可稱為意定之

債，與前述之法定之債區分，例如透過締結契約之法律行為所生之權利義務關係

 
20 潮見佳男（2018），《債権総論》，第 5 版，頁 1，信山社。 
21 孫森焱，前揭註 7，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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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而該權利義務之關係，便被稱為債權與債務之關係，二者間係對待名詞之關

係，有債權便有債務、有債務便有債權23，而以下將以債權作為討論標的。 

（一） 請求、受領並保有給付之權利 

    首先，就債之關係於學說上有將之區分為狹義與廣義的債之關係24，而按我

國民法第 199 條第 1 項規定：「債權人基於債之關係，得向債務人請求給付。」

即債之關係中特定人（債權人）便得藉此一關係，向另一特定人（債務人）請求

為特定行為（給付），此規範對象為狹義債之關係；而廣義的債之關係則不僅包

含請求給付之單一債權債務關係，係多數債權債務的法律關係組成一債權契約，

亦即多個狹義債之關係構成一個廣義債之關係。又根據我國民法第 199 條第 2 項

及第 3 項規定，所謂之「給付」，不以具有財產價格為限，並可能以作為與不作

為之型態呈現，可見債之關係中給付內容的多樣性。 

    就狹義債之關係中債權的意義，有學說著眼於前述「請求給付」之內涵，認

為債權即在使債權人得向債務人為一定給付行為之權利25，特別強調其請求力之

面向。且此一請求力應包含訴訟外及訴訟上的請求力，並且於取得勝訴之給付判

決後，於符合一定要件下，得透過國家實現債權內容之強制執行力26。而除上開

所強調之請求給付之功能外，更有學說指出債權之本質應是在於「將債務人的給

付歸屬於債權人，債權人因而得向債務人請求給付，受領債務人的給付27」，即在

說明債權所具有之請求力外，亦存在受領保持力（亦有稱給付保持力）。法律除

賦予債權人得對債務人請求給付，仍得於債務人為給付後，受領、並持續保有該

 
22 陳自強（2018），《契約之內容與消滅》，4 版，頁 6，元照；王澤鑑，前揭註 1，頁 6-7。 
23 鄭玉波著／陳榮隆修訂，前揭註 7，頁 7。 
24 此一分類可參：王澤鑑，前揭註 1，頁 5；陳自強（2018），《契約之成立與生效》，四版，頁 11-

12，元照。 
25 孫森焱，前揭註 1，頁 6；陳自強，前揭註 24，頁 9；劉春堂（2011），《民法債編通則（一）

契約法總論》，頁 3，自刊；林誠二，前揭註 1，頁 17。惟有部分學說雖於債權意義的討論上僅

強調請求給付的內涵，惟就債權效力而言，亦有提及債權之保有給付的效果，參邱聰智著／姚志

明修訂，前揭註 1，頁 3；鄭玉波著／陳榮隆修訂，前揭註 7，頁 320。 
26 邱聰智著／姚志明修訂，前揭註，頁 7。 
27 王澤鑑，前揭註 1，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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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付。因此可以認為，債權內涵固然以請求為重要之權能之一，惟不僅有請求給

付而已，受領給付後並保有之，亦屬於債權人之權能。 

    日本學說中關於債權意義之討論，也有類似於前開我國法強調請求力抑或給

付保持力之不同觀點，有學者便將此二種見解之差異，歸納出以下二種債權之定

義：其一認為債權係特定人對其他特定人，請求為特定行為之權利，此即所謂債

權人對債務人之請求力；其二定義則稱債權除係特定人（債權人）對特定義務人

（債務人）為一定行為（給付）外，並且於對該債務人之關係中，合法地保持該

給付行為所帶來的結果或利益28。前者之定義係源自於權利意思說，該說認為權

利係支配自然現象與他人行為的個人意志力量，而將債權視為債權人得支配債務

人行為的意志力量，故「債權人得向債務人為如何請求」便為重點。後者則係受

權利利益說之影響，認為權利係根據法所保護之利益，則「債權人於債權關係中

期待得自債務人處取得之利益」為此說之關注點29。 

    這樣定義上的差異，實則係對於債權性質著眼點之差異所致。前者著眼於「給

付行為」，即債權關係中債權人所具有對於債務人的履行請求權，以及該請求力

所延伸之強制執行力，並於債務人不為給付時，作為第二次之債權權能，提供損

害賠償請求權、解除權等手段30。並強調區別債權與物權之差異性，債權人僅得

請求債務人為特定行為，無如物權對物有直接支配性，債權僅是作為獲得財貨之

手段31。後者所關注者則在於債務人行為結果，即「給付結果」，該債權使債權人

得保有給付結果之受領保持力，並重視債權現實之機能，有利於建構將債權理解

為財產之想法，故該定義於債權讓與等以債權作為財產之面向來說，較可凸顯其

財產利益32。 

    故二者應僅為著眼點有所不同而已，非必然互斥，也不至於因為採取不同觀

 
28 中田裕康（2020），《債権総論》，第 4 版，頁 18-19，岩波書店。同樣整理對於債權二種不同定

義的見解可參：潮見佳男（2018），《新債権総論》，頁 153-157，信山社。 
29 詳參潮見佳男，前揭註 28，頁 153-157。 
30 潮見佳男，前揭註 28，頁 154。 
31中田裕康，前揭註 28，頁 19。 
32 中田裕康，前揭註 28，頁 20；潮見佳男，前揭註 28，頁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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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便架空債權所具有之作用與相對性的內涵。如後者見解雖重視所保有給付結

果之利益，惟於債權關係中仍須以債務人先為給付行為始可，該定義仍未改變傳

統對於債權關係屬對人關係之理解。無論係債權之給付行為或給付結果之保有，

均為債權內涵所應一併關注之重點。 

（二） 債權之相對效力 

    承接以上所述債權內涵係債務人對債權人之給付關係，得認為其性質係不具

支配性的「對人關係」，並且無論係以上所稱之狹義或廣義的債之關係應皆具有

「相對性」33。詳言之，債權人固可憑此一債之關係向債務人請求給付、並保有

該給付；然而，債之關係內容的實現仍須仰賴債務人提出給付，債權人並無直接

支配他人或債權內容標的物之權能34，故債權人向債務人請求之力，可認為債權

之首要內容，係實現債權給付內容之手段。於此，至多僅能以法院確定判決聲請

強制執行，使用法律之力迫使債務人履行，而此僅係立法者為了加強債權人請求

力之實現所制定之更進一步的作用力，並不代表其將因此具有直接支配的功能35。

因此，債之關係存在，為規範人與人間的法律關係，僅具有請求債務人為一定行

為之效果，並未賦予債權人直接支配債務人，或支配給付標的物的權利。 

    又因債之關係發生、存在於特定債權人與債務人之間，非契約之當事人原則

上不應受債之內容所拘束，亦不允許債權人得藉此向其他第三人主張債權內容而

請求給付，債之效力並不擴及於債權人與債務人以外之人；此即請求面向上的「債

之相對性」。此外，在債權保有給付權能之面向上，同樣具有相對性。以出租他

人之物為例：甲將乙所有之 A 屋出租予丙時，乙憑該租賃契約僅得向甲主張占

有使用租賃物並保有給付之權利，惟當乙向丙為所有物返還之主張時，丙則無法

持該租賃契約主張使用權能而保有給付。因此，亦有將債權稱為「對人權」、「相

 
33 陳自強，前揭註 24，頁 13。 
34 邱聰智著／姚志明修訂，前揭註 1，頁 8-9。 
35 王澤鑑，前揭註 1，頁 8-9。甚至有不具備請求力或強制執行力之債權，學說上將之稱為不完

全債權或債務。惟無論是否為不完全債權（務），其非屬支配權而僅對人之效力並無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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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權」，此與物權係具對抗不特定第三人之「對世權」、「絕對權」相對36。若債務

人同時或先後與不同之數債權人成立同一內容的債之關係，雖皆可並存，惟不論

成立先後，各債權均處於平等之地位，任一債權均無優先效力可言，即「債權平

等原則」37。 

（三） 債權與請求權 

    從前述關於債權內涵之論述，可以認為債權的重要內涵之一在請求給付，然

多數學說認為仍需將債權與請求權予以區別38。有認為債權係從權利之標的觀察，

請求權則係自權利之作用上觀察而得39，因此請求權僅為債權作用之一，在符合

特定條件下，債權亦將產生抗辯權、抵銷權、解除權、終止權…等等之其他作用

40。且物權、身分權等亦可能產生請求權，不限於債權才具有請求權之效果，故

可理解債權、物權等實體法上權利於審判中被主張之具體請求權41。亦有學說認

為從立法者意思來看，並未區分給付債權與給付請求權，將債權認為給付請求權

42。 

    本文認為，債權與請求權應屬不同性質。如前所述，債權係權利之標的，請

求權則為權利之作用，債權中除了請求權之作用外，亦存在如受領、保持等作用，

應屬於不同層次。故可能產生如逾消滅時效期間後，債權雖仍存在，然而其請求

權之作用已消滅的狀況。惟既債權作為取得財貨之手段，便無可否認債權主要仍

以請求權之作用為中心，且立法者用語上似未明確區分二者，如前所述。然而無

論是否將二者劃上等號，皆不會改變債權具請求權之作用的想法，且須透過請求

此一手段，始得實現其債權內容。 

 
36 物權的特性，本文將於以下物權之意義與內涵之部分詳述。 
37 王澤鑑，前揭註 1，頁 10-11。邱聰智著／姚志明修訂，前揭註 1，頁 14-15。 
38 王澤鑑，前揭註 1，頁 9-10；邱聰智著／姚志明修訂，前揭註 1，頁 13-14；林誠二，前揭註

1，頁 28。 
39 鄭玉波著／陳榮隆修訂，前揭註 7，頁 7。 
40 孫森焱，前揭註 7，頁 10。 
41 中田裕康，前揭註 28，頁 23。 
42 陳自強，前揭註 22，頁 12-14。如該書中舉例民法第 126 條規定：「利息、紅利、租金、贍養

費、退職金及其他一年或不及一年之定期給付債權，其各期給付請求權，因五年間不行使而消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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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物權之意義與內涵 

（一） 物權之絕對效力 

    確認債權相對效的力內涵後，本文欲接續探討債權與物權之差異，清楚地區

辨債權與物權之相異處，以更加凸顯債權所具有之相對效力。 

    物權內涵總的來說，物權人具有直接支配物，享受其利益，並具有排他保護

之絕對性權利43。直接支配係指物權人無須透過他人意思或行為，即可對於物行

使權利、對物加以管領處分等行為44。並有將物權人對於物所具之利益分為使用

價值與交換價值，如用益物權人即享有對物之使用價值，擔保物權人則享有對物

之交換價值45。而物權既以物之歸屬為內容，法律賦予物權人得於權利範圍內，

按自身之自由意志對標的物使用、收益、處分，不受他人干涉。物權所具此一絕

對之歸屬性，使之具有排除任何第三人妨害或侵害之絕對性，得向任何第三人主

張權利，因此學說上亦多稱物權屬於一「絕對權」、「對世權」46。 

    同樣地，日本學說亦有對於物權之意義著重於物權人對物支配之絕對保護，

以排除他人干涉之絕對性與排他性47。另有參考德、奧學說見解將物權內涵以「定

分」說理解，認為物權為財物的定分權，處理財產之秩序，非如債權僅規範特定

人間之關係而已。即物權為「特定物上的財產關係加以定分的法律地位48」。而涉

及定分之變動者，其行為則多稱為「設定」或「處分」，此係相對於僅改變相對

關係之「（債權）約定」，前者係絕對的權利關係，後者則僅為當事人間之相對關

係49。 

    再者，細究物權所具之共通效力，我國多數學說將之歸納為：排他效力、優

 
43 王澤鑑（2022），《民法物權》，增訂新版，頁 55，自刊。 
44 謝在全，（2020），前揭註 1，頁 10。 
45 王澤鑑，前揭註 43，頁 55-56。類似想法參謝在全，前揭註 1，頁 11-12。 
46 謝在全（2020），前揭註 44，頁 9-11。王澤鑑（2022），前揭註 43，56-57。 
47 石田剛／武川幸嗣／占部洋之／田髙寛貴／秋山靖浩（2022），《民法 II 物権》，第 4 版，頁

2，有斐閣。 
48 蘇永欽（2008），〈物權法定主義鬆動下的民事財產體系－再探大陸民法典的可能性〉，《尋找新

民法》，頁 115，元照。 
49 詳細論述參：蘇永欽，前揭註 48，頁 103-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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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效力、追及效力、物上請求權（妨害排除效力）50。分別而言，物權既以物之

歸屬為內容，則相同支配內容的物權便無同時存在之可能，此即「排他性」，如

所有權係對於物具有全面支配權51，故一標的物上不可能同時存在二所有權，因

其使用與收益之權利應屬不相容者。然而，若屬性質上得相容之物權內容，則仍

應認為可以共存，此時便有所謂「優先效力」存在。就物權與物權間的優先性而

言，原則上先成立之物權應優先於後成立之物權52；另就物權與債權間之優先性，

前者無論成立先後，原則上被認為有優先性而具支配標的物之權53。「追及效力」

則指無論物權標的物如何移轉，物權人均得追及之、並行使其支配之權利，如民

法第 867 條便為抵押權追及效力之規定，此即源自於物權之絕對性。而「妨害排

除力」即賦予物權人物上請求權，當物權受其他人妨礙時，得請求回復物權圓滿

狀態，具妨害排除與預防妨害等權利，即民法第 767 條所賦予之請求權。上述所

羅列之物權效力，有見解針對前述所歸納物權各項效力之分類提出質疑54。實則，

此些效力皆源自於物權之絕對權性質，因物權之內涵在規範物之歸屬，且具有支

配物並排除他人干涉之權利，故將產生多種得以向第三人主張之效力，該效力之

主張並以不同形態呈現之，於是學說便嘗試著將物權因其對世性所產生之具體效

力分門別類。然可知其最終目的仍在凸顯物權人得對抗其他第三人之絕對性而已，

並與僅具相對性之債權作更清楚的區別。因此物權之效力應著眼於其絕對性的特

徵，而非在該效力係屬於排他、優先抑或追及之效力55。 

 
50 王澤鑑，前揭註 43，頁 80-84；鄭冠宇，前揭註 3，頁 18-21。 
51 陳榮隆（1997），〈物權之一般效力〉，收錄於：《法制現代化之回顧與前瞻－楊建華教授七秩誕

辰祝壽論文集》，頁 441，元照。 
52  如同一標的上存在抵押權與用益物權，若係先設定土地抵押權後，始於同一土地上設定地上

權，則按民法第 866 條第 1 項規定，該地上權不得影響先設定之抵押權，否則抵押權人得按同條

第 2 項請求除去之。其他優先性之例子與其詳細論述，參謝在全，前揭註 1，頁 29-30。 
53 此仍存在例外，如我國民法第 425 條規定，若租賃債權符合一定要件，則可產生所謂「所有權

不破租賃」之效果，而使該所有權人不得對抗承租人。此部分詳參本文後述。 
54 張譯文（2021），〈債權物權化與類型法定原則〉，《國立臺灣大學法學論叢》，50 卷第 1 期，頁

161-162。有認為排他效力應屬於優先效力之一部。排他效力與優先效力之論述，詳參陳榮隆，

前揭註 51。亦有認為，物權之追及效力係基於物權性質所產生當然之解釋，因此無必要另行創

設追及性一詞，詳參陳自強，前揭註 24，頁 18。亦有質疑追及效力為獨立效力之見解認為，其

應可被妨害排除力（若第三人為無權占有時）或優先效力（若第三人為有權占有時）所包含，因

此似無須將之作為獨立效力，詳參陳榮隆，前揭註 51，頁 444-446。 
55 日本學說亦有未採區分物權效力為排他、優先、追及效力者，並將物權效力僅歸納為優先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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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物權法定與公示原則 

    物權既在規範物之歸屬與支配關係，涉及了第三人自由限制與社會有限資源

的分配，加上物權所具有對世效力性質，因此對於社會活動影響甚大，規範上無

法忽視社會整體利益之考量。於此，立法者便要求物權須符合物權法定與公示原

則。 

    首先關於物權法定原則，我國早於民國 18 年民法制定之初便明文規範之，

且立法理由謂：「物權，有極強之效力，得對抗一般之人，若許其以契約或依習

慣創設之，有害公益實甚，故不許創設。」雖於社會發展下，立法者考量過於嚴

格之物權法定原則可能造成之僵化，便於民國 98 年物權編修正時，適度放寬對

於物權法定原則之限制56，惟修正理由亦提及：「為確保交易安全及以所有權之完

全性為基礎所建立之物權體系及其特性，物權法定主義仍有維持之必要，可知仍

未改變物權法定原則。」該內涵除種類之法定外，亦包括內容之法定，即除了禁

止當事人任意創設法未明文之物權種類，亦不得透過約定改變既存物權之內容57。

又採取物權法定原則之理由，歸納文獻上所討論者，最主要係交易安全及物權公

示之考量58。交易安全係物權所具有之絕對性、對世性之故，物權人得對於所有

第三人主張權利，物權之法定，使第三人對於物權類型與內容具明確性與可預期

性，省去當事人進行交易時所需之繁瑣調查，減少交易時查證成本59。又因物權

 
與物上請求權，並係基於物權之絕對性而來。詳參石田剛／武川幸嗣／占部洋之／田髙寛貴／秋

山靖浩，前揭註 47，頁 8-9。 
56 舊民法第 757 條：「物權，除本法或其他法律有規定外，不得創設。」現行民法第 757 條：「物

權除依法律或習慣外，不得創設。」可知相較於舊法，已允許除法律規定外，可透過習慣法創設

物權，然仍須符合一定要件，詳參王澤鑑，前揭註 43，頁 61-64。 
57 王澤鑑，前揭註 43，頁 60。日本法上的類似意旨，參加藤雅信（2005），《物権法》，第 2 版，

頁 7，有斐閣。 
58 王澤鑑，前揭註 43，頁 60。謝在全，前揭註 1，頁 40-44。王文宇（2003），〈物權法定原則與

物權債權區分－兼論公示登記制度〉，《月旦法學雜誌》，第 93 期，頁 145。日本文獻亦提出相似

之理由：石田剛／武川幸嗣／占部洋之／田高寬貴／秋山靖浩，前揭註 47，頁 4。 
59 王文宇，前揭註 58，頁 150-151。其他有關採取物權法定主義之利弊與如何解釋適用，詳參簡

資修（2003），〈物權法：共享與排他之調和〉，《月旦法學雜誌》，第 97 期，頁 224-226；張永健

（2010），〈物權「自治」主義的美麗新世界--民法第 757 條之立法論與解釋論〉，《科技法學評論》，

第 7 卷第 1 期，頁 119-168；蘇永欽，前揭註 48，頁 116-142。惟物權法定主義之妥當性與否，

並非本文討論之重點，故暫且不進行詳細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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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公示之要求60，物權之類型與內容若為固定，技術上亦便於物權之公示（尤其

土地登記之狀況）61。 

    再者，就物權之公示原則，係因物權所具之對世效果，規範上亦要求物權之

得喪變更須具備公示方法，使物權之變動（物權之動態現象）及其變動後形成何

種狀態（物權之靜態現象），得以對外顯示與表彰62，使參與社會經濟活動之第三

人藉此知悉或可得知悉物權變動狀態，保障交易安全。根據我國民法規定，物權

變動之公示方法，不動產與動產有別，原則上前者係以「登記」，後者則以「占

有」作為公示方法63。其中民法第 758 條之立法理由稱：「物權，既有極強之效

力，得對抗一般之人，故關於不動產物權取得、設定、喪失、及變更之法律行為，

若不令其履行方式，即對於第三人發生效力，第三人必蒙不測之損害。充其弊，

必至使交易有不能安全之虞。」民法第 761 條之立法理由亦稱：「動產物權之讓

與，與不動產物權之讓與，同為保護第三人之利益，及保護交易安全計，應設一

定之方式…。」立法理由中再次說明物權因其所具有絕對效力之故，對其他第三

人可能產生相當程度之影響，故應合理揭示其權利狀態，始可避免交易第三人無

從知悉而受不測損害。公示制度亦得盡量使物權交易關係透明化，同時降低第三

人知悉法律關係的資訊蒐集成本，間接鼓勵社會上之經濟交易64。又因性質相同

之物權具有排他性而不允許該數物權同時存在，為避免產生此狀況而造成第三人

浪費不必要之交易成本，物權歸屬狀態之公示應屬必要65。 

    由前述亦可知公示方法之多樣性，如我國法不動產係以登記，動產則以占有

為公示手段，且亦常因不同時期與國家社會狀況而產生不同之公示制度規範66。

 
60 物權公示原則，詳參本文下述。 
61 王澤鑑，前揭註 43，頁 60。 
62 謝在全，前揭註 1，頁 51。 
63 參民法第 758 條第 1 項：「不動產物權，依法律行為而取得、設定、喪失及變更者，非經登記，

不生效力。」。第 761 條第 1 項前段：「動產物權之讓與，非將動產交付，不生效力。」 
64 謝哲勝（2003），〈物權的公示─兼評台灣民法物權編相關修正條文〉，《月旦民商法雜誌》，第

2 期，頁 5。 
65 石田剛／武川幸嗣／占部洋之／田高寬貴／秋山靖浩，前揭註 47，頁 23-24。 
66 王文宇（2011），〈物權法定、資訊成本與公示登記──兼論物權法修訂〉，《月旦民商法雜誌》，

第 31 期，頁 76-77。謝哲勝，前揭註 64，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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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我國係將公示方法作為物權變動之成立或生效要件，即採取了登記或交付

要件主義67。進一步，於此依公示制度存在之下，再使信賴此公示外觀而進行交

易之善意第三人，給予相當程度之保護，即產生所謂「公信原則」，亦即縱使對

外之公示狀態並非實際權利狀態時，仍使利用該公示制度而交易之人得於符合要

件下取得權利，同樣是在確保交易安全，使社會交易活動更加活絡68。 

    綜上可知，物權法定原則與公示原則，其目的均在於：保護受對世效力影響

之第三人。既物權之得喪變更對社會上其他第三人造成影響，為降低其查證物權

狀態等之資訊成本，促使經濟交易順暢，便透過此二原則確保前揭目的之達成。 

三、債權與物權之區別 

    接著將進一步討論債權相對效力與物權絕對效力之具體區別，此與物權人及

債權人各自具有何種權利得以主張有密切關聯。歸納前文對於債權與物權內涵之

敘述，可認為二者之差別主要呈現於「權利內容」與「權利主張對象」上。 

（一） 債權與物權之內容差異 

    就「權利內容」而言，物權之內涵在於財貨之歸屬與支配，已如前述，即物

權既不存在對之主張的相對人，係無須透過他人協力便得滿足的權利69。反之，

債權關係則僅作為獲取財貨之手段，目的在達成財貨之支配；雖現今債權原則上

已可直接作為財產而被讓與70，然無論如何最終之債權內容實現，仍需透過債務

人協力，即其給付行為，否則債權人僅具有向債務人請求履行之權利，仍無從享

受債權內容之利益71。且因物權之排他效力，性質不相容之物權無法併存於同一

 
67 謝在全，前揭註 1，頁 51-52。第 758 條第 1 項：「不動產物權，依法律行為而取得、設定、喪

失及變更者，非經登記，不生效力。」第 761 條第 1 項前段：「動產物權之讓與，非將動產交付，

不生效力。」 
68 關於公信原則，詳參謝在全，前揭註 1，頁 52-53。 
69 鄭冠宇，前揭註 3，頁 15。 
70 孫森焱，前揭註 1，頁 15。我國民法第 294 條第 1 項本文：「債權人得將債權讓與於第三人。」

亦承認原則上債權得作為轉讓之標的。然而在同項但書列舉不得讓與之債權類型，亦可見債權之

流通性原則上仍較物權低，此亦屬物權與債權之差異，參加藤雅信，前揭註 57，頁 24-25。 
71 鄭冠宇，前揭註 3，頁 13。謝在全，前揭註 1，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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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地物上，否則將造成數人皆支配管領同一標的物之矛盾現象；而債權則具有平

等性而得以併存，此亦係源自於債權內容本質需透過向他人為一定請求，於債務

人協力實現給付內容時，始取得給付標的物之管領力，於此之前，數人有同樣之

請求內容並不會產生不相容的狀況。 

（二） 債權與物權之效力差異 

    綜合以上對於債權與物權之討論可知，我國法係採取債、物二分之想法，而

債權與物權之區別如何形成，可認為最初係源自羅馬法上「對物訴權（actio in 

rem）」與「對人訴權（actio in personam）」的區分，導出對任何人之權利與對特

定人之權利的二分，並透過權利與義務間之關聯性與請求權的概念，逐漸形成物

權與債權之區分72。而以物作為客體之物權，無相對應之義務人，係權利人以外

之不特定人均負有不得侵害其權利之義務；相對於債權僅特定人負有義務，故權

利人得據以向義務人請求的範圍亦產生差異73。即物權人並無得對之為主張的特

定相對人存在，並得於他人不當干涉時，據此向他人主張權利，此係對不特定人

所生之拘束效果；反之，債權人則僅得對特定人請求之，亦僅特定人將受債權拘

束，於此便產生絕對權與相對權之分類74。 

    就「權利主張對象」而言，物權人既得對標的物自由、收益、處分等，雖如

前述其並不存在相對義務人，惟也因物權之歸屬性質，使其得向任何人主張排除

對其權利歸屬之干涉。即因物權人對物的支配性，產生了所有人對該物權人之不

作為義務，社會上任何人皆須尊重對物權人之權利行使，而其權利主張便係以物

作為媒介75。反之，債權人則僅被賦予對特定人主張之權利，以他人行為（即給

 
72 赤松秀岳（1989），《物権.債権峻別論とその周辺：二十世紀ドイツにおける展開を中心に》，

頁 7，成文堂。債權與物權區別之形成，可參謝在全，前揭註 1，頁 27；溫世揚／武亦文（2010），

〈物權債權區分理論的再構成〉，《法學家》，第 123 期，頁 37。亦有從經濟面向分析者，可參：

熊秉元（2015），《正義的效益：一場法學與經濟學的思辨之旅》，頁 215-230，商周。 

然而，雖僅債務人對債權人負擔債之關係中所約定的內容，惟債權仍有不可侵性存在，第三人非

謂對於債權人毫無義務，此部分詳參本文後述。 
73 赤松秀岳，前揭註 72，頁 7-9。 
74 鄭冠宇，前揭註 3，頁 16。 
75 謝在全，前揭註 1，頁 25。加藤雅信，前揭註 57，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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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行為）作為實現債權之媒介，因債權人無如物權人支配標的物的特性，故原則

上亦無排除第三人妨害或侵害之權利76，僅債務人須對債權人之權利負擔契約所

定之義務。因此從二者主張對象之差別，亦凸顯出債權屬於「對人權」，而物權

屬於「對世權」的特徵77。另有稱債權為「相對權」、物權則為「絕對權」，此係

著眼於二者主張對象範圍之差異。 

（三） 債、物二分之模糊界限 

1. 債權與物權之功能上關聯 

    雖將債權與物權二者區分觀察，然其仍有功能上之關連性存在。如物權之變

動，常以債權契約作為原因行為。以及我國所採物權法定主義之故，當事人原則

上不得自行創設法未明文的物權關係，須透過債權契約滿足其社會生活之需求78。

此係因物權法多強制規範，反之債權法則多為任意規範，平衡社會資源之分配與

利用，前者因具有排他性，透過物權法定主義等強制規定控制內容，減少當事人

交易成本；後者則提供當事人更大的協商空間，使其得自由決定如何運用資源，

落實契約自治的契約自由原則79。亦有從社會機能差異之觀點說明債權與物權區

分的功能性，認為物權在於確保物的自由利用，排除他人干涉並保持歸屬狀態，

保護靜的安全；而債權則規範人與人之間財貨交換之給付關係，在保護動的安全

80。故債權關係與物權關係各有其功能，於社會活動中亦須互相調和，當事人則

得選擇最有利與最有效率之方法利用社會資源。 

2. 債權效力範圍擴大 

 
76 山口純夫編（1992），《物権法》，頁 37-38，青林書院。例外情形有賦予債權具有如物權之部分

效力，即所謂債權物權化之狀況。以及現今學說亦有認為債權人於某些情形下，將被認為具有向

第三人主張之可能，此將牽涉債權不可侵性的討論，亦為本文以下討論之重點，詳參後述。 
77 同樣認為二者之區分在於對特定人或不特定人主張之對人權與對世權：張永健（2011），〈民法

第 826-1 條分管權之法律經濟分析：財產權與準財產權之析辨〉，《國立臺灣大學法學論叢》，40

卷第 3 期，頁 1264。惟該文係以契約權與財產權定義二者，詳參該文頁 1261-1263。 
78 王澤鑑，前揭註 43，頁 8。 
79 王文宇，前揭註 58，頁 141-143；加藤雅信，前揭註 57，頁 21。 
80 鄭玉波著／陳榮隆修訂，前揭註 7，頁 4-5。相似見解可參：林誠二，前揭註 1，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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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前述債權與物權具有其功能上關聯性之外，在現今社會發展下，經濟活動

趨於複雜，債權與物權亦已非如前述係絕對二分之概念81，逐漸形成了物權效力

與債權效力相互交融之模糊地帶。 

    例如定位為物權之地上權與定位為債權之租賃權82，同樣皆有利用他人之物

的內涵，於法規範上便有所謂「租賃權物權化」之現象產生83。亦即在傳統之債

物二分體系下，可能基於債權之保護等原因，產生了許多債權與物權的中間型態，

當符合特定條件時，使原僅具有相對效、對人效之債權，發生部分如物權的對世

性格。其中我國法最典型之例子便為民法第 425 條第 1 項買賣不破租賃之規定

84，使租賃契約產生得以對抗嗣後取得租賃物所有權之人的效果，使該所有權人

對於承租人無優先性，保護承租人之租賃權。此即為傳統學說上所稱「債權物權

化」之規定85。 

    另如因物權功能上之必要，常需債權之存在以調和物權人之關係，學說上將

之稱為「伴隨性債之關係」86。此種物權關係上所存在之債權關係，即所謂「物

上之債」，係基於私法自治而允許當事人自由形成權利義務87。例如不動產共有人

間對於共有物之使用安排時常以訂定分管契約之方式為之，以及地上權人與所有

權人定有地租而取得該地上權。雖此係於物上所形成之法律關係，然究其權利內

涵仍係對於特定人為請求之權利。由分管契約之例子而言，雖其存在於不動產之

上，惟僅在使共有人間得據該分管契約之內容為相互請求；同樣地，地租約定亦

僅在使土地所有人得向地上權人請求支付地租，二者皆無使權利人得直接支配共

有物或地租之權能，故性質上仍屬債權。惟我國民法針對此種物上之債，多賦予

 
81 加藤雅信，前揭註 57，頁 28。 
82 租賃權性質之爭議，詳參後述。 
83 加藤雅信，前揭註 57，頁 29。 
84 民法第 425 條第 1 項：「出租人於租賃物交付後，承租人占有中，縱將其所有權讓與第三人，

其租賃契約，對於受讓人仍繼續存在。」此規範將於租賃債權物權化的部分詳述。 
85 王澤鑑，前揭註 1，頁 18-19。謝在全，前揭註 1，頁 26-27。；鄭冠宇，前揭註 3，頁 23。關

於債權物權化之意義，詳參後述。 
86 蘇永欽，前揭註 48，頁 113。 
87 王澤鑑，前揭註 43，頁 59。 



doi:10.6342/NTU202301525

20 
 

其於登記後得對抗第三人，或得對第三人為相關主張之效力88，亦可謂為一種使

原屬於債權之物權化規定89。 

3. 債權之公示 

    另外，債權原則上並無要求如物權須符合公示原則。因物權公示性原則背後

之考量在物權的絕對效力之故，在如此強大之效果下，必須顧及其他第三人之保

護，故須要求一定之公示使他人知悉。因此，債權原則上僅具有相對效力，且不

對契約以外之第三人產生任何影響，亦無公示使眾人知悉之必要，否則反將增加

因公示手段所帶來之成本，造成利用契約之困難。承接著此一想法，我國法既於

特定要件下擴張債權之效力、並使債權產生對抗非契約當事人之第三人的效果，

因將牽涉非契約關係中的第三人，規範上亦有給予債權某程度公示之立法設計。

物權公示原則之基礎，應是在於物權所產生之絕對效力而有對世效果，因而將對

第三人權益有所影響，已如前述；故若制度上使債權亦產生了某程度之絕對性，

立法者時常基於交易安全等理由，使債權於具相當公示外觀下賦予第三人效力，

作為一種保護第三人的手段。 

    如債權物權化的狀況下，我國民法第 425 條第 1 項租賃契約以承租人占有為

公示90。又如前述物上之債，規範上賦予其得對抗第三人之效果，亦以登記與否

作為公示之要件91，同樣係基於其對世效果而對第三人之影響與交易安全考量。

也因此，在第三人過失侵害債權之狀況，便有學說基於保護之立場，認為不應給

 
88 如本文前開所舉例之地租與分管契約，民法第 836 條之 1：「土地所有權讓與時，已預付之地

租，非經登記，不得對抗第三人。」民法第 826 條之 1：「不動產共有人間關於共有物使用、管

理、分割或禁止分割之約定或依第八百二十條第一項規定所為之決定，於登記後，對於應有部分

之受讓人或取得物權之人，具有效力。」 
89 關於物上之債的介紹，詳參閱：張譯文（2022），〈從債務二分的底蘊看德國物上之債〉，收錄

於：《法學的想像（第一卷）：大民法典──蘇永欽教授七秩華誕祝壽論文集》，頁 287-295，元照。 
90 詳參本文以下就債權物權化之說明。 
91 針對此物上之債權約定，係採取了登記對抗主義，與物權變動採取登記生效主義不同，可認為

係受日本法所影響。詳細修法評論可參：陳自強（2014），〈登記生效與登記對抗之間〉，《月旦法

學雜誌》，第 227 期，頁 47-65。而日本雖採取登記對抗主義，該公示原則背後亦係基於交易安全

確保的考量，參山口純夫編，前揭註 76，頁 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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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無公示性之債權此一保障，避免造成第三人不測損害92。 

四、小結 

    總結而言，債權之意義在於：使債權人向債務人請求之權利，並且得於受領

給付後，繼續地保有該給付，此係法律所賦予債權之完整權能。雖稱債權作為實

現債權內容之手段，惟不可否認現今債權已可作為具財產性質而可轉讓之標的。

又債權之效力僅為具相對性之對人關係，債權人需透過其請求力，向債務人為相

關請求，受領並保有該給付。且債權所賦予前述之各項權能，亦僅得對特定人（即

債務人）主張之，此係所謂債權相對效力之內涵。與之相對者，係具有對任何第

三人主張處分、使用、收益等具有絕對性之物權人，透過此一絕對效力，物權賦

予了物權人得對抗第三人之排他效果。 

    另外，相對於物權所遵守之物權法定主義以及公示原則，債權原則上無此一

要求，債權之內容，基於契約自由原則，得由當事人於不違反強行規定或善良風

俗之前提下自由約定之93。又債權基於其僅具相對效力之故，原則上無公示原則

之制度設計，無須有對外使第三人知悉之要求。 

    然因應社會發展狀態，法律關係趨於複雜，基於提升債權人保護等理由，使

債權可能產生如物權所具有之部分效力，提出了債權人不僅具對債務人、甚至可

能向第三人主張權利之見解。因此債權與物權效力上的區分界限，似乎已非如此

明確，債權不再是僅具有對人主張之相對效力而已，在某些情況下，將有如物權

對其他第三人主張之絕對效力的特徵。然而，此一類似於絕對性之效果，當需於

符合一定條件下始產生，絕大多數之狀況仍遵守著傳統所創設之債、物二分的對

世效與對人效的差異94。 

貳、 承租人之租賃權 

 
92 此部分詳參本文關於債權不可侵性部分之論述。 
93 王澤鑑（2014），《民法總則》，增訂新版，頁 268、272，自刊。 
94 林誠二，前揭註 125，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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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租賃權之性質 

（一）債權？物權？ 

    關於租賃之性質討論，我國通說認為係一債權契約，當事人間僅因此而取得

債權或負擔義務，並不會產生物權變動之效果95。相對於此，少數見解則認為，

從租賃之內涵著眼，係租賃物之使用關係，承租人可使用該標的物，既租賃之權

利義務關係與物有關，則其本質應屬物權，並進一步主張我國物權編應增訂「使

用權」，對應債編之租賃與使用借貸契約進行統一規範96。 

    針對此一問題，日本法上也存在類似爭議。日本民法體系亦係將租賃歸於債

編，並根據日本民法第 601 條規定97，租賃係當事人一方與他方約定，使他方得

就物為使用收益、他方支付租金作為對價，並於契約終止或期限屆至時返還該物，

與我國民法第 421 條租賃之意義類似。因此，日本學說對租賃性質之討論，多亦

將租賃認為債權。其中有從法律制定體系分析者：因西元 1890 年公布之舊民法

係將租賃與地上權一併規範於物權，然其等於賦予佃農物權，此與當初社會背景

認為地主與佃農間之從屬關係不符。且根據租賃中之使用收益內涵，亦與作為債

權之使用借貸類似，故對於將租賃歸為物權與現況與法律解釋不合98。因而，於

西元 1896 年公布之修正民法，便將租賃置於債權，故租賃當事人間應屬於債之

關係，與地上權作區別99。持同樣見解者亦主張，租賃係使當事人間產生相對性

的債之關係，根據租賃債權所生之權利，原則上仍僅得向債務人主張100。 

    然於日本學說上亦有少數採取物權說者，其主張租賃權內涵實與物權無異，

租賃本質應為物權，不因立法者將之規定為債權即改變其所具有之物權內涵101。

 
95 劉春堂，前揭註 13，頁 238。邱聰智著／姚志明編（2008），前揭註 1，頁 314。 
96 楊智傑，前揭註 13，頁 23。 
97 日本民法第 601 条：「賃貸借は、当事者の一方がある物の使用及び収益を相手方にさせるこ

とを約し、相手方がこれに対してその賃料を支払うこと及び引渡しを受けた物を契約が終了

したときに返還することを約することによって、その効力を生ずる。」 
98 中田裕康（2017），《契約法》，頁 387，有斐閣。 
99 中田裕康，前揭註 98，頁 387-388。 
100 加藤雅信（2007），《契約法》，頁 317，有斐閣。 
101 岡村玄治（1955），〈賃借権物権論〉，《私法》，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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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租賃權使承租人得對出租人之物為占有、使用或收益之權利，此種對物支配的

權利狀態與物權類似102。且出租人承擔了不得妨害租賃人使用收益之義務，此與

其他不特定第三人所負之不作為義務相同103。再者，承租人亦有將租賃物轉租予

其他第三人之可能，承租人得於自己權利範圍內，將其對物之支配權利，使他人

得對物使用收益，此亦應屬於物權之內涵。綜前述，租賃給予承租人占有標的物

並使用收益之權利，屬租賃關係中之核心內容，此同於物權作為支配權之內涵，

故性質上租賃應歸於物權104。 

（二）租賃權與物權的類似內容 

    若著眼於租賃本身之內容，上述將租賃定性為物權之想法尚非難以理解。租

賃係一繼續性之法律關係已如前述，與一時性之法律關係如買賣契約等，內容便

呈現差異。若租賃契約與買賣契約此二皆具有取得物之使用收益的內容相比較，

買賣契約此種一時性之債權關係，可將之視為財貨交換的手段，債權一經履行，

原為買賣債權人者即成為所有權人，並將持續保有對該物之使用收益及處分等權

利；而租賃契約此種繼續性之債權關係，則出租人需持續提供債權人對租賃物的

使用收益。更重要係，租賃係使承租人具有對物使用支配之權利，已非僅如一般

所理解的債權係作為財貨交換之手段，為實現租賃債權內容所具有的財貨支配關

係，此租賃債權偏離了傳統上作為財貨交換手段之債權關係，並更接近物權法之

領域105。故有學說認為租賃係「將所有物之使用價值，以租賃之型態歸屬於承租

人」，即將本屬所有權內涵之支配標的物之使用權，轉為供使用之對價請求權106。

亦有日本學說認為物權性格之重要特徵即在於「繼續性」，物權係以保持現在經

 
102 岡村玄治，前揭註 101，頁 10。 
103 岡村玄治，前揭註 101，頁 9。 
104 岡村玄治，前揭註 101，頁 10-12。相關介紹參吳啟賓，前揭註 10，頁 13。 
105 赤松秀岳，前揭註 72，頁 59。 
106 鄭玉波著／陳榮隆修訂，前揭註 7，頁 6。雖此處將之稱為「物權之債權化」，實則應屬於真

正的債權化，即將租賃作為債權關係；相較於我國學說稱之「債權之物權化」並非真正使債權質

變為物權（詳參本文以下關於債權物權化之論述）。因此本文不以「物權之債權化」稱之，避免

產生誤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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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狀態為目的之權利，與債權目的係改變現在經濟狀態不同，因此租賃具備之繼

續性便有物權性格107。 

    也因為租賃具有前述所說明之特徵，於我國租賃之立法上亦可見大幅強化租

賃效力之狀況，使租賃債權之內容較一般債權更接近物權。學說便從以下三點觀

察租賃債權其與一般債權不同之處108： 

    其一為租賃存續期間之保障。一般認為物權存續期間較債權長，因物權具有

保持現在利益狀態之繼續性如前所述，而立法上亦可見加強租賃存續之規範。具

體立法手段有限制最短租期，如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 5 條規定租期不得短於六

年；或者放寬最長存續期限限制，如民法第 449 條第 3 項排除基地租賃之最長期

限；亦有限制出租人終止租約，如土地法第 100 條及 103 條規定限制不動產與基

地租賃之出租人僅特定理由得將不定期租賃契約終止。可見租賃既在提供承租人

利用權，而針對前述的不動產與基地租賃，為使物之利用更有效率，較動產更有

確保其利用權之需求，立法便透過前述手段強化租賃期限之保障。 

    其二為承認租賃權之讓與及轉租。原則上債權係對人關係，雖現行法下已允

許債之移轉109，惟若依債權性質不得移轉仍禁止之，且若係債務人移轉者亦須於

債權人同意之前提下始可110；反之物權則係對物之支配關係，原則上具自由處分

權能。立法上，租賃權原則上禁止讓予與轉租，然針對不動產、基地租賃，允許

租賃權之處分，可使承租人更易收回租賃物之投資成本，鼓勵投資，使不動產利

用上更有經濟效率。故若使用收益之方法已定型化，租金之收取亦或確保，由誰

作為承租人應無無太大差異。民法第 426 條之 1 更預設了基地承租人之租賃權的

移轉。再者，民法第 443 條亦針對房屋租賃允許部分轉租，可見於不動產租賃下，

租賃債權與物權二者，均為「得交易轉讓」的客體。 

 
107 詳參：赤松秀岳，前揭註 72，頁 63-70。 
108 整理自：吳啟賓，前揭註 10，頁 14-17；溫豐文，前揭註 144，頁 199-203。日本學說上類似

之討論，詳參加藤雅信，前揭註 100，頁 319-320。 
109 邱聰智著／姚志明修訂（2014），《新訂民法債編通則（下）》，新訂二版，頁 272，自刊。 
110 參民法第 294 條及民法第 301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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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租賃權的債權本質 

    縱使有以上租賃為物權之討論，仍應將租賃定性為債權。首先從我國立法體

系上來看，租賃被規定於民法之債編，為各種之債之其中一種債之類型，現行法

下物權編仍無租賃之相關規範，基於物權法定主義，租賃於現行法體系下應被歸

納為債權，不屬於物權之法定類型，此係尊重立法者之意思。 

    再者，若聚焦於租賃債權之內涵而言，其性質仍屬於對人之請求之相對權，

則應屬於債權而非物權。即原則上承租人藉由租賃所具備各項之權能，仍僅得向

出租人主張之111，故仍存在債權之對人性，將之歸納為債權尚無不妥。詳言之，

雖租賃內容確實係以使用、收益租賃標的物為目的，出租人確實得占有該標的物，

然此內容之實現，仍應仰賴債務人之給付，亦即租賃之成立生效，仍僅賦予債權

人有向債務人請求該給付內容之權利而已。將之與物權之絕對效力對照便可更加

明瞭，即物權人具有對所有第三人主張其對於物支配之權利；反之，租賃雖有對

物使用收益之內容，然該內容僅允許得對債務人主張而已，欲透過租賃實現使用

收益標的物之目的，仍需債務人之協力，而此種相對性，與物權有明顯之不同。

以出租他人之物為例，甲將乙所有之 A 屋出租予丙，則丙僅得向甲為占有並使

用租賃物之權利，仍無法就此向所有人乙為該租賃契約上之主張。 

    因此，租賃契約仍僅賦予承租人對出租人請求交付租賃物之權利，性質上仍

屬於對契約相對人之請求權，屬於對人權，故租賃僅作為承租人取得對租賃標的

物使用收益權之手段而已，並非令承租人直接享有支配之權利。綜上，承租人欲

取得對物之使用收益的直接支配權，仍須仰賴出租人之給付行為，於此之前其僅

擁有向出租人請求之權利，故觀其性質仍屬相對權，並非對物的直接支配，應將

之定位為債權而非物權，也不會具有物權之排他、優先、追及等效力。 

    另就前述關於租賃具有物權性格之論述，此些特徵並不足以支持租賃即應視

作物權。先就存續期間而言，若從債權與物權之目的來看，債權在實現給付內容

 
111 史尚寬，前揭註 8，頁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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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手段，目的達成後應即消滅；物權既係對於物之支配，繼續地享有對物之處分、

使用或收益等權利，理論上似乎具存續性112，然此一存續性應非物權之決定性特

徵113。亦即屬於債權或物權，重點在於相對性之請求關係或者絕對性之支配關係；

存續性僅係因物權所具有之支配效果，伴隨而生之特徵。又租賃關係下，得轉讓

租賃權或轉租，此種可讓與性亦非因此得將租賃定性為物權。且債權讓與亦已為

我國法所承認，即不限於物權、債權亦可作為財產而被讓與，故亦不應以此為由

認為租賃權屬於物權。 

    而租賃既為「債權」，便可將之與同具使用收益內涵之地上權等用益「物權」

進行區別，其二者間之差異如下：租賃既為對人權，承租人得向出租人請求使用

收益租賃物，標的物之修繕等義務仍係由出租人負擔之，使承租人得對之為請求

114。相對而言，用益物權則因其內涵為直接支配標的物，為對物支配之歸屬權利，

非如債權係在向人請求為一定積極行為。因此用益物權人並不會有如承租人對出

租人主張修繕的請求權115。而因用益物權本於其對物之支配與得向第三人主張之

內涵，傳統上多認為較僅具有相對效力之租賃債權具有更強的效果116，故現行法

特別針對基地租賃之情形，為加強保護承租人，並使其土地之利用得以最大化，

民法第 422 條之 1 即令承租人得請求承租人為地上權之登記，同時亦可知立法者

並無意將租賃權定位為物權，才需透過該條規範使基地租賃關係得提升至物權地

位117。 

 
112 鄭冠宇，前揭註 3，頁 13。 
113 類似見解參：許宗力大法官提出之釋字第 579 號解釋不同意見書。 
114 日本民法第 606 條第 1 項便規定原則上應由出租人負擔修繕義務，除非係可歸責於承租人之

事由而有修繕必要。第六百六条：「賃貸人は、賃貸物の使用及び収益に必要な修繕をする義務

を負う。ただし、賃借人の責めに帰すべき事由によってその修繕が必要となったときは、この

限りでない。」 

我國則於民法第 429 條第 1 項有類似之規定：「租賃物之修繕，除契約另有訂定或另有習慣外，

由出租人負擔。」 
115 加藤雅信，前揭註 57，頁 9-10。 
116 山口純夫編，前揭註 76，頁 150。 
117 惟按規定設定地上權後，此時租賃契約是否仍存在而得適用租賃一節之規定，學說上有爭議，

詳可參：蔡明誠（2003），〈從二○○二年物權法判決論債編之法定物權問題〉，《台灣本土法學雜

誌》，第 52 期，頁 124-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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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上所述，為尊重立法者之意思及物權法定主義，以及租賃內涵仍屬於請求

權性質，故於現行法下對於租賃之理解，仍應被歸納為債權而非物權118。因此，

雖前述傳統之債物二分見解固屬明確有據，租賃亦應歸納於債權，惟不可忽略者

係，租賃債權於符合某些要件下，將不只能對債之關係的相對人主張，而更進一

步具有對抗第三人之可能，此種債、物二分之界限逐漸模糊之現象，顯著地呈現

於租賃債權之上，此亦為本文以下欲進一步討論之焦點。 

二、 租賃債權之物權化 

（一） 前言 

    租賃於現行法規範下屬於債權已如前述，惟基於前述關於租賃內容之本質有

對物之使用收益，且立法者為增進對於承租人之保護，無論我國法或日本法上皆

有強化租賃債權之「租賃物權化」相關規範，使承租人於符合一定要件下，得向

非契約當事人之第三人為一定主張。也因租賃因此被賦予某程度之對世效力，確

實造成租賃債權與用益物權之差異逐漸縮小119，然亦應注意者係，該等規範並非

當然地使租賃質變為物權，僅是法律規範使租賃債權人得於某些情形下，對非出

租人之第三人為一定程度之主張120。亦即此並非在賦予租賃債權人完全之物權效

力，僅在特定需保護承租人之情形，使之產生向第三人主張之效果而已。總之，

雖規範與解釋上賦予租賃債權人可能有部分對抗第三人之效力，但仍僅限於特定

要件下始產生之，故租賃債權仍與用益物權有所差異121。 

    以下將針對我國法上之「租賃債權物權化」進行詳細說明，並於附論部分介

紹日本法上之類似規範，使之得與我國規範進行比較對照。而於介紹租賃債權物

權化之具體規範前，本文則需先釐清所謂「債權物權化」之內涵為何、何種狀況

將符合學理上所謂物權化之債權，以便於說明租賃債權之物權化。 

 
118 吳啟賓，前揭註 10，頁 14。 
119 山口純夫編，前揭註，頁 150。關於法規範上之租賃債權物權化的規定，本文將於以下說明

之。 
120 詳參本文下述。 
121 相似見解可參：蔡明誠，前揭註 117，頁 129。 



doi:10.6342/NTU202301525

28 
 

（二） 債權物權化之意義 

1. 債權人得對抗特定第三人之特徵 

    債權物權化簡略而言係「使具有相對性的債權具有對抗一般人的效力」122。

亦即，於現行債物二分之體系下，債權原僅具相對效力，惟立法者基於保護特定

債權人之考量，在符合一定要件下使之得以對抗第三人，發生猶如物權的第三人

效力123，以此加強債權之保護，傳統上多將此一現象稱為「債權物權化」。由於

此將使本僅得對契約當事人主張之債權，得以之對抗其他非債務人之第三人，已

改變原所稱債權內容僅得向特定人請求之相對性，弱化債權與物權間之界限124，

亦有將之稱為係債權相對性的例外125。我國法規範上，例如本文以下將進一步介

紹之民法第 425 條買賣不破租賃，即在使承租人得對第三人為租賃契約內容之主

張126；又如民法第 826 條之 1 第 1 項共有人就不動產所定之分管契約，亦可能產

生拘束嗣後進入共有關係之第三人。 

    司法實務上，債權物權化之提及可見於釋字第 349 號解釋鄭健才大法官提出

之不同意見書，其稱「受物權以利用為中心思潮之衝擊，就一定情形之債權，使

之物權化」，並舉民法第 425 條為例，然其並未更進一步說明債權物權化之意義

為何。又於釋字第 579 號解釋亦曾針對耕地租賃權之物權化表示其意義：「因物

權化之結果，已形同耕地之負擔」，然其並未言明所謂之「負擔」意指為何。另

亦有著眼於債權物權化係在使債權有物權的部分效力，並分析物權化之債權應是

被賦予物權的追及、優先或排他效力127。然而，經物權化之債權究竟係具備追及、

優先或排他效力，於判斷上亦常出現疑問。以民法第 425 條買賣不破租賃為例，

 
122 王澤鑑，前揭註 1，頁 18。 
123 陳聰富（2022），《民法總則》，四版，頁 244，元照。 
124 林誠二，前揭註 1，頁 9。 
125 黃立（2002），《民法債編總論》，二版，頁 13，元照；鄭冠宇，前揭註 3，頁 21。 
126 其要件與法律效果本文將於以下部分詳述之。 
127 吳從周（2008），〈債權物權化、推定租貸關係與誠信原則──最高法院九五年度第十六次民事

庭決議評釋〉，第 111 期，《台灣法學雜誌》，頁 4-5。 



doi:10.6342/NTU202301525

29 
 

有認為係賦予租賃債權具追及效力128，亦有稱僅賦予有限度之追及效力129，更有

認為是使其具有優先效力130。因此，以物權之效力說明債權物權化之狀況，似乎

將產生難以釐清之爭議。然而債權物權化之意義所關注者，無非是原僅得對債務

人主張之契約內容，得對債務人以外之第三人為主張、對抗之，因此探究債權物

權化規範係賦予債權何等物權效力似非重點，而係具體上債權人如何對第三人為

主張131。 

    另外，日本學者赤松秀岳於說明債權物權化之意義，採取德國學者 Canaris

之理解，概說如下132：探討債權的物權化，應先釐清物權為何，而其就物之絕對

性歸納出物權之三大效力，一為物權得受向第三人請求返還、妨害排除、不作為

等請求權保護；二則因物權人對該物具有歸屬效果，並可對其他第三人主張權利，

故權利以外之第三人均不得任意處分；三為其餘民事程序上亦可主張相關權利，

如強制執行中具有提起第三人異議之訴權，或於破產程序中主張別除權與取回權。

而債權物權化之情形，則在使債權具有前述三者效力中的部分效力，且並非在使

其成為真正的物權。從此見解亦可知債權物權化所應關注者，並非在於其究竟具

備物權之追及、優先或排他之效果，而係債權人憑藉已經物權化之債權，得對於

第三人為何種主張。 

    又應說明者係，所謂「債權物權化」，雖賦予債權人有向第三人主張的可能，

但並非指使債權完全質變為物權，或者具有前述所說之物權效力中的所有效力。

應僅係當特定的第三人對其債權有法定之妨礙行為時，某程度地具有對抗該第三

人的可能，使其原所享有之利益不受該第三人妨礙行為而影響，然仍非在令其具

有廣泛地對「所有第三人」排除干預的權能133。並且，應如何賦予第三人效力，

 
128 陳致睿（2015），《債權物權化之理論重構》，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12。 
129 張永健，前揭註 59，頁 1267。 
130 吳從周，前揭註 127，頁 5。 
131 相似見解參：張譯文，前揭註 54，頁 162。 
132 詳參：赤松秀岳，前揭註 72，頁 172-175。中文譯介另參閱：吳從周，前揭註 127，頁 4-5；

陳致睿，前揭註 128，頁 15-18。 
133 張譯文，前揭註 54，頁 164-167。相似見解參：吳從周，前揭註 127，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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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債權人得以何種方式向特定第三人為主張，於立法亦存在不同規範方式134。而

許宗力大法官亦針對釋字第 579 號解釋所提出之不同意見書中特別說明「耕地租

約固因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二十五條使其具有「讓與所有權不破租賃」之效果，

但並不表示耕地租約就必須全面地形同物權處理」，此亦釐清解釋理由書中未將

債權物權化正確定義之疑問，不得認為物權化之結果將使債權產生何等物上負擔，

該債權並不會因為債權物權化而產生如物權的直接支配力135。 

2. 平衡兼顧第三人的公示制度 

    雖債權原則上無如物權之公示性要求，惟如前所述，債權物權化既在賦予債

權人得對抗第三人以強化債權效力，亦即第三人將有受該債權影響之可能，為確

保第三人得知悉、避免不測損害，立法上有將公示制度運用於債權物權化之上136。

採取相類見解者亦重視第三人的「可知悉性」，當涉及第三人權利之債權物權化

規範，認為所存在之公示外觀，得以節省交易成本137。另有認為公示即作為該債

權產生第三人效力之要件，此一公示使原非物權之債權，從僅得向契約當事人主

張，成為得對第三人主張之權利138。 

    並且就公示之方法而言，未受限於物權法上「不動產為登記」及「動產為占

有」等機制，縱使未以登記等其他方法亦得作為債權之公示，即於債權物權化下

亦存在公示手段之多元性139。而債權物權化公式制度之多樣性，以我國法規範為

例：如本文以下欲討論之民法第 425 條第 1 項租賃契約以「承租人占有」作為公

示外觀，產生得對第三人為相關主張之效果。可見雖債權物權化雖仍須符合公示

原則以避免第三人受不測損害，然並不限於得按各種狀況制定適合之公示型態。 

 
134 詳參：張譯文，前揭註 54，頁 169。 
135 張譯文，前揭註 54，頁 159。 
136 吳從周，前揭註 127，頁 5-6。王文宇，前揭註 66，頁 77-79。 
137 陳明燦；何彥陞（2010），《我國不動產法上債權物權化及其登記相關問題探討》，臺北大學法

學論叢，第 74 期，頁 62。 
138 謝哲勝，前揭註 64，頁 12-13。 
139 赤松秀岳，前揭註 72，頁 176-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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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我國法之租賃債權物權化 

    債權物權化使本屬相對性質之債權，得生對非債務人之第三人為一定主張之

效果，而針對租賃債權物權化於我國上之規範，本文以下將進一步說明我國民法

第 425 條「買賣不破租賃140」之規定141。 

1. 制度目的：保護使用關係 

    民法第 425 條第 1 項規定：「出租人於租賃物交付後，承租人占有中，縱將

其所有權讓與第三人，其租賃契約，對於受讓人仍繼續存在。」為何立法加強租

賃債權之效力，傳統學說上多認為係在保障經濟弱勢承租人之地位142。即於社會

資源有限之下，無法取得所有權者透過租賃之方式取得標的物使用權限，故通常

承租人屬於社會經濟之弱勢，因此為確保弱勢承租人使用權，不因租賃物移轉而

變動。然實際上並非所有承租人均為經濟上弱勢，例如租用基地建築房屋之建商，

其財力不見得遜於土地出租人，故便有認為其亦有保護承租人長期投資之目的，

使其得確保投所注資心力與資本143。另有將房屋及耕地租賃與基地租賃之目的區

分來看，前者係在保護弱勢承租人，間接地保障其生存權；後者則在保護承租人

之長期投資，於此種房地分離之狀況，強化其土地利用權144。另有認為此係在保

護因租賃而生的「債權占有本權」145。 

 
140 該規範之要件應係當租賃物所有權讓與第三人後始產生效力，因此精確之用語宜稱為「所有

權讓與不破租賃」，參王澤鑑（1989），〈買賣不破租賃：民法第四二五條規定之適用、準用及類

推適用〉，收錄於：氏著，《民法學説與判例研究（六）》，頁 12，自刊。然因傳統上多稱之為買賣

不破租賃，因此本文此處亦以此稱之。 
141 民法第 426 條之 1 亦產生租賃契約之法定移轉，似亦使非契約之第三人承擔契約並有對之主

張之可能。然此處僅討論民法第 425 條係因本文所關注者係「租賃債權人即承租人」得對第三人

之主張，旨在強化、保障承租人之債權；反之，民法第 426 條之 1 則在規範「出租人」得對第三

人之主張，非本文所欲討論之範疇，故於此暫不論之。 
142 王澤鑑，前揭註 140，頁 2。林誠二（2007），〈買賣不破租賃規定之目的性限縮與類推適用〉，

《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 97 期，頁 144。 
143 簡資修（2004），〈讓與（買賣）不破租賃及其類推適用：長期投資保障觀點之分析〉，《政大

法學評論》，第 78 期，頁 124。 
144 溫豐文（2003），〈民法第四二五條修正條文評析 ─ 論租賃權物權化之範圍〉，《東海大學法學

研究》，第 19 期，頁 198-199。 
145 張譯文（2021），〈物權化公式 4.0──最高法院 109 年度台上字第 1821 號民事判決評釋〉，《台

灣法律人》，第 5 期，頁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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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以上學者見解可見，無論是從何種角度論述民法第 425 條買賣不破租賃規

定目的，其最終目標應皆在確保承租人之使用權。亦即，無論承租人是否屬於弱

勢，將租賃權物權化即在加強其租賃債權之效力，提升承租人之法律地位，使其

對租賃物之使用關係得以存續，確保其既有及將來的租賃權使用收益內涵的持續

146。 

2. 規範手段：法定契約移轉/債權物權化 

    其所產生之法律效果，按法條規定係「其租賃契約，對於受讓人仍繼續存在」，

其文義上並非明確。對此，實務說明係：「受讓人即當然繼承出租人地位，而行

使或負擔租賃契約所生之權利或義務147。」亦有其他實務見解便稱此係「租賃關

係之法定移轉」148，即屬於一法定契約（廣義債之關係）移轉，由受讓人承擔出

租人之地位，產生契約主體之變更，令受讓人繼續受原租賃契約之拘束，進而使

承租人仍可持原租賃債權向受讓人主張契約上之權利，此同於學說上多數採取之

見解149。 

    因此，該規範針對「受讓人取得所有權」此種第三人妨害債權之行為，透過

法定移轉效果，令原非屬租賃契約當事人的受讓人承擔整體契約關係150，使原僅

得對租賃物原所有人主張權利之承租人，仍得對抗該受讓人，並對之主張原租賃

契約內容之權利。而此種對抗力，係租賃債權物權化之重要表徵151。雖此一規範

效果使承租人有對原非債務人之受讓人為主張之權利，惟此非在使承租人得主張

物權所具有之任何對世效果，即其仍僅能向該受讓人為契約內容之主張。換言之，

此時租賃債權仍屬於對特定人請求之性質，非對物有所支配之絕對歸屬性，其物

 
146 張譯文，前揭註 145，頁 77。 
147 參最高法院 41 年度台上字第 1100 號判決。 
148 參最高法院 93 年度台上字第 2157 號判決；最高法院 88 年度台上字第 1677 號判決。 
149 史尚寬，前揭註 8，頁 211。劉春堂，前揭註 13，頁 312。邱聰智著／姚志明編，前揭註 95，

頁 402。 
150 張譯文，前揭註 54，頁 170-171。 
151 劉春堂，前揭註 13，頁 262。邱聰智著／姚志明編，前揭註 95，頁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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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化並未使租賃債權因此具物權地位152，此符合前述關於債權物權化效果之理解。 

3. 平衡兼顧受讓人的制度設計 

    如前開所述，買賣不破租賃規範之效果係使承租人得據原債權之內容，向受

讓人繼續為相關主張，令原非出租人之第三人須負原租賃債權所定之義務，影響

該第三人權益甚鉅，因此亦應有相應的制度以確保其預見可能性，此即債權經物

權化後所要求之公示制度。民法第 425 條第 1 項於民國 18 年民法制定時僅要求

租賃物交付於受讓人之要件，並不以繼續占有為必要153。嗣後於民國 88 年民法

修正時，則進一步明確其要件除出租人交付外，亦須於承租人占有中始可。其修

法理由稱：「…「第三人可就承租人之占有，知有租賃契約之存在，不致因租賃

關係於受讓後繼續存在，而受不測之損害。民法第四百二十五條，係基於承租人

受交付後，必占有租賃物之普通情形而為規定。若出租人於承租人中止租賃物之

占有後，將其所有權讓與第三人，則第三人無從知有租賃契約之存在，絕無使其

租賃契約對於受讓人繼續存在之理。」為求明確，爰於第一項增列「承租人占有

中」等文字…。」蓋對於第三人而言，租賃物若經交付並由承租人占有中，查知

租賃債權之存在相對容易，可適當避免對於受讓人不測損害154。故有稱增訂此一

要件作為租賃債權物權化之公示外觀，係使承租人得對外宣示其使用權155，使第

三人有知悉可能，保護交易安全。 

 

    再者，關於民法第 425 條之適用範圍，因該條第 1 項係以「租賃物」稱之，

既未如租賃一節之其他條文表明是否僅限不動產租賃或何種租賃關係，故於文義

及體系解釋上應包含不動產與動產租賃156。然而亦有學說主張參考外國立法例，

 
152 張永健，前揭註 77，頁 1267。文中針對此種租賃債權物權化之情形，將之稱為準財產權。 
153 史尚寬，前揭註 8，頁 211。 
154 劉春堂，前揭註 13，頁 309。 
155 吳從周，前揭註 127，頁 8。 
156 吳啟賓，前揭註 10，頁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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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將適用範圍限於不動產租賃權157，並有認為從立法目的出發，動產並無如不動

產須受長期投資之保障，並無給予第三人效力之必要158。雖該條文義上確實無排

除動產之意，惟實務上確實極少出現動產之爭議159。另外，民國 88 年修法時增

訂了第 2 項規定，排除未經公證且期限逾 5 年或不定期之租賃契約之適用160，其

立法理由謂「長期或未定期限之租賃契約，其於當事人之權義關係影響甚鉅，宜

付公證，以求其權利義務內容合法明確，且可防免實務上常見之弊端，即債務人

於受強制執行時，與第三人虛偽訂立長期或不定期限之租賃契約，以妨礙債權人

之強制執行161」。 

（四） 附論：日本不動產租賃法的借鏡 

1. 日本法之租賃債權物權化概說 

    我國民法所定之買賣不破租賃，於日本法上亦存在相類似之規定。根據日本

現行民法第 605 條規定162，不動產租賃若經登記，則承租人得據以對抗其他取得

該不動產物權之人。再者，不僅民法上對租賃債權物權化有相應規範，更於特別

法上，因應不同性質之租賃權，基於其特殊性，作有別於普通法之規範最常為舉

例者即借地借家法第 10 條第 1 項針對租地建屋之租賃債權物權化163。 

    於日本民法中，體系與解釋上租賃亦屬債權已如前述，既同樣被認為一種債

權關係，則租賃債權為當事人間得自由約定之對人關係，應遵守債之相對性，與

作為用益物權之地上權區別164。若出租人將租賃物所有權讓與他人，按債權相對

性質，無須受前手之租賃契約拘束，並可逕向原承租人主張所有物返還請求權，

 
157 詳可參：蘇永欽（1999），〈關於租賃權物權效力的幾個問題─從民法第四二五條的修正談起〉，

《律師雜誌》，第 241 期，頁 20-22。 
158 林誠二，前揭註 142，頁 145。簡資修，前揭註，頁 130。 
159 王澤鑑，前揭註 140，頁 3。 
160 針對民法第 425 條第 2 項增訂，質疑可能將悖離立法目的並提出檢討意見者可參：簡資修，

前揭註 143，頁 133-136；溫豐文，前揭註 144，頁 205-207。 
161 參民國 88 年民法第 425 條第 2 項增訂理由。 
162 日本民法第 605 條：「不動産の賃貸借は、これを登記したときは、その不動産について物権

を取得した者その他の第三者に対抗することができる。」 
163 詳參本文下述。 
164 中田裕康，前揭註 98，頁 387-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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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租人便無向現所有人主張占有之權能。然此卻常受出租人濫用為驅離承租人之

手段165，將影響承租人就租賃物之使用關係甚大；特別在租賃物為不動產時，可

能牽涉人民居住生活之地位，若不給予承租人充分之保障，不僅係個人問題，將

發展為廣泛的社會問題166。立法者於權衡思量下，認為不動產租賃得已登記作為

公示167，進而使該債權人即承租人具有向特定第三人主張之可能，提供不動產租

賃債權更充分的保障。 

    另應注意者係，日本民法上關於租賃債權物權化之規範，於 2017 年日本民

法大幅修正之際，除針對原有之第 605 條168規範進行修正外，亦新增相關規範，

針對適用上之爭議問題，將通說與實務之見解明文化，本文以下亦將就此部分與

舊法進行比較論述。 

2. 適用要件：限於經登記之不動產租賃 

    日本民法第 605 條明文係以不動產租賃契約為其適用範圍，此與我國不限於

動產或不動產租賃有所不同。此立法係考量若不賦予承租人此一對抗力，可能影

響承租人之占有使用權之不穩定性，並產生如前述遭出租人濫用之結果。又雖租

賃屬於債權，惟既以不動產為標的物，以登記作為其公示亦不困難，故賦予已登

記不動產租賃債權物權化之效果169。雖法條規定之要件明確，然因租賃契約之登

記，按日本不動產登記相關法規，需出租人與承租人共同為之，此便導致登記的

實際運作上困難。加上日本判例向來不承認承租人有請求出租人一併為登記之權

利，因此實際上有進行登記之不動產租賃很少170，此將造成能夠符合民法第 605

條而予以物權化之租賃契約亦隨之減少。 

    另外，針對不動產租賃物權化之其他適用要件，特別是租賃契約登記時點之

 
165 加藤雅信（2007），前揭註 101，頁 317。 
166 藤村和夫（2018），《契約法》，頁 212-213，信山社。 
167 中田裕康，前揭註 98，頁 444。 
168 2017 年修正前之舊民法第 605 条：「不動産の賃貸借は、これを登記したときは、その後そ

の不動産について物権を取得した者に対しても、その効力を生ずる。」 
169 中田裕康，前揭註 98，頁 444。 
170 中田裕康，前揭註 98，頁 444。加藤雅信，前揭註 100，頁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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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即租賃契約登記與租賃物買賣契約成立的先後順序，為 2017 年修正民法

第 605 條內容之一。詳言之，該規範典型適用情形係：不動產租賃契約成立並登

記後，出租人將租賃物出賣並移轉登記予受讓人。惟若不動產租賃契約之登記係

發生於不動產買賣契約成立後、所有權移轉登記之前，此時於舊法條文解釋適用

上將產生疑慮。就此，新法針對法條文字進行調整、解決了此疑問，將買賣契約

成立後始為租賃契約登記之狀況亦包含於適用範圍內171。 

    再者，就承租人得向特定第三人主張之該第三人範圍，新法文義上將包含了

不動產扣押債權人與二重租賃情形下後為租賃契約登記之承租人172，此係將實務

及通說見解明文化。 

3. 法律效果：法定契約移轉與對抗受讓人效力 

    於法律效果之部分，新法調整其用語，將舊民法第 605 條「該不動產租賃契

約對第三人亦生效力」之文字，改為「承租人得對抗第三人」。新法目的在明確

規範租賃債權物權化之法律效果，將（1）承租人得對抗第三人（承租人得向第

三人主張租賃契約內容）與（2）出租人地位移轉予第三人（租賃契約之法定移

轉）此二效果區分規定173。詳言之，承租人得否向第三人主張租賃債權之內容，

與受讓人是否當然承擔出租人之地位，應屬二事；雖修法前判例已肯認租賃權具

對抗力時，出租人之地位則當然移轉予受讓人，然透過修法明定承租人與受讓人

間之關係應更加明確174。從法條結構而言，新修正民法第 605 條僅保留（1）之

 
171 藤村和夫，前揭註 166，頁 213。中田裕康，前揭註 98，頁 445。 
172 此之二重租賃係指：出租人以同一租賃物為標的，與不同人成立租賃契約關係。例如不動產

所有人甲，先與乙成立一不動產租賃契約後，再將同一標的物出租予丙。此時應如何決定何人具

有優先地位而得取得租賃之對抗力，按新法之解釋應視何者先具備產生對抗效力之要件，亦即應

以何者先登記其租賃契約為判斷依據。關於二重租賃之當事人法律關係，詳參：中田裕康，前揭

註 98，頁 454-455。 
173 秋山靖浩著／潮見佳男／千葉惠美子／片山直也／山野目章夫編（2018），〈賃貸借．使用貸

借（1）－契約の成立と第三者．賃貸人の地位〉，《詳解改正民法》，商事法務，頁 458-459。 

 
174 就租賃債權物權化的法律效果，我國民法第 425 條係規定「其租賃契約，對於受讓人仍繼續

存在」，而實務學說皆說明係法定契約承擔；而日本民法則係將出租人地位移轉（即法定契約承

擔）之效果明定之，並且亦明定承租人因而得據該租賃契約之內容，對抗受讓人而請求其履行承

租人之給付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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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效果，並將（2）之效果另規範於增訂之日本民法第 605 條之 2 第 1 項175。 

    又關於承租人於何時點得向受讓人主張租賃債權之內容，即租賃契約之移轉

時點之認定，早先於實務上存有「登記必要說」與「登記不必要說」之爭議。前

者需於所有權經登記後始產生租賃契約之移轉；後者則本於債權讓與對抗第三人

之要件176，於讓與人即原出租人通知或得承租人之承諾即生效力177。新法則採判

決與多數學說採之登記必要說，明確指出承租人得向受讓人主張之時點係該不動

產租賃物經移轉登記後（參日本民法第 605 條之 2 第 3 項178），使該基準時點更

為明確。 

    再者，既其法律效果係法定契約移轉，於此同時則將產生是否租賃契約中所

有義務均一併由受讓人承受之爭議179，新法亦將承租人費用償還請求權與押租金

返還請求權是否應隨同移轉納入規範，承認此時應由受讓人（或其繼承人）承擔

此二債務（參日本民法第 605 條之 2 第 4 項180），將實務上時常發生之爭執明文

化。 

4. 新法配套 

    新法除前述就租賃債權物權化中原出租人、承租人、受讓人三方之法律關係

明確化外，亦將曾於實務判決中產生之爭議問題明文化，配合增訂了第 605 條之

 
175 日本民法第 605 條之 2 第 1 項：「前条、借地借家法（平成三年法律第九十号）第十条又は第

三十一条その他の法令の規定による賃貸借の対抗要件を備えた場合において、その不動産が

譲渡されたときは、その不動産の賃貸人たる地位は、その譲受人に移転する。」 
176 此要件參日本民法第 467 條第 1 項：「債権の譲渡（現に発生していない債権の譲渡を含む。）

は、譲渡人が債務者に通知をし、又は債務者が承諾をしなければ、債務者その他の第三者に対

抗することができない。」 
177 關於登記必要說與登記不必要說之討論，詳參：中田裕康，前揭註 98，頁 452-453。 
178 日本民法第 605 條之 2 第 2 項：「第一項又は前項後段の規定による賃貸人たる地位の移転

は、賃貸物である不動産について所有権の移転の登記をしなければ、賃借人に対抗することが

できない。」 
179 詳參：秋山靖浩著／潮見佳男／千葉惠美子／片山直也／山野目章夫編，前揭註 173，頁 461-

462。 
180 日本民法第 605 條之 2 第 4 項：「第一項又は第二項後段の規定により賃貸人たる地位が譲

受人又はその承継人に移転したときは、第六百八条の規定による費用の償還に係る債務及び

第六百二十二条の二第一項の規定による同項に規定する敷金の返還に係る債務は、譲受人又

はその承継人が承継す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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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 2 項及第 605 條之 3181，概說如下182： 

    其一，雖不動產租賃契約經登記而符合物權化之要件，惟於讓與移轉該租賃

物所有權時，於特別情形下，受讓人仍可能不承擔出租人之地位。例如不動產所

有人甲與乙成立一租賃契約，且該契約已經登記，而出租人甲將該租賃物移轉登

記予丙，惟甲若（1）聲明保留其出租人地位及（2）與受讓人丙就該不動產為租

賃之合意（以丙為出租人、甲為承租人之租賃契約），此時則例外不發生租賃契

約之移轉，受讓人丙不承擔出租人地位，甲仍為原租賃契約之出租人（參民法第

605 條之 2 第 2 項前段）。而要求應同時具備（1）（2）要件之理由在於183：雖原

出租人即讓與人甲與受讓人丙就保留出租地位達成合意，雙方仍應就甲對於該不

動產之利用權限進行約定，即仍應加上（2）之要件，使對物之利用關係更明確。

又規範上特別將該利用關係限於租賃，係在避免受讓人丙可能再將不動產讓與移

轉，使讓與人甲、甚至原承租人乙對於該物之利用權均消滅184。且新法亦顧及原

承租人乙利益保障，於同條項後段規定，若原所有人甲及受讓人丙間之租賃契約

終止或消滅，甲原保留之出租人地位，仍須由丙承擔之（參日本民法第 605 條之

2 第 2 項後段）。亦即，縱允許得透過約定而不發生法定租賃契約移轉之效果，

 
181 日本民法第 605 條之 2 第 2 項：「前項の規定にかかわらず、不動産の譲渡人及び譲受人が、

賃貸人たる地位を譲渡人に留保する旨及びその不動産を譲受人が譲渡人に賃貸する旨の合意

をしたときは、賃貸人たる地位は、譲受人に移転しない。この場合において、譲渡人と譲受人

又はその承継人との間の賃貸借が終了したときは、譲渡人に留保されていた賃貸人たる地位

は、譲受人又はその承継人に移転する。」 

日本民法第 605 條之 3：「不動産の譲渡人が賃貸人であるときは、その賃貸人たる地位は、賃

借人の承諾を要しないで、譲渡人と譲受人との合意により、譲受人に移転させることができる。

この場合においては、前条第三項及び第四項の規定を準用する。」 

另應說明者係，隨之新增之法條亦有民法第 605 條之 4，惟本文認為此係涉及債權不可侵性之法

律效果問題，且應屬於承租人與第三人間之關係，並非此處所欲討論原出租人、租賃標的物繼受

人、承租人間的三方關係。因此該部分本文將於下章詳述，此處暫不論述。 
182 以下內容整理自：中田裕康，前揭註 98，頁 446-454。秋山靖浩著／潮見佳男／千葉惠美子

／片山直也／山野目章夫編，前揭註 173，頁 459-466。 
183 詳細理由可參：秋山靖浩著／潮見佳男／千葉惠美子／片山直也／山野目章夫編，前揭註 173，

頁 464。 
184 以本文所舉之案例為例：若此時受讓人丙再將標的物所有權移轉予丁，因丙與甲間就該標的

物存有租賃契約，故甲可能透過租賃債權物權化之規範，仍得確保其租賃權之存在；甚至若不符

合物權化之要件，於日本實務上亦可能視個案狀況，例外以權利濫用之理由否定現所有人丁之所

有物返還請求，此部分參中田裕康，前揭註 98，頁 446。反之，若丙與甲間對於標的物之利用關

係以使用借貸等其他債權契約為基礎，就法規範而言則無此層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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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須確保原承租人乙就該不動產租賃物的利用權限，避免因標的物所有人之轉讓，

使原存在之租賃權消滅。 

    其二，針對不具備產生第三人效力要件之不動產租賃契約，若出租人讓與移

轉不動產租賃物時，與受讓人合意移轉其出租人之地位者，不須得承租人同意（參

日本民法第 605 條之 3）。即此時縱不符合租賃債權物權化之要件，仍可透過合

意產生與之相同之效果，使租賃契約移轉至承租人與受讓人之間。其理由在於租

賃契約之主給付義務係在使承租人使用收益租賃物，無論由誰作為出租人履行之

應無差異，縱生出租人之修繕義務，通常仍委由修繕專業者為之，出租人為何人

似無太大影響。且於租賃物所有權移轉他人之情形，約定由受讓人承擔出租人地

位，使承租人之租賃債權得以存續，毋寧係有利於承租人，故應無需得其同意185。

惟若讓與移轉不動產租賃物時未有該項合意，則僅於符合民法第 605 條之 2 第 1

項時，即租賃契約經登記時，始產生租賃契約移轉之效果；否則受讓人不應當然

承擔該債務而成為出租人186。 

5. 特別法規範：以借地借家法為例 

    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之住宅難背景下，房屋數量不足之狀況，為了提供承租

人、特別是租地建屋之承租人效力更強之保障，除日本民法上之規定外，亦有相

關之特別法制定，如借地借家法，即是特別針對以建物所有為目的之租賃，考量

其牽涉社會房地資源之利用甚深，提供較民法更完整之保障，強化租地建屋之租

賃權的效力，使承租人獲得更周全之保護187。例如租賃契約之存續性，借地借家

法第 3 條規定最長期限為 30 年，並允許當事人約定更長之期限；於同法第 4 條

就契約更新之租賃期限亦允許當事人自由約定，無最長期限之限制。新修正之民

法雖將一般租賃期限之上限加長至 50 年，似較優於借地借家法規範，惟並未使

 
185 詳細理由可參：中田裕康，前揭註 98，頁 447-448。秋山靖浩著／潮見佳男／千葉惠美子／

片山直也／山野目章夫編，前揭註 173，頁 460-461。 
186 中田裕康，前揭註 98，頁 449-450。 
187 加藤雅信，前揭註 100，頁 319。另外應留意者係，借地借家法除規範借地建屋之租賃關係外，

亦規範以建物所有為目的之地上權關係。參借地借家法第 1 條該法規之立法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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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事人得自由約定更長之期限，且就契約更新後之期限，僅以更新後起算 50 年

內為限188（參日本民法第 604 條189）。 

    前述日本民法所規定之買賣不破租賃，亦被規範於借地借家法中，並作為保

護基地租賃債權人之手段，惟與日本民法所定之要件有所差異。按日本借地借家

法第 10 條規定190，以建物所有為目的而向土地所有人租賃土地，縱該租賃契約

未經登記，若該借地權人（即土地承租人）於土地上具有已經登記之建物，即可

對抗第三人。 

    與日本民法相比，租地建屋之情形不須將租賃契約進行登記，便可能產生對

第三人主張之效果。又此處所指之對抗第三人效力，指承租人得對於嗣後取得該

土地之所有權人或用益權人主張權利，排除其對之主張返還請求權等191。雖根據

借地借家法第 10 條第 1 項規範僅言明「得對抗受讓標的物之第三人」，惟既同作

為租賃債權物權化之立法，亦應解為與日本民法上租賃債權物權化規範具有相同

之法律效果，使後手承擔租賃契約，進而使承租人得據以主張權利。而此一法律

關係之釐清，亦於 2017 年日本民法修法後所增訂之第 605 條之 2 第 1 項明文規

範之，使租地建屋之租賃契約物權化具有法定契約移轉之效果有明文之依據。再

者，如前所述，租賃契約之登記須出租人與承租人雙方協力，加上實務並不承認

承租人之登記請求權，造成實際上登記之租賃契約比例低，此時將造成民法所提

供之保護不足。反之，日本借地借家法第 10 條僅要求租地建屋之承租人將該建

 
188 日本民法修正前，就租賃期限及契約更新後之期限，皆以 20 年為限。雖有特別法對特定之租

賃關係作特別約定而得排除民法適用，如此處所提及之借地借家法，惟不被包含於該特別法之土

地、動產等，性質上亦可能有延長租賃期間之需求。為兼顧毫無期限限制將可能使租賃標的物之

使用反無經濟效益，便參考永小作權（相當於我國法上之農育權）之規範，將期限延長至 50 年。

詳參中田裕康，前揭註 98，頁 393-394。藤村和夫，前揭註 166，頁 214。 
189 日本民法第 604 條：「賃貸借の存続期間は、五十年を超えることができない。契約でこれよ

り長い期間を定めたときであっても、その期間は、五十年とする。 

賃貸借の存続期間は、更新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ただし、その期間は、更新の時から五十年を超

えることができない。」 
190 日本借地借家法第 10 條第 1 項：「借地権は、その登記がなくても、土地の上に借地権者が

登記されている建物を所有するときは、これをもって第三者に対抗することができる。」 
191 東川始比古著／稲本洋之助／野順彥編（1993），〈借地権の効力〉，《コンメンタ-ル借地借家

法》，頁 70，日本評論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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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進行登記即可，且此一登記僅需建物所有人即承租人自行為之，因此相較日本

民法規範，承租人確實更受保障192。 

    另外，日本借地借家法第 31 條則規定193，關於建物之租賃，縱未經登記，

將建物交付後，仍對嗣後取得該建物物權之第三人產生效力。此之效力，立法文

字上與修正後日本民法第 605 條相同，再加上修正後日本民法第 605 條之 2 第 1

項規定，其法律效果除使承租人有對建物受讓人主張契約內容之效果外，後手將

承繼原租賃關係而成為新出租人，明確化三方當事人之法律關係194。此與日本借

地借家法地 10 條有同樣提供較民法更周全保障之目的，使建物之承租人亦能於

租賃契約未登記之情形下，受所謂「買賣不破租賃」保護，令承租人仍得向建物

之後手主張其租賃債權之權利，排除民法之適用。 

    故雖日本民法已針對不動產租賃提供承租人進一步保障，然於日本借地借家

法特別就基地租賃與建物租賃關係進行規範，將租賃債權產生對抗特定第三人之

要件放寬，提供承租人更大的保護。日本學者認為：著眼於此種牽涉居住之建物

與房屋對於社會經濟之影響，立法者因此試圖擴大對此類租賃承租人的保障195。 

6. 日本法與我國法之比較 

    綜上所述，我國法與日本法針對租賃權皆提供了不同於一般債權之保障，因

此也使得體系上被定位為債權之租賃，存在了部分第三人效力之特徵。特別是所

謂「買賣不破租賃」之規定，令承租人得以租賃契約內容為據，向原非出租人之

受讓人主張權利，使此處之所有權人例外無優先於租賃債權人之效力。因租賃債

權所具之對物使用收益的內涵，本常涉及社會資源間利用之分配，其與一般債權

 
192 中田裕康，前揭註 98，頁 444-445。 
193 借地借家法 31 条：「建物の賃貸借は、その登記がなくても、建物の引渡しがあったときは、

その後その建物について物権を取得した者に対し、その効力を生ずる。」 
194 東川始比古著／稲本洋之助／野順彥編，前揭註 191，頁 218。 
195 關於借地借家法之立法目的討論，涉及市場自由經濟與承租人弱勢之保護的平衡，以及會否

造成過於保護承租人方導致出租人方不願提供土地等問題。詳參中田裕康，前揭註 98，頁 389-

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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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不同，故立法者便試圖提供承租人更多之保障，強化租賃債權之效力196。 

    又關於租賃債權物權化之要件與效果，我國法與日本法上有各自不同與相類

之規範。就物權化的要件而言，日本民法將標的限於已經登記之不動產租賃契約，

我國法則係以承租人占有中的租賃物為限；以上規範，旨均在確保相當程度之公

示性。就效果而言，日本民法與我國法均同採法定契約移轉之效果。而日本法與

我國民法所不同者係，日本民法針對三方關係進行例外規範，使當事人就其間之

關係更有彈性、並使當事人關係明文化，就明確租賃債權物權化之法律效果上亦

有所助益。 

【表 1】：我國民法與日本民法之租賃債權物權化規範比較 

 我國民法租賃債權物權化： 

民法第 425 條 

日本民法租賃債權物權化： 

日本民法第 605 條至第 605 條

之 3 

法律要件 ➢ 租賃契約 

➢ 承租人占有租賃物 

➢ 租賃物讓與第三人 

➢  

➢ 不動產租賃契約 

➢ 租賃契約經登記 

➢ 租賃物讓與第三人 

例外排除條款 ➢ 未經公證之不動產租賃

契約，其期限逾五年或

未定期限者 

出租人聲明保留其出租人地

位，且其與受讓人已有租賃之

合意 

法律效果 法定契約移轉 法定契約移轉 

 

 
196 於此應注意者係，日本法與我國法之租賃債權物權化，前者僅限於不動產租賃。我國學說亦

有就基於比較法與目的之解釋，認為我國法亦應將租賃物限縮於不動產時始可。此討論參閱本文

前述關於「我國法之租賃債權物權化」部分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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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租賃債權的不可侵性 

    由前節所述，自債權相對效力與物權絕對效力二者區分之基礎上，出現了使

債權人亦可能產生第三人效力之特徵，即所謂「債權物權化」。特別於租賃債權

之下，我國有民法第 425 條規定，使租賃債權人得對租賃物受讓人為契約內容之

主張，此於日本法上亦有類似規範。 

    因此，債權於特定要件下亦得對第三人為相關主張，此一現象造成債權與物

權間之效力界限逐漸模糊。而本節以下將針對債權人得對第三人主張之另一種態

樣，亦即債權受侵害或妨害之狀況下，基於債權所具有之不可侵性，而可能產生

之第三人效力。而因租賃同屬於債權之一種已如前述，故租賃債權亦當包含於本

文所討論債權不可侵性效力之範圍內。 

    本文以下首先將從債權不可侵性之意義與內涵討論起，並可發現無論於我國

學說或者日本學說上均有承認債權存在此一不可侵之效力，透過此一不可侵性之

效果，使債權人可能得為損害賠償或排除侵害之主張，確保其債權內容之完整性 

（0）。再者，將債權不可侵性使債權人得為主張之規範，與同屬賦予債權第三人

效力之債權物權化進行比較，指出二者間所具有之差異性，進而認為債權物權化

並無法解決債權不可侵性所生之所有問題，因而有將債權不可侵性之相關問題獨

立研究之必要（0）。 

壹、債權之不可侵性 

一、 不可侵性之意義 

（一）第三人不得任意侵犯債權 

    物權屬對物支配的對世權，其所具有之絕對性，使物權人得排除所有第三人

對其權利之侵害，亦得於產生損害時請求賠償，此係物權所具有之不可侵性，學

說多肯認之197。反之，若當債權受到侵害或妨害時，對於一般認為僅具相對效力

 
197 物權人具有民法第 767 條之物上請求權而得排除他人對之權利妨害，參謝在全，前揭註 1，

頁 25。又於侵權行為法上學說亦多認為物權屬於侵權行為客體，參鄭玉波著，陳榮隆修訂，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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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債權，是否同樣具有所謂的「不可侵性」而得以排除「任意第三人」之侵害？

此一爭議學說與實務多有討論198，並且常與債權是否受（過失）侵權行為保護之

議題作連結199。 

    就此，採取否定見解者應是著眼於債權既僅具對債之關係相對人主張之權能，

並無如物權之對世效果，故不承認其得對其他第三人主張損害賠償，甚至請求排

除侵害之可能，嚴守債權無任何第三人效力之主張200。否定說既認為債權無不可

侵性之權利，第三人對於債權人亦無須負擔任何義務，則僅具相對性之債權亦不

被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前段之過失侵權行為責任所保障201。另有學說認為，雖債

權亦為使用價值歸屬之規範（例如用益債權性質之租賃債權），惟此僅作用於債

權契約當事人之間，債權人既本於債權使得對該物進行使用收益，則亦僅得對債

務人行使債權所賦予其之權利，故原則上不得向第三人主張侵權行為或不當得利

請求，亦係以債權之相對性作為依歸202。 

    反之，諸多學者則採取肯定見解，主張債權之相對性不得作為無不可侵性之

理由，並且多從債權之權利歸屬性為切入點，以提供債權更完整之保護為目的。

進一步言，債權既屬於權利，同樣具有受侵害之可能，則其他第三人對之亦應有

不可侵害之消極義務，此應屬債權之性質之一203。物權具有對物之直接支配權，

第三人對於物之侵害認為屬於物權侵害容易理解；雖債權並無此種性質，然而其

對於債權內容之實現所具之請求權，對此亦不難想像債權可能受到第三人侵害，

例消滅債權歸屬便屬之。既債權有受第三人侵害之可能，則需考量如何提供適當

保障。另根據「債權之權利歸屬性」，債權仍應存在部分對第三人主張之效力，

 
揭註 7，頁 171；王澤鑑，前揭註 7，頁 222，自刊。雖該等文獻上並為直接言明物權之不可侵性，

惟其所具有其他第三人不得任意侵害、並於侵害發生後有相關請求以玆保護之特徵，即屬不可侵

性之效力特徵。 
198 就各說之整理，參孫森焱，前揭註 1，頁 15-16。 
199 此將於下章關於侵害債權之侵權行為說明之。 
200 邱聰智著／姚志明修訂，前揭註 1，頁 15。 
201 詳參：莊春山（1976），《侵害他人債權之硏究》，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硏究所碩士論文，頁 29-

30。而關於侵權行為之主張，詳參本文下章之內容。 
202 游進發（2017），〈民法上之權益歸屬秩序〉，《東吳法律學報》，第 28 卷，第 3 期，頁 58-59。 
203 史尚寬（1990），《債法總論》，頁 2，自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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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確保債權人權利。進一步言，債權作為特定人所享有之權利，雖該權利之內容

僅得向特定人即債務人主張，然債權人仍係作為該債權之歸屬主體而受保障，第

三人亦不得侵害之204。 

本文亦認為，債權內涵在請求並保有給付之利益，雖債權人尚未取得直接對

物之支配權利，然該債權作為其取得物之支配（實現給付利益）的方法、亦提供

債權人請求之權利，其所具有之財產價值不容忽視。既該債權之價值歸屬於特定

主體（即債權人），則不得歸屬於其他任何人，應由債權人「獨占」債權利益，

於此便具有某程度之排他性205。即僅權利歸屬人得行使、實現此一權利，他人不

得對其為任何妨礙行為，此一不可侵性所產生的排他特徵，無論是物權或債權均

應有之；基於公平正義理念，物權既具有不可侵性，亦不得允許第三人得任意侵

害同作為權利之債權，始可給予同作為權利之債權更完整之保護206。 

因此，雖債權不具有對標的物或債務人人身之支配等效力，惟債權人本於債

權得向債務人請求給付此一利益，應當歸屬於債權人所獨占。既法律賦予債權人

前述之特定利益時，亦應使其他第三人不得加以侵害之207，始得確保債權人之利

益不受妨礙，此即債權不可侵性之內涵。 

（二）債權的對內效力與對外效力 

    採取債之不可侵性肯定說者，更有進一步從債權之效力面向觀察者，並認為

否定說不得僅以債之相對性便否認債權不可侵性。 

    詳言之，債權之效力應區分為「對內效力」及「對外效力」，前者係指債權

人與債務人間之效力，後者則係債權人與其他第三人間之效力208。就債權之對內

效力而言，有學說又將之區分為履行請求力（積極效力）與對抗力（消極效力）

 
204 黃越欽（1983），〈論債權侵害〉，《政大法學評論》，第 27 期，頁 45。 
205 黃越欽，前揭註 204，頁 46。 
206 肯定說之介紹，參莊春山，前揭註 201，頁 20-24。 
207 陳宏毅（1989），〈第三人侵害債權之硏究〉，中國文化大學法律學硏究所碩士論文，頁 57。 
208 參：黃越欽，前揭註 204，頁 47-49。鄭玉波著／陳榮隆修訂，前揭註 7，頁 319-321。陳忠

五，前揭註 17，頁 366-367。徐曉峰（2005），〈第三人侵害債權的防害除去責任〉，《月旦法學雜

誌》，第 117 期，頁 115-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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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亦即，依據前揭章節所介紹之債權內涵210，債權人得依債之本旨向債務人請

求履行給付，於受領後保有該給付，且若有債務不履行之情事，亦得向債務人請

求損害賠償。亦即債務人應依債之內容負擔相關義務，同時債權人亦有憑其債權

而得向債務人主張抗辯之效果（例如：民法第 264 條之同時履行抗辯權）。因此

可以認為，所謂對內效力所關注者應是在其債權契約內容本身之面向，債權人得

憑藉其債權權能，對債務人為何種請求，此係對內效力之主要內涵，亦為所謂的

債之相對性之真正意義。即該債之內容僅存在於雙方當事人間，原則上並未賦予

債權人得憑債權內容向債務人以外之第三人主張，第三人理應不受該契約所訂之

內容拘束。 

    至於債之對外效力，因債權人與債務人以外之第三人不存在債之關係，原則

上不得依契約內容為任何主張或請求，然並非代表第三人對債權人全無任何義務，

仍存在債權人對第三人主張之可能性。有學說認進一步為債權之對外效力應具有

以下二內涵211：其一為債之保全的效果，如法律所賦予債權人撤銷權，使其得對

妨礙其債權之行為聲請法院撤銷之（參第 244 條）212；其二則係債權人基於債權

所享有之權利，其他第三人應予尊重。此一債權人與債務人間之給付關係，縱使

第三人無須負擔任何來自於債之關係所生之義務，第三人基於債權不可侵性，仍

不得任意侵害之。即債權人與第三人關係中，並無債之履行力問題，惟仍存在對

抗力213。此一對外效力，即債權之不可侵性，確保任何第三人對債權人所獨占之

債權加以尊重，而不得任加干預214。 

    透過此一效力上之分類便可得知，無可否定債權固然存在相對性，然所謂的

 
209 陳忠五，前揭註 17，頁 366。 
210 詳參本章第一節貳、一、。 
211 鄭玉波著／陳榮隆修訂，前揭註 7，頁 320。 
212 此處應說明者，本文同樣認為民法第 244 條亦為債權不可侵性的體現，係立法者針對債務人

特定的妨礙行為，設計屬於其適用之要件與排他效果。再者，文獻上雖將民法第 242 條之代位權

亦歸納為債權之對外效力，然而本文認為此一型態與前二者有所不同，亦即代位權之賦予，係使

債權人得行使其債務人對其他人之債權而已，與債權人得針對其債權之妨礙而對第三人為相關

主張之構造不同，故此處便未將民法第 242 條納入討論。 
213 陳忠五，前揭註 17，頁 367。 
214 黃越欽，前揭註 204，頁 4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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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性應僅存在於債權人與債務人間之給付關係內，即債之對內效力之中。此一

基於債之內容而生之各種權利義務，應由與債權人締約之相對人即債務人負擔之，

第三人既不屬於該債之關係的主體，原則上本無需承擔由該債權債務關係所生之

任何義務，即債之相對性的意義所在。惟就對外效力而言，仍不允許第三人得任

意侵害債權215，以尊重債權人債權實現之權利，此則為債權之不可侵性。因此，

雖有否定債權不可侵性之見解強調債權僅具有相對效力而僅使特定人即債務人

負擔義務216，此便是忽略了債權對內效力與對外效力之區別。 

（三）日本法的啟示 

    在日本法上也同樣認為：債權原則上雖然僅具相對性，惟既同作為權利，亦

應具不可侵犯之效力217。 

    進一步而言，針對債權人與債務人間及債權人與第三人間關係之釐清，有日

本學說謂：因債權不具有如物權之排他性，故縱使原已存在之債權，第三人亦得

與債務人成立相同內容之債權，並透過債權取得其內容所約定之權利，此不會侵

害既有之債權218。例如出賣人甲與買受人乙就 A 物先成立買賣契約，嗣後甲亦

可再以 A 物作為標的而與丙成立另一買賣契約，並將 A 物移轉於丙，乙則可按

債務不履行相關規定向債務人甲請求之，原則上不得憑該契約內容向丙主張。以

上應是基於債權相對性之特徵，故亦有以債權不具絕對性為由，認為第三人無須

對債權人負擔任何義務219。 

    然而，此係針對債權內容之效力，即債權人對債務人所主張之權利，與債權

人於第三人侵害債權時之主張應屬二事。亦即債權人與第三人間關係本非基於債

權內容而來，而係因債權本身作為權利而應受法律保護所衍伸之第三人不可侵犯

義務。故第三人原則無需負擔債之關係中的給付義務自屬當然，然債權既同樣作

 
215 陳忠五，前揭註 17，頁 367。 
216 詳參：莊春山，前揭註 201，頁 25-29。 
217 潮見佳男，前揭註 20，頁 548。 
218 中田裕康，前揭註 28，頁 332-333。 
219 小野幸二編（2005），《債権総論》，第 2 版補訂，頁 8，八千代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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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受法律保護之權利，第三人仍應負擔不可侵犯之義務，不允許其有妨害債權實

現之行為220。因此，雖第三人無給付義務，惟仍需承擔不可侵害他人債權之義務，

債務人之給付義務與第三人之不可侵害債權義務，二者共同構成債權效力之內涵，

並無矛盾221。又日本實務亦肯認債權不可侵性的存在，並強調此種權利之不可侵

性，不應區別債權與物權，而屬權利所共通之效果，縱使僅係請求性質而非支配

權之債權，亦不應允許對債權人之該項權利為侵害，進而肯認債權人可能對第三

人為侵權行為之主張222。 

    前述關於日本就債權不可侵性之討論，實與我國學說上將債權效力區分為對

內與對外效力之想法相近，即將債權人、債務人之關係及債權人、第三人之關係

區分觀察，債權對內效力所具有之相對性，與債權對外效力得以並存，並承認債

權不可侵性、使債權人仍有向第三人主張之可能。與我國多數學說認為債之相對

性不影響債權不可侵性之構成。任何權利，權利人以外之其他人均應被排除於該

權利歸屬之外，所有人皆不得侵犯之，若由對外效力之角度觀察債權，則可認為

債權亦具有某程度排他性存在223。而第三人對於債權人有不可侵犯之責任存在，

且該理論亦多連結於債權人可否向第三人主張侵權行為之討論上，此與我國學說

實務之狀況相似。惟與我國較為不同的是，於日本學說上亦可見此一理論對於債

權妨害排除請求議題之影響，因二者皆涉及債權人與第三人間之法律關係224。 

（四）債權不可侵性之侵害型態 

    根據上述，既承認債權具有不可侵性，接下來之問題便應探討債權所具有之

對外效力內涵，即「第三人侵害債權225」之可能具體型態為何。亦即，第三人之

 
220 日本法上債權不可侵性義務之介紹，參小野幸二編，前揭註 219，頁 71。 
221 平野裕之（2005），《債権総論》，頁 8，信山社。 
222 大判大正 4 年 3 月 10 日刑錄 21 輯 279 頁；大判大正 4 年 3 月 20 日民錄 21 輯 395 頁。判決

內容之介紹，詳參小野幸二編，前揭註 219，頁 71-72。 
223 赤松秀岳，前揭註 72，頁 282、292-293。小野幸二編，前揭註 219，頁 8。 
224 中田裕康，前揭註 28，頁 340。債權侵權行為與妨害排除法規範具體之解釋適用則為本文下

一章討論之重點。 
225 本文將侵害或妨害債權之對象限於第三人而不包含債務人。因債務人侵害債權之狀況，係透

過債務不履行處理之，須按契約責任之體系討論，並非本文所欲分析的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妨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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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種行為將被視為違反債權之不可侵性，係本文此部分所討論之重點。 

    學說討論上針對侵害債權之型態有稱226：「凡第三人之行為致債權目的遭受

妨礙或破壞者即屬之。」；較具體而言之者則稱227：「第三人行為不須達到使債權

消滅或行使不能，縱僅使債權行使困難或增加行使費用，亦將構成侵害行為。」

而相類案例如：一為導致債權消滅之行為，如債權準占有人受領清償使他人債權

消滅，又如表見代理人處分債權使債權消滅；二為對於債權實現造成妨礙者，第

三人破壞買賣契約約定給付之全部與部分標的物，產生不完全給付或給付遲延之

效果，又如第三人對於承租人使用收益之租賃物進行破壞，妨礙其享有使用之權

能等。 

    針對此一問題，本文認為應從債權之權利內涵切入之。亦即以本章第一節所

整理之債權內涵為基礎228，判斷如何行為可定義為侵害債權之型態，本文認為應

從債權之權利內涵切入之。若係針對債權人之受領與保有給付所為之侵害或妨害

則可該當之。再者，雖債權人無向債務人以外之第三人直接請求履行債權內容之

可能，惟若第三人行為已影響債權人對於債務人之請求利益，進而妨礙或損及其

請求受領給付及保有給付之權利實現，均可認為已妨礙債權不可侵犯之意旨。亦

即，債權係在使債權人取得請求給付之權，並透過受領給付，進而具有持續保有

該給付之權能已如前述，則若侵害債權之任一權能均應歸納為債權侵害之型態之

一。 

    詳言之，債權所具有之對外效力應在於確保債權完整內涵之實現，使其請求、

受領並保有之權能得發揮，故債權之不可侵性所欲規範者應廣泛地包含債權之任

何妨礙行為。例如對於請求權能之妨礙者，第三人係改變原債權內容（第一次給

付義務），而使之將轉為債務不履行損害賠償等內容（第二次給付義務），此仍可

認為屬於違反債權不可侵性的態樣之一。更具體之案例如：A 屋所有人甲，先後

 
排除與不當得利返還之適用範圍。參陳忠五，前揭註 17，頁 352-353。孫森焱，前揭註 1，頁 214。 
226 陳宏毅，前揭註 207，頁 50。 
227 莊春山，前揭註 201，頁 96。 
228 詳參第二章、第一節、壹部分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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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 A 屋作為租賃標的物，出租予乙及丙，此時甲將 A 屋交付予丙進行使用。對

於乙而言，憑其租賃債權原得向出租人甲請求交付租賃物使其使用收益之，惟該

給付內容已因甲交付租賃物於丙而陷於給付不能，故此時原債權所定之請求內容

轉為債務不履行之請求。惟此時對承租人乙而言，其向出租人甲請求受領之權能

已受第三人丙之影響，仍可認為對於原所具有之債權給付內涵有所變動與影響，

屬於債權不可侵性之範疇229。 

二、 小結 

    綜上所述，債權不可侵性無論於我國或日本學說上均可見討論，亦已被認為

屬於債權所具有之效力之一。而債權之不可侵性之發展，主要係對於權利之保護，

債權既為權利，權利歸屬之債權人亦應受到保護，因此當然不得允許第三人得任

意侵害債權，否則債權人則可能對其具有相應主張的權利，以保護其債權利益。

且此一債權不可侵性，係源自於債權之對外效力，與債權人與債務人間根據債權

本身內容所生對內效力之相對性並不衝突。另有認為，從對外效力觀之，債權其

實具有某程度之排他性、絕對性而得對第三人主張，即在說明債權對外效力的特

徵。 

    因此關於傳統上不斷強調債權的相對性，於債權人與債務人間的對內關係中

可以說是正確的，債權人原則上並不能要求債務人以外之人履行契約內容。故就

債權內容之實現，僅具對債務人之請求權，此係相對效力之特徵。惟當討論標的

係債權人與第三人間之關係時，便不得再拘束於債權僅具相對性的思考，而應基

於債權保護而著眼於債權所具有的對外效力。而該對外效力，使債權人可能將產

生對第三人主張權利之可能，故前述稱從此面向觀之，債權具有相當程度之排他

性亦屬正確。 

 
229 此一認定，將產生過於廣泛地將各種第三人妨礙的行為接納為債權不可侵性所欲規範之對外

效力內；然此僅在說明該些行為屬於侵害或妨害的一種型態而已，亦即是否得允許債權人得進一

步為相關主張（如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仍有其他要件須進行判斷（如侵權行為仍須符合違法

性要件）。因此並非將第三人侵害型態廣泛認定即會造成過於偏重債權人保護而忽略第三人利益，

此部分詳參本文後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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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因為基於債權對外效力之建構，文獻上亦有認為債權與物權之差異，主要

並非在相對效力或絕對效力之區別，毋寧更應於物權具有之支配性與債權所具有

之請求性的區分，並稱「物權和債權最本質的區別來自内容(內部關係)，而不是

效力(外部關係)」230。債權人得對第三人為相關請求之絕對性特徵，在債權不可

侵性之承認下，亦已成為債權之性質之一，非僅物權具有絕對性而已；惟縱使如

此，債權人仍不具有對物支配之效力，仍僅具有向債務人或第三人為主張之權利，

此部分仍遵守著債權與物權之差異，債權亦不因取得對第三人請求之可能即改變

其為債權之狀態。 

    再者，針對源自於不可侵性理論所構成第三人侵害債權之型態，本文認為基

於債權權能與內涵之建構下，任何妨礙或影響債權請求、受領並保有之權能者，

均該當此處侵害債權之行為。基於債權給付利益之保障，此皆屬於債權對外效力

所欲處理者。 

貳、債權不可侵性與債權物權化之差異 

    本文前一節所說明之債權物權化內涵，債權物權化所關注者係何種情形下得

賦予債權人對第三人為相關主張之效果，即當第三人若有法定之妨礙行為，令債

權人有對抗之效力，使債權已不再嚴守相對性。而租賃債權之物權化便使受讓人

承擔原租賃契約，使債權人得向受讓人為契約上之主張。另外，本節所介紹債權

不可侵性的違反，基於債權之權利歸屬，該權利由債權人所獨占，任意第三人應

不得侵害之，此亦使債權人於其債權受到第三人侵害或妨害時，具有對第三人為

相關主張之可能，租賃既為債權，則亦應具有此項不可侵性。 

    因此可見租賃之物權化與其不可侵性之特徵，均使租賃債權人得對非債務人

之第三人為主張，與傳統債、物二分之見解下，債權人僅得對債務人請求之原則

不同。而隨之產生的疑問便為：為何須將債權物權化與債權之不可侵性區分討論？

無法將債權第三人效力之問題皆透過債權物權化處理之？本文以下將說明其各

 
230 詳參溫世揚／武亦文，前揭註 72，頁 3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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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適用要件與效果上之差異，並釐清二者的關係。 

一、 妨礙行為態樣之差異？ 

（一）第三人妨礙行為之型態 

    首先自發生債權第三人效力之要件，即所謂「第三人妨礙或侵害之型態」觀

察，可發現二者間之差異。大體而言，於債權物權化之情形，係指在第三人有法

定的妨礙行為時，債權人才具有對第三人主張之權利231。與違反債權不可侵性之

狀況相異處在於：前者雖於規範與解釋上有許多不同的類型存在，惟多仍係限於

「特定的」妨害行為，始有債權物權化之效果；反之，第三人侵害債權之狀況，

並未限於任何特定的行為，只要是對於債權完整給付權能產生妨害或侵害，解釋

上便將構成此處之妨礙行為。 

    具體而言，舉我國法上常見之債權物權化規範說明之。如民法第 826 條之 1

分管契約如何產生對第三人之拘束力，係以「共有人移轉共有部分」之行為，作

為產生物權化效果之要件。再如前述所介紹之民法第 425 條的買賣不破租賃，

「將其所有權讓與第三人，其租賃契約，對於受讓人仍繼續存在」則亦以所有權

移轉行為作為產生法定債之移轉的物權化要件。而該等處分、移轉之行為，若未

有物權化效果之規範下，將因債權之相對性而使債權人無法再向受讓人為履行契

約之主張，進而導致原債權之請求內容無法實現。由此可知，得使債權產生物權

化效果之情形，雖物權化後之效果各有不同，惟其均係以處分行為、移轉所有權

此等法律行為作為妨礙行為之態樣，並於此種特定的妨礙行為發生時，始得對第

三人為相關主張之結果。另外，於實務判決中關於契約對後手拘束力之債權物權

化的討論232，其案例亦多係原契約之債務人，將該標的物移轉所有權予其他第三

人，故此處討論債權人是否得對該後手繼續主張契約上之權利，於實務上便將之

 
231 張譯文，前揭註 54，頁 167。 
232 近期判決可參：最高法院 111 年度台上字第 2374 號民事判決、最高法院 110 年度台上字第

131 號民事判決。此些判決將此狀況以債權物權化之理論說明私人債權契約是否拘束後手、而得

使債權人對後手繼續主張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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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為「債權物權化之法理」。也因為債權物權化規範下，產生第三人效力之要件

係移轉受讓之行為，債權人得向第三人主張權利者，該第三人亦限於受物權移轉

的「特定」第三人，非任意的第三人。 

    相對而言，在第三人違反債權不可侵性而可能對其為相關主張之情形，要件

上並不以特定的妨礙行為為限，不如債權物權化之要件限於如所有權移轉等法律

行為或處分行為，縱使是事實行為，若對於債權人本於債權所得行使之權利產生

妨礙，亦將構成第三人侵害或妨礙債權的態樣。例如第三人於他人租用之土地上

建築房屋，對於承租人向出租人請求使用收益內容之實現將產生妨礙，此種情形

亦將被認為已違反債權不可侵性233。故第三人違反債權不可侵性而產生對外效力

之該第三人範圍，便不如債權物權化規範僅限於特定之第三人而已，任何人均可

能為侵害行為，進而成為債權人主張權利之對象。因此債權不可侵性理論係，任

何債權受到侵害之情形，所有可能影響債權給付內容等之行為，皆納為討論範圍

內，不如債權物權化之要件係限於特定的處分、移轉之法律行為。 

（二）債權物權化為第三人違反債權不可侵性之法定特殊態樣 

    綜上可知，二者各自產生第三效力之要件，於是否限於特定之行為上有明顯

之不同。事實上，若更細緻地觀察二者之差異，其實得以將債權物權化之妨礙行

為認為屬於違反債權不可侵性之一種特別型態。進一步言，根據前述關於違反債

權不可侵性之行為之討論，既所有妨礙債權內容與權能之行為均屬於債權不可侵

性所涵括之範圍，則債權物權化規範之要件，既同屬對於債權給付內容之一種侵

害，亦屬於債權不可侵之範疇。以民法第 425 條為例，第三人繼受租賃物所有權

一事，明顯已對於租賃債權人之保有租賃物權能遭妨礙。因此可以認為，立法者

係於第三人違反債權不可侵性之各種型態中，基於一定考量而針對特定的妨礙型

態進行特殊規範。 

 
233 惟此類案型，債權人所得主張之法律效果為何，詳參本文下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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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對內與對外之法律效果差異 

    問題是，立法者為何有意針對「特定的妨礙型態」作出「債權物權化」的特

別規範，而與「債權不可侵性」的一般情形有別？重點毋寧在於：法律效果的差

異。 

    詳言之，債權不可侵性理論在限制第三人不得任意侵犯債權，對於任何第三

人所為妨礙債權給付內容及其權能之行為均屬之；債權物權化雖亦屬於廣泛的第

三人侵害行為之型態之一，惟此係於僅於特殊考量下，針對特定的移轉等行為，

例外使符合該要件之債權人，得對該受讓人繼續主張債權內容。因此承接著以上

對於要件區別之討論，可以更進一步釐清者係二者所產生之法律效果亦有所差異：

於債權不可侵性對任意第三人主張之效果係屬「對外效力」；而經物權化之債權

人所主張者，則係屬於對特定人的「對內效力」。 

自債權不可侵性理論所產生之效果而言，係當任意第三人為任何妨礙債權權

能與給付內容之行為，令債權人得對侵害其債權之任何第三人主張權利，有主張

損害賠償、排除侵害之可能性，此時便形成了債權人與任意第三人間之法律關係。

而此一效果則在使債權產生得對抗任意第三人的「對外效力」，債權人可能得由

此一效果向第三人為債權完整權能之回復（排除妨害）或損害填補等回復應有狀

態的對應措施。 

相對而言，經物權化之債權，其雖亦賦予債權人得對非契約之原債務人的第

三人為主張，然而觀察其法律效果可見其仍屬於賦予一種「對內效力」。即妨礙

行為型態限於移轉行為已如前述，因而使該第三人之範圍亦限於物權受讓人。又

所得對抗第三人之效果，在使該特定第三人應承受契約所生之債務，債權人因此

得對其請求履行債權內容。故此時所關注者應係該第三人承擔契約之效果，使其

仍應負擔契約履行之義務，相較之下屬於「對內」效果。例如民法第 425 條使租

賃物受讓人需承擔原契約之一定義務，租賃債權人故而得憑藉著契約內容，對其

請求契約之履行與相關之抗辯主張。受讓人本非原契約債務人，卻須承擔契約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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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履行之義務，從此面向便有將之稱為債權相對性的例外，然僅有該特定的第三

人（受讓人）始為主張之對象，亦僅得對之為契約內容所定給付之主張。亦即所

謂之對內效果，實則在使原屬外部之特定第三人，其所構成之法定妨礙行為，因

物權化之規範令其成為契約當事人，債權人因而得對其為契約相關之主張，進而

產生一對內效果，以確保給付利益得持續實現之可能性。 

    基於前述債權物權化所規範之行為亦屬於債權不可侵性內涵之一的理解，既

債權物權化屬於立法者針對特定狀況所獨立規範之結果，則其所生之「對內效果」，

亦應屬於廣泛的「對外效果」之一環。亦即，對外效果係債權人對為侵害之任意

第三人間之法律關係，債權人得對之為相對應的排除妨害或損害賠償等措施，著

重於權利應有狀態的維持與回復；對內效果則係針對構成特定妨礙的移轉等行為，

例外使原屬於外部之特定第三人（即受讓人）承擔契約，令契約內容得以延續並

該第三人須履行給付，著重於契約所訂之債權債務對內關係的延續。又債權物權

化既賦予債權人之債權權能持續受保障，對其而言並無債權實現上之不利影響，

則亦無需透過原有之對外效果向該第三人再為主張。 

  總的來說，債權不可侵性理論在保護債權之實現，第三人所為任何侵害歸屬

債權權利與利益之行為，皆將構成此處之妨礙行為，故債權物權化規範則屬於眾

多債權妨礙行為之其中一種。而一般違反債權不可侵性之行為，究竟何時構成債

權侵害或妨害，以及構成後是否得主張之損害賠償或妨害排除則為重點。相反地，

債權物權化既已將妨礙行為特定於移轉等行為，其所生之法律效果係給付利益之

持續亦已有所規範，故只要該當法定要件，即應適用之。二者間既僅為範圍上差

別，亦無產生互斥、矛盾之情形可言。因此可見，債權物權化係立法者已就特定

案型進行規範，經利益衡量後就特定情形賦予其對內之效果；然而違反債權不可

侵性之態樣十分廣泛，無法期待立法者就各式案型均規範特定之法律效果，此時

應如何使債權人受到具體保護，則有賴對於法規範上損害賠償、排除妨害…等等

之救濟手段之解釋適用。故本文將於第三章就具體之請求權基礎進行分析。 

【表 2】：債權不可侵性與債權物權化之差異 



doi:10.6342/NTU202301525

56 
 

 債權不可侵性 債權物權化 

概念內涵 妨礙行為態樣多元；債

權權能之侵害或妨害即

屬之。 

限於特定的妨礙行為；多

為處分、移轉受讓物權等

法律行為。屬於債權不可

侵性之特別型態。 

法律效果 對侵害第三人主張對外

效力 

 

對侵害第三人主張對內效

力（契約移轉） 

 

（表格為本文自製） 

第三節 結論 

    總結而言，在傳統之債、物二分見解之下，債權僅具有相對效力，債權人僅

得向債務人為契約內容之請求，原則上無對其他第三人主張之效果。相對而言，

物權則為絕對權，物權人得於其他第三人妨礙其物權行使時為相應主張，具有排

他等特徵。然而，現今規範解釋上，債權產生了不同型態之「第三人效力」，使

債權人有對第三人為某些主張之可能。租賃既作為債權，亦符合債權之特徵，原

則承租人僅得對出租人進行請求。惟立法者於保護承租人承租權之考量下，制定

了租賃債權物權化之規定，當符合要件時，生法定契約移轉之效果，承租人因而

得據其原與出租人訂定之租賃契約，請求受讓人履行之。因而物權化使租賃債權

得有對非原債務人之第三人主張契約內容之效果。 

    另外，學說上對於另一種債權第三人效力之討論，即債權所具有之不可侵性。

此係基於債權之完整保護，使債權人得實現因債權而生之利益。雖債權原則上仍

僅具有相對效力，然不能因此即謂第三人對於債權人則毫無構成侵害之可能，法

律上仍不允許其得任意侵害第三人債權。此係基於債權之對外效力，並與債權人

與債務人間之對內相對性並不矛盾。而租賃屬於債權，則亦應有此一對外效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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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涵存在，因此當其他第三人有侵害或妨害其租賃債權時，亦應受到相應的保障，

使承租人得對該第三人主張如侵權行為等之請求。 

    又本文所討論之債權不可侵性，雖使債權具對第三人為相關主張的可能性，

並令債權因而產生某程度的排他效；相較於賦予債權人得持契約對第三人請求之

債權物權化理論，於「債權具有對第三人效力」之特徵上有類似之處，故應釐清

二者間要件與法律效果之異同。詳言之，債權不可侵性在保護債權人之債權，確

保歸屬於債權人的債權利益所生之對外效力，則任何影響債權權能與給付內容者

均屬違反債權不可侵性，故就產生第三人效力之要件並未限於特定行為，任何第

三人亦均可能作為主張對象。此所產生之法律效果，得對侵害或妨害債權者主張

賠償或排除等效果之可能，屬於一對外效果。相對地，債權物權化規範係對於特

定妨礙行為，例外賦予維持給付利益之效果，使債權人得以繼續對該特定的受讓

人繼續為契約主張，使其所得請求之給付利益不受任何影響，亦無須對之為妨害

排除或損害賠償等主張。規範上，債權物權化之要件僅限於特定之移轉行為、主

張對象僅限於受移轉之第三人，效果上係對其為契約內容履行、抗辯等主張，應

屬於一對內效果之性質。由此亦可見，對內效果應屬於對外效果內涵之一。 

    綜上，租賃債權物權化之型態屬於第三人妨礙侵害債權之一種特殊態樣，既

為法律所明定，並已於前文所介紹。接著，本文以下將焦點置於一般性之第三人

違反租賃債權不可侵性時，在未符合租賃債權物權化之狀況下，債權人可能得對

其主張何等權利，並就其適用要件與法律效果進行更具體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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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租賃債權不可侵性的具體保護 

    物權本於其排他性與不可侵性，得於第三人對於其物權權能為相關之侵害或

妨害行為時，主張相關權利，如民法第 767 條、民法第 962 條之返還、妨害排除

及妨害防止之請求、民法第 184 條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請求，以及民法第 179 條

不當得利返還請求等，使物權得受到充分的私法上之保護234。則債權亦應本於其

不可侵性，在第三人有侵害或妨害其債權實現之行為時，應給予其適當保護。惟

基於債權與物權存在本質上之差異，對二者之保護有所差別自屬合理，因此本文

以下之重點，便將深入討論第三人侵害債權之際，債權人於符合如何之要件下，

所得主張之法律效果為何。使債權獲得適當保障之同時，亦不過度侵害第三人行

為自由。 

第一節 損害賠償 

    侵權行為法之意義係規範任何一般人於社會關係中應承擔一般性義務，與契

約義務係源自特定當事人間契約關係而生者，有所不同235。又因侵權行為規範對

於社會活動中之不特定人課予義務，因此如何劃定此一義務範圍，便面臨了一般

人行為自由之限制與被害人之權益保護如何平衡之問題236。如何給予被害人適當

之保護與損害填補，以及不過度侵害行為人自由，便為侵權行為法所關注之議題。 

    而我國民法第 184 條為一般侵權行為之規範，繼受自德國法，並根據通說見

解，此條文係構成三個獨立的侵權行為類型237：其一係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

之權利（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前段）；其二係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家損害

於他人（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後段）；其三係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推定其有過

失（民法第 184 條第 2 項）。此一分類，亦為實務上所承認，並強調同條第 1 項

 
234 關於物權人之保護，詳參王澤鑑，前揭註 43，頁 85。 
235 陳忠五，前揭註 7，頁 53-54。 
236 陳聰富（2019），《侵權行為法原理》，2 版，頁 1，元照；王澤鑑，前揭註 7，頁 100。 
237 王澤鑑，前揭註 7，頁 100。陳聰富，前揭註 236，頁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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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屬同項規範，為前後段分別為獨立之請求權基礎238。據此，本文以下將循此檢

討第三人侵害租賃債權時，債權人如何主張損害賠償之請求。 

壹、第三人過失侵害租賃債權 

一、 不同構成理由的類似結論 

    由民法第 184 條個別獨立請求權之規範模式而言，通說便依據比較法之解釋

認為此係針對權利與利益被侵害之不同類型，進行程度不等之保護，以平衡兼顧

行為人與被害人之利益。亦即當純粹經濟上損失或一般財產上利益被侵害、且行

為人主觀上僅具有過失時，原則上不得請求過失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係採取「權

利與利益差別保護說」239。故僅如人格權、物權等「絕對權」可受程度更高之保

護，此係因絕對權具合理清楚之外延與顯著性，第三人較易知悉權利存在及權利

範圍240；反之，一般財產上利益損害範圍廣而難以估計，因此如前述兼顧行為人

自由之考量241，將之限於行為人係故意背於善良風俗或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而侵

害其利益時，始得受侵權行為法之保護。 

    不同見解則認為，侵權行為規範無須因保護客體之不同而異其保護程度242，

即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前段所稱之權利，應包含所有法律上保護之私法利益243，

不應有所區別，並無須進行限縮解釋。另針對差別保護說所提出之行為人自由保

護之觀點而言，此點考量並非無道理，惟透過侵權行為之「不法性」層次亦得有

 
238 最高法院 86 年度台上字第 3760 號判決：「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

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民法第一百八十四條第一項定有明文。

本項規定前後兩段為相異之侵權行為類型。關於保護之法益，前段為權利，後段為一般法益。關

於主觀責任，前者以故意過失為已足，後者則限制須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

兩者要件有別，請求權基礎相異，訴訟標的自屬不同。」最高法院 89 年度台上字第 2560 號民事

判決、最高法院 99 年度台上字第 1439 號民事判決同旨。最高法院 102 年度台上字第 342 號判

決：「民法第一百八十四條第一項前後兩段及第二項，係規定三個獨立之侵權行為類型（學說上

稱為三個小概括條款），各有不同之適用範圍、保護法益、規範功能及任務分配，在實體法上為

相異之請求權基礎，在訴訟法上亦為不同之訴訟標的。」 
239 王澤鑑，前揭註 7，頁 100-101；陳聰富，前揭註 236，頁 34-36。差別保護及與其相對的平等

保護用語，係採取陳忠五，前揭註 7 文所使用之文字。 
240 陳聰富，前揭註 236，頁 35。 
241 王澤鑑，前揭註 7，頁 101。 
242 詳細論述參閱：陳忠五，前揭註 7，頁 114。 
243 邱聰智，前揭註 1，頁 160-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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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解決之，不應因此自始排除其他利益受過失侵權行為所保護範圍之外244，此係

所謂之「權利與利益平等保護說」。此說不區別權利與利益係因二者間具有流動

性245，因應實務發展需要，於權利保護之考量上，差別保護說之解釋可能產生保

護不足，法律時常透過擴張解釋權利之意義，可見原劃歸為利益者亦有權利化之

可能性，二者間應無強加區別之必要。 

    承接著以上二說之爭議，在侵權行為保護客體之討論上，備受關注者即為第

三人過失侵害「債權」之狀況246，此時被害人是否得主張過失侵權行為之保護（民

法第 184 條第 1 項前段）即成為問題247，平等保護說與差別保護說於此便呈現了

明顯差異。 

（一）全面肯定之見解 

1. 平等保護說 

    立基於平等保護說之想法上，既任何權利與利益均應受過失侵權行為法之保

障，則債權亦有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前段的適用餘地。 

    雖債權性質上僅對當事人發生效力，亦無公開性，債權之存在與內容難以被

第三人知悉，性質上與絕對權等權利有所差異，則根據前述之平等保護說便認此

時不得以權利與利益之不同為由，使債權完全喪失受過失侵權行為之保護。而如

同前述，加害人責任之合理限制非採取平等保護說即棄之於不顧，亦即上開關於

債權之特殊性考量之故而使之與絕對權等權利區別保護程度非無不可，然而不應

自保護客體即將債權排除於保護之外，而應以其他侵權行為之既有要件（如違法

性）進行個案之限制248。 

 
244 陳忠五，前揭註 7，頁 104。 
245 陳忠五，前揭註 7，頁 125-129。 
246 由於債務人侵害債權之狀況並非本文所欲討論，且於前一章節亦將行為人限定為「第三人」，

因此此處僅就第三人侵害債權進行討論。再者，此處所稱債權侵害應係指債權給付利益之範圍，

因該利益時常僅為純粹經濟上之利益，與固有利益不同，而具有討論之實益，詳參：陳忠五，前

揭註 17，頁 352。  
247 不同見解間之詳細整理可參：陳忠五，前揭註 17，頁 354-365。 
248 陳忠五，前揭註 7，頁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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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在平等保護說的見解下，租賃債權則應成為侵權行為的保護客體無疑，

在被侵害之際，承租人得對第三人主張之。此係平等保護說下給予租賃債權人十

分充足的保護，惟仍應當注意其他要件（如違法性、主觀歸責要件等）的限制，

使之於個案操作上富具彈性。然而一律將所有利益均包含於過失侵權行為之保護

客體，似與現行法之體系解釋有所不同，即如差別保護說之見解所認為，我國民

法第 184 條之立法解釋上似僅限於「權利」始得為保護客體249。 

2. 債權不可侵性 

    針對侵害債權是否成立侵權行為之討論，採取肯定說見解之中，亦有著眼於

債權不可侵性者，認為債權所具有之不可侵性，故當第三人侵害債權時，自可成

立侵權行為250。又此說與平等保護說不同之處在於，後者係將侵權行為保護客體

擴大包含其他權利以外之利益，即任何利益均應涵括於內，不限於債權；前者則

仍以差別保護說為基礎，僅著眼於債權之特殊性質，因其所具有之不可侵性，故

而使債權有侵權行為保護客體之正當性，進而放寬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前段之權

利而包含債權，其他利益是否亦有成為保護客體之可能則非討論範圍。 

    侵權行為之成立本屬義務之違反，而於第三人侵害債權時的義務建構，便以

債權不可侵性作為其依據251。採取債權不可侵性否定說者，將以之為理由之一認

為第三人對於債權人本無義務，便無構成義務違反而成立侵權行為可言，著眼於

債權之相對效力252；採取肯定說之見解者則如前所述，債權不僅相對效力而已，

第三人亦應對於債權人負不可侵犯之義務，故若違反不可侵性，將有成立侵權行

為而請求損害賠償之可能253。即債權亦作為法律上所保護之權利，與物權同樣存

 
249 惟債權（特別是租賃債權）以外之其他利益，解釋上是否應當也納入過失侵權行為之保護客

體中，則非本文所討論之範圍。 
250 以債權不可侵性作為侵權行為成立之見解：鄭玉波著／陳榮隆修訂，前揭註 7，頁 173；劉春

堂（2020），《民法債編通則（下）》，頁 431-432，自刊。雖未直接稱債權具有不可侵性，惟仍肯

認債權為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前段之權利者，參姚志明（2014），《侵權行為法》，三版，頁 63，

元照。 
251 莊春山，前揭註 201，頁 17-18。 
252 王澤鑑，前揭註 7，頁 245。 
253相同見解參鄭玉波著／陳榮隆修訂，前揭註 7，頁 172。詳細整理另可參陳忠五，前揭註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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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可侵性，不容第三人得任意侵害之，第三人也因此承擔不得侵害他人債權之

義務254。故債權基於其不可侵之效力，應受侵權行為法之保障，當過失債權侵害

債權之際，亦應屬於侵權行為之態樣之一255。並有學說將第三人侵害債權大致區

分為三大型態，並針對不同個案審查其是否成立侵權責任256：1.債權歸屬之侵害，

即對債權本身之直接侵害。2.債權標的之侵害，即侵害債務人人身或給付標的物

本身致債務人無法履行債務因而免給付義務者。3.債務履行之侵害，即致原給付

轉變為請求損害賠償之債務者。 

    因此，縱以債權不可侵性作為承認債權侵權行為之論據，亦非代表所有之債

權侵害均可允許受害人得請求損害賠償。亦即，債權特性並無如物權等絕對權具

有公示方法，第三人無從得知卻要求其負責不免過苛，故類似於平等保護說之立

場，此時仍應就個案觀察其侵害型態等狀況，視其違法性與否，以平衡兼顧行為

人與受害人之利益257。 

    除上開學說以債權不可侵性作為侵權行為成立依據之一外，實務上早於最高

法院 58 年度台上字第 1504 號民事判決中亦有提及債權不可侵性於第三人侵害

債權之運用258：「按債權具不可侵性，依故意或過失侵害他人之債權者，固應負

侵權行為上之責任，但此以第三人之行為對債權之存續或其法律上效力有直接影

響者為限，例如第三人以侵害他人之債權之意思，毀滅其特定之標的物件時，或

故意對債務人之身體加予拘束使其不能為債權標的之特定給付時等是。」該段文

字亦被往後的部分下級審法院所援用259。由此可見實務上對於債權不可侵性之承

 
頁 366-367。 
254 黃茂榮（2022），《侵權行為法》，頁 43，自刊。 
255 史尚寬，前揭註 203，頁 136；鄭玉波著／陳榮隆修訂，前揭註 7，頁 173。 
256 劉春堂，前揭註 250，頁 432-436。類似見解參莊春山，前揭註 201，頁 96-98；孫森焱，前揭

註 1，214-215。 
257 史尚寬，前揭註 203，頁 136；鄭玉波著／陳榮隆修訂，前揭註 7，頁 174。詳細論述參閱本

文以下關於侵權行為違法性之判斷。 
258 雖此判決承認了債權不可侵性，看似承認了債權將受過失侵權行為之保障，然個案中係以未

有債權侵害否定了侵權行為之主張。 
259 參臺灣高等法院 102 年度重上字第 728 號民事判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98 年度訴字第 991 號

民事判決；臺灣基隆地方法院 89 年度訴字第 393 號民事判決。雖未引用該判決字號，惟其見解

實屬相同者可參：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93 年度訴字第 342 號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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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同時針對過失債權侵權行為之成立，說明了需具備的其他要件，即須以「第

三人之行為對債權之存續或其法律上效力有直接影響者為限」，就此應同時在避

免債權不可侵性所造成之過於廣泛承認。再者，雖自系爭判決見解的文義解釋而

言，似肯定了債權得作為過失侵權行為之客體，且非如前學說有限定於侵害債權

歸屬之狀況，而可能將其他侵害債權之型態包含於內；然而，結論上仍未有透過

債權不可侵性承認過失侵權責任成立之案例260，因此僅得肯認實務接受了債權不

可侵性作為侵權行為基礎之可能性，然實際案例中的要件判斷仍有極大待發展之

空間。 

    因此，本文亦認為債權具有此種不可侵性之效果已如前述，則租賃既同屬債

權，當有此項不可侵效力而得為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前段之權利。然而如上所

述，債權不可侵性僅在建構債權具有成為過失侵權行為保護客體之基礎，惟個案

中仍有其他要件的要求始可成立侵權責任，故而租賃權之侵害仍需近一步判斷個

案中之不法性與主觀歸責要件，而此些要件之判斷便有詳盡討論分析之必要261。 

（二）例外肯定之見解 

1. 基本立場：債權並非保護客體 

    對於侵權行為規範採取差別保護說者，就債權是否為過失侵權行為之保護客

體，原則上應採否定說。即此時無可能產生第三人侵害債權之問題，僅可能有因

債務人之侵害所生之債務不履行，亦無適用侵權行為規範之餘地。而最主要之論

據在於：債權僅為存在當事人間之相對權，不具有典型公開性而第三人難以知悉，

若承認債權作為過失侵權之客體，可能造成加害人責人無限擴大，有為自由競爭

 
260 然應說明者係，提及債權不可侵性之上述判決中，並未因此而有承認過失侵權行為成立之結

論，有以不構成債權侵害者（如最高法院 58 年度台上字第 1504 號民事判決、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93 年度訴字第 342 號民事判決），亦有以加害人無故意過失者（臺灣基隆地方法院 89 年度訴字

第 393 號民事判決）。令雖有承認侵權行為成立者（如臺灣高等法院 102 年度重上字第 728 號民

事判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98 年度訴字第 991 號民事判決），惟觀察其案例事實多係加害人主觀

上存在故意之情形。 
261 本文將於以下就主觀歸責要件與不法性之具體判斷進行分析，詳參後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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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經濟秩序。故不應將債權歸為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前段「權利」之中。且就債

權保障而言，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後段及第 2 項亦足提供相當程度之保護262。 

    同樣見解亦可見於最高法院 99 年度台上字第 1704 號民事判決：「民法第 184

條第 1項定有明文。本項規定前後兩段為相異之侵權行為類型，前段保護之法益

為權利，後段則為一般財產上利益。而債權為相對權，存在於當事人間，因不具

公示性，原則上並非該項前段所稱之權利，即不得作為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之客

體…」。據上可知，差別保護說所關注者係債權性質不具有社會公開性，因此在

權衡被害人保護與行為人自由後便認為不應使過失債權侵害被害人主張侵權行

為損害賠償，避免行為人無從預見債權之存在卻須承擔過重之責任。 

2. 債權例外保護之可能 

(1)侵害債權歸屬？ 

    如前述，雖學說上差別保護說與平等保護說之爭議，因而對於過失侵害債權

是否受侵權行為法保護採取了否定與肯定之相異見解；然亦有立基於差別保護說

之見解，一方面認為債權原則上不應作為侵權行為之保護客體，惟於特殊情形下，

例外承認侵害債權亦將成立侵權行為263。 

    詳言之，該說認為在一般情形之下，債務人以外第三人之侵害債權，應不會

構成侵權行為；惟如「第三人之行為足以使債權消滅」，該第三人仍有成立侵權

行為之可能264。具體情況265：A.第三人之行為侵害債權之歸屬。例如債權之準占

有人受領清償，進而使債權消滅（民法第 310 條第 2 款），使債權人已無債權可

行使，故為債權歸屬之侵害；B.第三人之行為侵害為債權標的之給付致債務人免

給付義務。例如就以特定物為標的之債權，第三人之侵害行為導致該特定物滅失。

惟若係第三人之行為侵害為債權標的之給付但債權尚不致因而消滅，因債權未消

 
262 王澤鑑，前揭註 7，頁 245；陳聰富，前揭註 236，頁 134-135。 
263 孫森焱，前揭註 1，頁 214。 
264 孫森焱，前揭註 1，頁 214。 
265 整理自：孫森焱，前揭註 1，頁 214-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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滅，債務人仍需負債務不履行責任，此時必須具有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後段或同

條第 2 項之要件始可成立侵權行為，若第三人僅過失侵害之（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前段），不應成立侵權行為。 

    有學說對於此一折衷說之見解解讀為，其可能係著眼於侵權責任之補助性266。

換言之，折衷說雖承繼著差別保護說之想法，同時卻意識到了嚴守差別保護說對

於債權保護之不足，因此便於可能產生保護漏洞之狀況下，例外賦予債權人得對

第三人主張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前段之侵權責任規範。若債權仍未消滅，債權人

仍得按債務不履行相關規範主張，則無需依侵權行為法為之，前者才是債權侵害

之主要救濟途徑，後者相對來說僅係補充之地位。 

    另外，此一見解並非直接指稱租賃債權之所有侵害均將成為侵權行為法上的

侵害行為，僅是於租賃權歸屬侵害之狀況始該當之，如在租賃物因第三人之故意

或過失導致租賃物完全滅失者，將被認為屬侵害債權歸屬之態樣之一，而有受保

護的可能，可見該見解試圖於部分情形下提供債權保護。此說已非如傳統差別保

護說一律認為債權非保護客體，可知租賃債權完全不受保護的差別保護說見解已

逐漸改變。 

(2)占有中的債權？ 

    立於差別保護說之基礎上，債權原則上非屬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前段之保護

客體已如前述。又多數認為「占有」本身亦僅為事實上之管領力，屬一事實而非

權利，雖法規範對於占有設有一定程度之保護，惟仍欠缺一定權益歸屬上之支配

地位，占有人無積極使用收益占有物之權能，僅為消極的排除權能267，仍被排除

於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前段之外268。然當「占有與債權結合」之際，此時則肯定

占有債權人在占有債權受侵害時，得依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主張損害

 
266 詳參陳忠五，前揭註 17，頁 373-374。 
267 關於占有人之排除請求權能，詳參後述。 
268 王澤鑑，前揭註 7，頁 237。陳聰富，前揭註 236，頁 120-121。不同見解認為占有可作為民

法第 184 條第 1 項前段之保護客體者，參孫森焱，前揭註 1，頁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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賠償，進而承認有權占有得作為侵權行為之保護客體269。亦即，單純之債權人與

單純之占有人雖均不得受過失侵權行為之保護，惟當構成了有權占有之狀態，則

提升了占有本權人之地位。 

    而需先釐清者係，此時被當作為權利並受到保障之客體，為「有權占有」抑

或該「債權占有本權」？權利化者為何？就此，學說上則有提出不同之見解，有

認為「有權占有」本身為權利化之客體，亦即當占有與使用收益之特定權源 （如

租賃、使用借貸等）結合時，將生一定權益歸屬內容之支配權，強化占有地位，

使占有已不僅止於利益，而具有權利之性質，受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前段保護

270。有實務見解也有認為：「在具有占有本權之情形，此時有權占有之法律上地

位，類似物權人之地位，即具有相當於權利之性質，而得受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前段之保護271。」系爭判決見解，似乎是將「有權占有」之整體當作受侵權行

為法所保障之權利。 

    另有認為此時權利化之客體應為「債權占有本權」，並謂：債權（如租賃權）

本不具有典型社會公開性，然其與作為公示手段之占有結合時，便取得社會典型

公開性，而可作為權利客體，因此將債權提升至權利之地位272。 

    就該爭議，實則應屬「債權占有本權」本身所受保護之地位被提升，使其成

為權利的客體。詳言之，債權係使一方當事人得向他方當事人請求給付並保有該

給付之權能，應為權利之一種，其亦被視為得作為交易客體之財產，已如前述。

然因債權之特性僅存在於當事人間，原則上僅具對當事人主張之效力，且同一債

務人之債權可能甚多，於債權並不具有如物權一定的公示外觀之下，第三人實難

知悉債權存在。故而基於前述，加害人行為自由與被害人權益保障進行利益衡量

 
269 王澤鑑，前揭註 7，頁 237；陳聰富，前揭註 236，頁 120。實務見解可參：臺灣高等法院臺

中分院 108 年度上易字第 151 號民事判決、臺灣高等法院 105 年度重上更(一)字第 10 號民事判

決、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99 年度上字第 160 號民事判決。 
270 王澤鑑（2009），〈侵害占有之侵權責任與損害賠償〉，氏著：《民法學說與判例研究（三）》，

頁 228，自刊。類似見解參：鄭冠宇，前揭註 3，頁 751-752。 
271 參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99 年度上字第 160 號民事判決。 
272 林誠二（2014），〈論違章建築事實上處分權之移轉〉，收錄於《物權與民視法新思維：司法院

謝前副院長在全七秩祝壽論文集》，頁 6，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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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結果，應認該債權不具有社會典型公開性，無從預見其可能之賠償範圍，將其

排除侵權行為法的權利之外273。因此本文認為，如此時債權存有使當事人得預見

之可能性時，加害人行為自由保障與被害人之權益保護間應重新衡量，可認為具

有相當之社會公開性，而應將該債權納入保護範圍274。而占有僅為一事實狀態，

然本於債權而占有之情形，因占有具有表徵功能，該債權透過「占有」此一事實

狀態，具有相當對外公示之效果，第三人因此得以預見其行為將侵害占有背後之

權利，此時即應將該「債權占有本權」提升為權利而受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前段

保護。 

    綜上，縱於債權原則不受過失侵權行為保護之想法上，仍得透過與占有之結

合，賦予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前段之保障。而此係基於第三人權利平衡之考量，

既債權不受過失侵權行為保護之根本原因在於不可預見性而可能過度侵害第三

人行為自由，則若係具有占有公示外觀之債權，則可消除此一疑慮，進而使該有

權占有之債權人受保障。本文所討論之租賃債權便為典型事例，透過其對於租賃

物之占有使用，使該租賃債權得以對外具有相當的表徵。然而，倘若出租人尚未

交付或承租人喪失占有之狀況，在該說之見解下該租賃債權則將不受侵權法的保

護。 

 

    總的來說，我國對於債權是否得作為侵權行為保護客體有許多討論，而多數

採取之差別保護說係持否定見解，惟仍可見本於該說之基礎上，債權一律不受保

護之結論將有保護不足之疑慮，故有侵害債權歸屬、債權與占有結合之例外保護

的見解提出，進而使第三人侵害租賃債權將更有受保護的可能性。然可知前開見

解仍存在部分無法受保護之狀況，面臨保護不足的狀況，此係立基於差別保護說

的基礎上無法忽視之缺失。 

 
273 游進發（2010），前揭註 322，頁 66-67。 
274 差別保護說下對於加害人與被害人之利益衡量見解補充參：陳忠五，前揭註 7，頁 98-99；游

進發，前揭註 322，頁 6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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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日本學說實務發展之借鏡 

（一）權利與利益的平等保護 

  日本民法之侵權行為規定於第 709 條，於 2004 年修法以前，其保護客體係

僅以「權利」稱之，復於修正時便改以「權利」或「法律所保護之利益」作為侵

權行為之客體275。 

  就修法前之解釋，根據當時立法意旨，係參考德國侵權行為法規範所制定，

因而與之相同將此處所稱權利作較嚴格之解釋，應限於如所有權、身體自由名譽

等人格權之絕對權276，若未侵害此類之權利，則可認為屬於自由競爭之範圍而不

具不法性277。其考量係避免過度限制第三人之行為自由，僅有於故意或過失侵害

他人權利時，始有課予其責任之合理性278，此一想法亦與我國差別保護說之想法

類似。然而，隨時間發展，權利與利益逐漸多樣，故傳統稱權利以外之利益亦有

受保護必要之主張亦隨之出現。其中實務最著名的「大學湯事件」判決279，成為

改變學說實務見解之起始點。 

    於該判決中，法院首次就非絕對權之權利以外的利益，以擴大保護客體解釋

之方式，承認其受侵權行為保護之可能性。而該判決作成後，隨之而生的便是絕

對權以外之利益的侵權保護問題，學界討論甚為熱烈。是否應採類似於德國以公

序良俗及保護法規之違反作為權利以外之利益的侵權要件，或有著重於「違法性」

認定之上，亦有著重於「故意過失」認定之上，可見對於如何將絕對權以外之利

益納入侵權保護體系中，學說上存在各種爭論280。 

 
275 2004 年修正前之日本民法第 709 條：「故意又ハ過失因リテ他人ノ権利ヲ侵害シタル者ハ之

ニ因リテ生ジタル損害賠償スル責ニ任ズ。」 

現行日本民法第 709 條則修正為：「故意又は過失によって他人の権利又は法律上保護される利

益を侵害した者は、これによって生じた損害を賠償する責任を負う。」 
276 潮見佳男（2011），《不法行為法 I》，第 2 版，頁 60-62，信山社。 
277 我妻榮／有泉亨／清水誠／田山輝明（2022），《我妻・有泉コンメンタール民法》，第 8 版，

頁 1536，日本評論社。 
278 平野裕之（2013），《不法行為法》，第 3 版，頁 28-29，信山社。 
279 詳細之案例事實與法院見解參：潮見佳男，前揭註 276，頁 62；平野裕之，前揭註 278，頁

31-32。 
280 此部分之學說發展與爭議，詳參潮見佳男，前揭註 276，頁 66-76。本文所著重者為現行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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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在 2004 年民法修正，將爭執之侵權行為保護客體予以明文化，「法律所

保護之利益」亦納入保護，即將原僅限於權利者，擴大為權利及法律所保護之利

益，此被認為係參考了大學湯事件之判決見解281。然而，侵害權利或侵害利益之

保護，理論上亦應有所區別始為合理，而其具體之差別則需透過實務判決累積，

並有隨社會發展而調整標準之必要282。於此可知並未採取如德國以違反保護法規

或公序良俗之立法模式，將利益之保護限於前二種狀況之中283。因此，如何得以

認為法律所保護之利益存在違法性而得該當侵權行為成立要件，必須就個案進一

步認定之。 

（二）第三人債權侵害之特殊性 

  承前所述，於日本侵權行為法規範中亦有對於權利與利益作為保護客體之相

關爭議，則就第三人侵害債權之侵權行為主張，同樣有熱烈之討論284。若按修法

之前，就法條文義採與德國侵權行為法相同之解釋下，債權無法作為日本民法第

709 條之權利，僅有物權此等絕對權可包含於內，否定第三人之債權侵害得據以

請求285。而否定債權作為侵權行為客體之見解所提出之理由，實則與我國差別保

護說之見解類似，其一係因債權與物權不同，僅為相對權而僅得對債務人為相關

主張，不對第三人產生任何效力；其二則係考量承認其成立侵權行為將課予第三

人過苛責任286。 

  然直至現今多轉而採取肯定說，其中具有代表性之見解則採取債權具不可侵

 
範下，租賃債權如何受侵權行為之保障，故就日本舊侵權行為法下之違法性討論，本文於此暫不

深入討論。 
281 平野裕之，前揭註 278，頁 37。 
282 平野裕之，前揭註 278，頁 38-39。 
283 德國法規範認為，侵害權利以外之利益，僅有於違反公序良俗或違反保護法規之情形下，始

成立侵權行為。此與我國差別保護說下就民法第 184 條規範之解釋相同，即我國侵權行為法係參

考德國法之故。 
284 詳細之歷史發展與學說整理，參閱：吉田邦彥（1991），《債權侵害論再考》，頁 35-50，有斐

閣。 
285 潮見佳男，前揭註 20，頁 549。此一否定說之理由係以 2004 年民法修正前為前提，因修正後

之侵權行為保護客體已擴大為「權利」或「法律上所保護之利益」，已如前述。 
286 潮見佳男，前揭註 20，頁 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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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作為論據，此可見於日本具指標實務判決之中287，亦即本於債權所具有之不可

侵特徵，債權亦應作為權利被保護，進而承認其得就他人之侵害為相關主張288。

由此見解，肯定債權受侵權行為法之保障逐漸普遍化289。因此可見債權不可侵性

之承認，於日本法上作為侵權行為成立之重要依據之一。 

  然誠如學說上之討論，債權所具有之特殊性於侵權行為體系之中不容忽視，

即債權不具有絕對權之公示外觀，加上債權侵害時常牽涉市場自由競爭，因此雖

其有該當侵權行為之可能，惟要件之認定上仍應有所調整290。亦即承認債權不可

侵性之同時，其仍不必然成立侵權行為，而須就其他要件進一步判斷之291。因此

有學說提出「債權此種較弱之權利，為成立侵權行為，則侵害型為之違法性即屬

必要292」，正視債權侵權行為之成立，所需考量平衡第三人權益保障之要件。 

（三）債權侵害之類型化 

1. 傳統見解 

(1)債權侵害的各種類型 

    承上所述，如何認定何種第三人侵害債權之狀況將成立侵權行為，按傳統見

解係將債權侵害進行類型化，並區分為以下三種類型293：一為債權歸屬侵害之情

形；例如債權之準占有人接受善意第三人清償之行為，此將使真正債權人喪失其

債權（下稱歸屬侵害型）。二為侵害債權給付目的致使債權消滅之情形；例如第

三人毀損債務人依據該債權應給付予債權人之特定標的物者，或如債務人按債權

內容應於特定時間提供勞務，惟第三人將債務人拘禁至使其無法提供勞務，即此

 
287 大判大正 4 年 3 月 10 日刑錄 21 輯 279 頁；大判大正 4 年 3 月 20 日民錄 21 輯 395 頁。 
288 潮見佳男，前揭註 20，頁 549。平野裕之，前揭註 221，頁 175。 
289 中田裕康，前揭註 28，頁 334。 
290 潮見佳男，前揭註 20，頁 550。 
291 我妻榮／有泉亨／清水誠／田山輝明，前揭註 277，頁 1539。 
292 詳細整理參：中田裕康，前揭註 28，頁 334。 
293 此部分之學說整理，詳參潮見佳男，前揭註 20，頁 549-551。平野裕之，前揭註 221，頁 175-

182；我妻榮／有泉亨／清水誠／田山輝明，前揭註 277，頁 1539-1540。大久保紀彦（2021），

《契約侵害による不法行為》，頁 108-110，日本評論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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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雖陷於債給付不能，惟債務人係無可歸責事由因而得免給付義務者（下稱債務

人不可歸責之給付不能型）。三為侵害債權給付目的惟並未使債權消滅之情形；

例如第三人與負給付特定物義務之債務人共謀破壞該特定物，即雖同樣導致債務

陷於給付不能，惟此時係債務人可歸責之情形（下稱債務人可歸責之給付不能型）。 

    前二種類型於通說見解下，均可認為構成債權侵害之侵權行為，因為此際債

權人之債權因第三人行為而消滅或使債務人陷於免給付義務，而債權作為財產權

之一種，則應有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可能。 

    有疑問者為債務人可歸責之給付不能型是否亦將構成侵害權行為？有認為

此際債權並未消滅，具歸責事由之債務人仍不免其給付義務，依據債務不履行所

得主張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仍存在，故不得將之謂為債權侵害；另有見解則認為此

際已使債權原本之內容改變甚至消失，仍可謂為一種債權之侵害。即雖債權本身

並未完全消滅，惟其依據債權所享有之權利仍已受侵害，故應承認其透過侵權行

為救濟之可能。類似於後者之見解，更有進一步認為應考量第三人行為不當性與

積極性，以決定是否成立侵權行為294。 

    實則，傳統日本學說上針對侵害債權之態樣所歸納出的三種類型與我國學說

上所提出之第三人侵害債權類型具有類似性，均係以債權本身是否消滅，以及其

是否使債務人陷於免給付或僅使給付關係轉為債務不履行請求為分類標準。透過

分類之手段檢視是否成立侵權責任有使之明確的優點，惟實際上更重要者仍應在

於各個案例中的其他要件判斷。亦即無論於我國法解釋或日本法解釋上，租賃債

權為侵權保護客體的結論為肯定，則更重要者便為其他要件之判斷上。 

(2)侵權責任的其他要件 

    就以上此些類型中，是否成立侵權行為之具體認定，仍需各自審查其客觀要

件與主觀要件是否具備。首先就主觀歸責要件「故意過失」而言，在歸屬侵害型

 
294 我妻榮／有泉亨／清水誠／田山輝明，前揭註 277，頁 1540；大久保紀彦，前揭註 293，頁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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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債務人不可歸責之給付不能型中，並未要求必須具備故意，僅過失亦得成立之。

惟於債務人可歸責之給付不能型之中，第三人知悉該債權存在及造成侵害之事實

者，或者該第三人係教唆或通謀債務人為侵害行為者，此時第三人始需負擔責任；

蓋債務人在此負有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責任，債權人之損害原則上應由此進行

填補295。 

    再者，就客觀歸責要件「行為不法性」而言，因債權侵害相較於物權侵害，

其客體係效力較弱之債權，因此需在違法性之要件上加以認定該等侵害行為是否

具有不法性。而日本實務上亦舉出四種第三人行使權利之行為型態，因而不構成

侵權行為296：一為締結與先行存在之契約主體與內容均相同之契約，此基於債權

平等原則，如債務人先履行後締約之第三人之債權，導致先契約債務不履行，而

有侵害第三人之狀況，該第三人原則上仍無違法性。二為不動產或債權雙重讓與，

如同時出賣不動產予甲、乙，並將該不動產登記予乙，該取得對抗力之乙雖侵害

甲之債權，惟原則上仍不具違法性297。三為第三人教唆或與債務人通謀致使債務

人一般財產減少者，此並非直接對於債權之侵害，故僅債權人之債權因而無法獲

得滿足時始有損害可言，惟就此亦有詐害債權撤銷之手段298，故僅例外於行為違

法性特別強時，才可能得以成立侵權行為。四為得出租人同意而對不動產承租人

所為不法占有之行為，亦將被認為無法成立侵權行為299。 

2. 傳統見解的反省與重構 

    其中就傳統分類之檢討，有認為針對交易競爭下二重契約之案例，即後締結

同主體、同內容契約之當事人，對於先契約債權人之債權侵害問題，在傳統見解

 
295 大久保紀彦，前揭註 293，頁 110-111。 
296 以下整理自：大久保紀彦，前揭註 293，頁 111-113。 
297 此係根據日本民法第 177 條之意旨：「不動産に関する物権の得喪及び変更は、不動産登記法

（平成十六年法律第百二十三号）その他の登記に関する法律の定めるところに従いその登記

をしなければ、第三者に対抗することができない。」即在不動產買賣的物權變更上，經登記則

可對抗其他第三人，解釋上亦包含雙重買賣之其他買受人。 
298 類似於我國民法第 244 條之規定，係規範於日本民法第 424 條以下。 
299 此部分參以下部分「3.租賃債權之侵害」的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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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僅得歸於債務人可歸責之給付不能型，相較於歸屬侵害型與債務人不可歸責之

給付不能型，其給予之保護有限300；且通說之分類僅為觀念性分類，無法呈現出

實際之各種紛爭類型301。因此其他不同之分類方法亦隨之出現。 

    吉田邦彥教授便針對實務所生之爭議所歸納出之案例類型302：1.不動產/動產

二重交易型303；2.違反附條件交易之不正競爭型304；3.拉攏型305；4.勞動爭議型；

5.間接損害型306；6.特殊交易義務違反型；7.責任財產減少型；8.租賃權侵害型。

著於眼債權人保護之擴大，藉由更細緻的具體個案分類，就個別案例類型中客觀

之侵害態樣為何、該侵害為事實行為抑或法律行為，以及其所對應之主觀要件要

求進行分析307。實則，吉田邦彥教授所提出之類型化係以歸納實務按型而生已如

前述，惟其並非以某種類型必然成立侵權行為責任作為結論，亦即仍係著重於判

斷個案中的違法性、主觀歸責要件等。相較於傳統見解分類上考量債權之消滅與

否、債務人是否因而陷於免給付義務等，較能因應個案狀況。並且，更有學說指

出債權成為侵權責任保護客體之際，於個案之中便應充分考量債權之特殊性（如

債權之相對性、債權平等原則、自由競爭、無公示外觀…等等），此於債權侵害

之討論中當應更加被強調308。 

（四）租賃權之侵害 

    承前述，以租賃債權侵害之類型作為討論，按現行日本法其應屬侵權行為之

保護客體。若在傳統分類之下將著眼於判斷該租賃債權是否因此消滅而為債權歸

 
300 大久保紀彦，前揭註 293，頁 113-114。 
301 中田裕康，前揭註 28，頁 335。 
302 就各類型之詳細介紹與分析，詳參：吉田邦彥，前揭註 284，頁 570-651。 
303 實際案例如不動產之二重買賣即屬之。 
304 此處所使用之日文原文係「条件付取引誘致型」，實際案例如根據 X 公司與英國之 A 公司代

理店契約，A 公司製造之滅火器在日本有經銷權。B 公司則自稱其為 A 公司滅火器銷售之日本

總代理店，並為此一虛偽廣告，同作為滅火器銷售商之 Y 公司，卻過失相信 B 公司所發出之廣

告，並據以為虛偽之廣告，此時 Y 公司型為則屬侵害 X 公司債權之行為。此案例係簡化自大阪

高判大正八年六月一七日新聞一六 O 三号一七頁，參吉田邦彥，前揭註 284，頁 586。 
305 此處所使用之日文原文係「引抜き型」，實際案例如違反競業禁止、保密義務等。 
306 此係指第三人對於契約之主體（人）或標的物（物）侵害之結果所生之損害。 
307 中田裕康，前揭註 28，頁 336-337。 
308 中田裕康，前揭註 28，頁 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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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之侵害；或者就典型第三人占有他人租賃物的案例而言，該債務人是否將因不

可歸責而免給付義務。新分類雖將租賃債權侵害獨立為侵害類型之一，此係因該

種案例於實務上所常見，然具體之侵權責任成立與否仍應視個案而以定。例如在

此前開案例中，若該第三人占有係因出租人出租該租賃物前、經其同意而為占有

者，在此可能成為傳統見解下之第三類型討論，並有認為承租人應透過債務不履

行向出租人即債務人主張，而非向該第三人主張侵權責任309。惟若於侵害租賃債

權之分類下，則將著重於該第三人侵害租賃權之情形是否有不法性、主觀故意過

失等，進行個案認定，則前開按例該第三人既已得出租人同意，至少可認為並無

不法性而不成立侵權責任。 

    因而租賃債權是否受侵害而得使承租人為侵權之主張，仍應著重於由違法性

與主觀故意過失的判斷。因而在建構侵權責任成立之理論時，既已承認為保護客

體，則重點已非在債權侵害的保護適格，亦非所歸納之案型為何，而應係其其他

要件的具備與否。 

（五）小結 

    綜上所述，債權之過失侵權責任在日本法上亦有類似於我國之討論。惟可見

日本侵權行為法之立法模式，債權納入保護客體似已成為當然之理，此係與我國

法採取之三種侵權行為請求權基礎的立法有所不同，而與我國之平等保護說較為

類似。 

    又從日本學說發展亦可知，學者們著眼於債權之保護，試圖透過類型化的手

段，明確債權應如何受侵權行為法保障。我國學說上亦相似，縱採取差別保護說

而欲將債權排除於保護客體外，仍有提出如侵害債權歸屬、債權占有本權等見解，

以求完善的債權保護。而日本法上的討論實足供我國法解釋之參考，亦即雖我國

法體系雖非採平等保護說，可見債權保護不足之窘境並試圖擴張保護，此時不應

逕以保護客體作為界限，更應該聚焦於在何等要件下，得以給與債權過失侵權責

 
309 大久保紀彦，前揭註 293，頁 113、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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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之保護，在主觀歸責要件與違法性要件上均得有更彈性之處理。故將債權納入

過失侵權行為規範中，透過此等其他要件進行利益衡量，可使債權人權益受更周

全之保障，並同時平衡第三人之利益，此一見解得為我國法所借鏡。 

三、 本文見解 

（一）債權作為保護客體 

1. 債權不可侵性 

    債權雖並無如稱為絕對權之物權有對物直接支配的效力，原則上債權人所取

得者為法律所賦予其得以實現債權之手段，即請求給付並受領、保有之。雖其並

未直接取得支配權，惟債權所具有之財產利益，亦應受法律所保護，因而有債權

不可侵性之提出，使債權仍得作為「權利」而受保障。債權之不可侵特徵，實屬

債權固有之效力，第三人因而被課予不得就債權為侵害或妨害等行為，已如前述。

若從此一觀點出發，則可認為債權不應自始排除於侵權行為體系之外。 

    然針對採取差別保護說之理由係顧及第三人之行為自由，此一論點尚非難以

理解。因債權最大之特點即在其並無公示方法，普遍不具有公開性，即便有數債

權存在，非當事人之第三人無從得知。而侵權行為規範本即在平衡行為自由與權

益保護310，若過於偏重債權人權利保護，將使行為人自由過度受限。然社會發展

下，債權之多樣性逐漸彰顯，債權時而可能具有公示外觀，故是否得謂第三人就

債權存在、範圍等毫無知悉可能311？因此概括地否認債權得受過失侵權行為規範

之保護，對於債權人保障實屬不足。 

    從而，平等保護說之提出，使所有利益皆得受過失侵權行為規範保障，實可

充分提供被害人保護，然與現行侵權行為法體系略有不同已如前述。若擱置其他

利益不談，僅針對債權而言，在債權不可侵性受廣泛承認之下，更凸顯債權相較

 
310 王澤鑑，前揭註 7，頁 6。詳細論述參閱本文以下關於侵權行為違法性之判斷。 
311 陳忠五，前揭註 17，頁 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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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其他利益有更優越之地位，其於侵權行為規範體系中更有受保護之必要，使其

得作為權利而受保護。又如前所述，現今對於債權亦創設許多對外公示之方法，

尤其如租賃債權常常伴隨著承租人「占有」租賃物之特徵，以此提升第三人對於

債權之可知悉性，此時課與第三人侵權責任不致過苛。 

    再者，縱使承認債權具有不可侵性，此僅在說明過失債權侵害得以構成侵權

規範之一種侵害型態而已，仍須符合其他要件使得允許債權人之損害賠償請求，

無論是侵權行為的違法性，或者否定說所顧慮之債權公開性與否，均應納入考量。

故有認為過失侵權行為規範重點並非在於債權是否屬於法條文義上之「權利」，

毋寧應將重點置於該保護客體之「對世性」與第三人之期待可能性，唯有行為人

得以預見損害，使其有機會加以防免之，於此前提下課與其責任始為合理，亦不

至於造成第三人過重之負擔312。 

2. 債權之特殊性 

    債權除基於債權契約內容本身所具傳統上稱之相對效力外，亦存在一般性的

不可侵對外效力，避免任意第三人侵害債權，以保障債權人基於該債權所歸屬之

利益。此係因法律允許債權人具有向債務人主張債權內容之權利，亦不應允許其

他非債權人之第三人侵害之313，故應當應提供合理保障，已如前述。必須說明者

係，雖債權被承認具有不可侵性，惟相較於物權，債權仍存在以下不同之處，因

而於過失侵權行為之判斷上應有特殊之處理。 

    其一係債權無公示原則之要求，非債權契約當事人第三人因而無法輕易得知

債權存在，故可能發生客觀上產生債權侵害之結果，惟第三人主觀上並未認知到

該債權存在之情況314。基此，學說上便有主張應以第三人知悉債權存在，始有令

 
312 蘇永欽（2002），〈再論一般侵權行為的類型－從體系功能的角度看修正後的違法侵權規定〉，

氏著：《走入新世紀的私法自治》，頁 341-342，元照。又如何平衡兼顧被害人與第三人之利益，

詳參以下 0 所述。 
313 黃越欽，前揭註 204，頁 50。 
314 蘇永欽，前揭註 312，頁 341-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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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權人受絕對保護之正當基礎315。亦有日本學者持相似之見解，並認為該第三人

應於得以認識到該債權時，始得課予不可侵犯之義務，此係基於社會一般活動之

自由、交易之順暢性與安全性，以及權利人保護間之衡量；此處所指之認識，並

非指須認識到債權人或債權之具體內容為何，僅需認識該債權之存在即可316。 

    其二則係與自由競爭市場之調和問題。私人間透過契約締結進行交易活動，

此作為重要的債權發生原因，並建立於該自由競爭的市場中，則在此範圍內發生

債權侵害之行為若需評價為侵害行為，可能將對自由市場之發展有所影響。 

    換言之，在要求第三人不得侵害他人債權之同時，某程度也限制了第三人的

行為自由，若過度強調債權之保護，將使第三人之責任無限擴大，並造成第三人

負擔過重之義務317。亦即，究竟應否使債權人憑第三人此等侵害行為而得向其主

張相關法律效果（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等），需考量債權人與行為人之利益孰輕

孰重，選擇應提供債權人保障，亦或使其負擔一定程度的忍受義務318。此一被害

人與第三人間之利益衡量其實即為侵權行為規範解釋適用背後之考量。此一利益

間平衡之難題，於侵害債權之過失侵權行為下更是凸顯，係因債權相較於物權更

具有其特殊性所致319。故亦有學說謂320「『權利不可侵害原則之承認』與『債權

侵害構成要件之認定』間仍存在差別。」於此一想法之下，如何平衡債權人之債

權利益保護及第三人之行為自由，便成為重點。 

    針對前述債權之特殊性所造成主張過失侵權行為時將產生的種種疑慮，本文

以下將說明債權過失侵權行為之中主觀歸責要件之調整，並以債權之公示外觀作

為平衡兼顧第三人利益之方法，藉此肯認租賃債權透過占有之公示外觀將有受保

護之正當性。此外，透過違法性之判斷，避免於自由經濟市場中之負面影響。 

 
315 黃越欽，前揭註 204，頁 52。 
316 赤松秀岳，前揭註 72，頁 296-297。 
317 黃越欽，前揭註 204，頁 51。 
318 莊春山，前揭註 201，頁 92。 
319 潮見佳男，前揭註 20，頁 550。相似見解參：平野裕之，前揭註 221，頁 176。 
320 黃越欽，前揭註 204，頁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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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觀歸責要件之判斷 

    如何於考量債權人權利保障及第三人行為自由間之平衡下，進行過失侵權行

為要件之調整，存在許多解釋空間。如差別保護說之見解，便直接藉由保護客體

之限制，將債權排除於過失侵權行為體系之外。然基於前述，債權具有不可侵性，

因此當債權受侵害之際，其應當有請求填補損害之可能。據此，本文認為若自始

將所有債權或部分債權均排除於保護客體之外並不妥當，亦將與債權不可侵之性

質有所矛盾。故應當由其他要件進行利益衡量，而著眼於債權所具有「第三人無

法知悉債權存在」的特殊性，透過過失侵權行為之主觀歸責認定進行要件之調整。 

1. 公示外觀於主觀要件之重要性 

    本文認為，在過失侵害債權之侵權行為成立上，第三人的預見可能性對於主

觀歸責要件的判斷，有其重要性。因此，系爭債權原則上須具有一定之公示外觀，

令第三人某程度上可得知悉債權之存在。 

    詳言之，就過失之認定，係指「應注意能注意而不注意」或「怠於交易上所

必要的注意」，而此一注意係建立在「對侵害結果的預見性及可避免性」321。若

無預見可能性，則難以期待其有避免可能並採取任何防免侵害之措施。因此，在

行為人過失之判斷中，是否有可預見性與可避免性應為前提要件，始有課予第三

人注意義務之基礎，進而有負擔侵權行為責任之正當性。 

    而公示制度之目的之一，即在使權利對外具有相當的表彰功能、提升知悉可

能，在侵權責任法上也扮演重要角色。侵權行為的損害賠償責任既然對任意第三

人產生影響，則應有使之有知悉可能性，避免對之產生毫無預見之突襲。如物權

等絕對權，有物權公示性原則之要求，其背後之考量便在於使其他第三人對物權

存在有知悉可能，故當物權被侵害時便有成立侵權行為之可能性。 

    基於此一理由，於債權受侵害時，債權不可侵性亦賦予債權人具有向任意第

 
321 王澤鑑，前揭註 7，頁 333-334。陳聰富，前揭註 236，頁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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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主張之可能，第三人也因此可能負擔損害賠償等之義務，則同樣課與第三人

負擔，亦應使之對債權之存在具有知悉可能，此亦為避免差別保護說見解中所說

第三人責任過苛之擔憂，解決債權不具社會典型公開性之考量。故可認為差別保

護說將過失侵權行為限於具典型社會公開性之權利並非難以理解，該等權利狀態

得以使其他第三人有所預見322，亦有類似見解認為當第三人於知悉（或可得而知）

的情況下，即應負有不得侵犯第三人之義務，亦包括不得任意侵害他人之債權323。

因此，若債權具相當之公示外觀，存在相當之可預見性，將正當化使第三人負擔

不可侵害義務之合理性。故公示可作為債權侵權行為主觀歸責要件中重要的判斷

要素，亦可回應債權不具公示外觀而難以受過失侵權行為保護之論點，在第三人

有知悉可能性時便有課予其責任的適當性與必要性存在。然而，差別保護說之結

論逕以保護客體之要件作為劃分實有不妥，縱使債權透過與占有此一狀態的結合

而作為保護客體適格的要件，提供債權部分保護仍非適當。亦即重點並非債權屬

於權利或利益的討論，而應為債權是否具有社會典型公開性，即第三人之可預見

性，此當為債權人得否主張侵權行為請求權的主要基礎。因此，該考量應於主觀

歸責要件之層次斟酌較為妥適，更得以適切說明債權不具第三人知悉可能的顧慮。 

    又雖公示外觀係作為第三人可得知悉債權存在之手段，故具有公示外觀並不

當然代表當事人知悉，因而可見公示制度之侷限性324，另更有認為應以第三人「明

知」作為課予侵權責任之要件325。然而，若一律皆以加害人主觀知悉與否作為要

件，主觀要件本具有舉證上之困難，且相較於客觀之公示不安定，亦可能產生不

可預計之訴訟成本。因此，透過公示外觀之建立，作為過失認定的重要參考因素

之一，對於法安定性與成本之降低亦有助益。 

    另外應說明者係，若債權不具備公示外觀之情形，亦有該當主觀歸責要件之

 
322 游進發（2010），〈一般侵權行為法規範模式之反思--以最高法院 95 年台上字第 294 號判決為

契機〉，《法令月刊》，第 61 卷第 2 期，頁 66-68。 
323 冉昊（2005），〈对物权与对人权的区分及其实质〉，《法学研究》，2005：3 期，頁 108-109。 
324 王文宇，前揭註 66，頁 77。 
325 黃越欽，前揭註 204，頁 52。曾隆興（1996），《現代損害賠償法論》，七版，頁 317，自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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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而構成侵權責任。亦即雖債權無如物權之公示外觀而不具第三人可知悉性，

此係利益衡量上對於第三人侵害債權責任限制的最大顧慮，因此透過公示外觀建

構此一可知悉性已如前述。然債權不具有公示外觀之狀況，惟第三人實則主觀上

早已知悉該債權之存在而侵害債權，此時則可逕認為第三人有故意或過失，便無

須透過公示外觀建立第三人知悉或可得知悉的正當性基礎，自屬當然。 

2. 租賃債權的公示外觀 

    於租賃權之過失侵權行為的討論中，租賃為債權已如前述，則其亦不存在物

權公示原則之要求。然因租賃債權之核心內容係使承租人得持續使用、收益租賃

物，故時常伴隨著承租人「占有」租賃物之特徵，始得實現其使用收益之權能。

因此本文認為，此一占有即得作為租賃債權對外表彰之公示外觀，當租賃債權具

備「占有」的公示時，使第三人有知悉債權存在的可能性，便有成立過失侵權責

任之餘地。 

    在租賃債權物權化規範之下，立法者承認透過占有作為公示外觀，租賃債權

人便享有一定程度對非原契約債務人之第三人為主張，該占有作為對於該權利所

有者之宣示326，使第三人得以知悉權利狀態。則當承租人欲對第三人主張侵害債

權之損害賠償時，此亦屬對於非契約債務人之第三人所為之相關主張；既在特定

妨礙行為發生時（即符合租賃債權物權化之要件時）須以占有之公示外觀作為要

件，於一般侵害行為發生時，要求亦須以「占有」租賃物作為此處之公示外觀，

基於同樣目的，亦具合理性。雖相較於以「登記」作為公示外觀者，僅以「占有」

者仍有某程度之不確定性，惟法制上尚未建立完整之租賃登記制度，若此時要求

以登記作為公示外觀，並不符合實際運作，反將增加成本，並使所有租賃債權人

可能之保護皆遭架空。而占有此一公示外觀，亦須符合相當之要件始得成立，目

前規範運作下應屬可行之解釋。 

 
326 吳從周，前揭註 127，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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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違法性要件之判斷 

    就債權不具公示外觀使第三人有知悉可能性的論點，可透過公示外觀之建立

消除此一疑慮。至於債權納入過失侵權行為體系中的第二個疑慮：影響自由經濟

市場的運作，則可透過侵權行為違法性要件進行調和，因而亦不至於造成自由競

爭的交易市場受到嚴重的破壞。 

   就違法性之行為不法說而言，係行為人違反不得侵害他人權利或利益的行為

義務327。此一行為義務之建立，與人與人間社會經濟生活秩序相關，以維護社會

秩序之平和328，此之作用即在兼顧權益保護與行為自由，因此應視具體個案而有

不同認定，斟酌利益衡量、權利保護之強弱、加害人活動自由之利益，以及公共

利益等，判斷其違法性之有無329。而於第三人侵害債權之狀況下，則須就「加害

人是否違反交易市場上應遵守的一般行為規範或行為準則，破壞公平競爭的交易

秩序330」進行個案認定。故侵害債權之侵權責任所將涉及自由競爭秩序的影響，

亦可透過違法性之要件進行調和，更具有因應個案彈性調整的空間，以藉此取得

債權保護與自由競爭市場維護的平衡331。 

（四）以一屋二租為例 

    就前述之想法，此處試舉典型之一屋二租例子進行說明： A 屋之所有人甲，

先將 A 屋出租予乙，惟尚未將 A 屋交付乙而使用之。嗣後甲再將同樣標的之 A

屋出租予丙，若此時承租人丙受領 A 屋並進行使用收益，此時乙是否得向丙為

侵權行為之主張？亦即是否得認為丙之行為妨礙承租人乙之租賃債權實現，進而

構成違反債權不可侵性之侵害行為？ 

 
327 陳忠五，前揭註 7，頁 164。關於結果不法說與行為不法說之爭議，本文基於篇幅則不聚焦於

此進行討論，且本文此處所欲探求者係不法性背後之內涵以及其判斷之要素，此部分應較不涉及

結果不法說及行為不法說之爭議。惟就結果不法說與行為不法說之介紹，詳參陳聰富，前揭註 236，

頁 260-262。王澤鑑，前揭註 7，頁 304-305。 
328 陳忠五，前揭註 7，頁 164。 
329 陳聰富，前揭註 236，頁 267。 
330 陳忠五，前揭註 7，頁 166。 
331 類似見解參曾隆興，前揭註 325，註頁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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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債權不可侵性理論所建構之侵害行為係包含任何影響或妨礙債權權能之

實現，則此時第三人丙就 A 屋進行使用收益，對於乙本於其租賃債權而得向甲

請求交付 A 屋進而使用收益之權能受到妨礙，應是符合此所指之侵害行為。然

基於債權本質與其特殊性之故，並非如物權人具對物直接支配之權能，加上債權

僅存在於當事人間而無公示性，第三人無從知悉，若此時課予第三人侵權責任則

過於嚴苛。如同前述，雖應承認債權有其不可侵性之對外效力，故租賃債權得作

為侵權行為之保護客體，惟仍需積極考慮第三人之利益平衡，需透過占有作為公

示外觀，於第三人可得知悉之基礎上，成為課予第三人侵害租賃債權責任之主觀

歸責要件。因此，就以上所舉一物二租之案例而言，第一承租人乙並未取得租賃

物之占有，不具有占有之事實，因而無此一公示外觀存在，若此時課予其他第三

人如第二承租人丙侵權責任則將過度限制其行為自由。惟若個案中丙既已知悉第

一承租人乙之租賃債權存在，則主觀歸責上至少應可被認為有過失存在，亦無須

透過占有之公示外觀建立知悉性。 

    再者，縱使可以認為丙知悉乙之租賃債權存在而有主觀故意或過失，仍需進

一步判斷該侵害是否具有不法性。亦即，若係基於市場間競爭關係，後手出較高

之價格向所有人承租房屋，於不違反公平競爭或其他相類法規之情形下，應屬於

契約自由、市場公平競爭之範疇，不應輕易認為此時具有不法性332。 

    實則，該項見解亦將符合債權平等原則。債權平等原則係數債權間原則上不

具有如物權之排他及優先效力，同一內容之數債權得以並存，且各債權間應處於

對等地位而無優先劣後，此已於債權之意義中所介紹。則以上案例中，若給予承

租人乙或承租人丙其中一人得對另一人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將違反債權所具

有之平等性，使其中一債權將優先於另一債權，且亦可能產生互相主張之矛盾現

象。又如以上所說，債權之不可侵性屬於債權效力之一，此並不會也不應與債權

所具有之其他效力產生矛盾，故債權本無優先效力，亦不因債權不可侵性之存在，

 
332 相似見解參陳忠五，前揭註 7，頁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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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允許此種狀況，變相使某債權產生優先的效果。 

貳、故意背於善良風俗侵害租賃債權 

一、從幾則實務案例出發 

    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後段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

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此係故意背於善良風俗之侵權行為規範。按學

說多採取差別保護說之見解，針對債權，將之排除於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前段保

護之外，並且應有尋求同條項後段保護之可能性。而若將討論客體限縮於租賃債

權，於學說上似乎並未特別對此進行詳盡之討論。 

    至於我國則實務判決中是否曾出現以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後段規範作為侵

害租賃債權之主張？本文查詢於數判決之中，法院見解中多指出侵害租賃債權原

則不得適用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前段請求，並肯定同條項後段故意背於善良風俗

之規範得作為可能的請求權基礎，惟數個案之中似均未符合「背於善良風俗」之

要件，亦有當事人根本未就此一要件為主張或舉證者333，故亦無法成立侵權行為

334。 

    認為未該當故意背於善良風俗之要件者335，如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9 年度訴

字第 2534 號民事判決其案例事實略為：甲向台北市市場處簽訂租賃契約承租系

爭店鋪，並就系爭店鋪再與乙等人簽定經營合約，惟乙等人違規於牆面裝設廣告

致使甲遭市場處以違反相關法規為由終止系爭租賃契約，甲便向乙等人主張侵害

租賃權。法院此時認為336：「違規設置廣告部分，縱為乙等人所為，依台北地下

街商場多處均設有廣告燈箱或張貼廣告之情，亦足使人產生地下街公共壁面得設

 
333 舉證不足或當事人未舉證者，參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107 年度訴字第 988 號民事判決。 
334 為求聚焦於此處所欲討論之要件，本文已將事實適當簡化。此處所介紹之判決案例事實均於

不影響次處所介紹之法院見解前提下，部分簡化。 
335 其他相關判決可參：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3 年度訴字第 190 號民事判決（該判決經上訴後，

改以民法第 184 條第 2 項違反占有此一保護他人法律而肯認其侵權行為之請求）、臺灣臺南地方

法院 95 年度南簡字第 2357 號民事判決（該判決經上訴後，上級審法院認為建物毀損該權利受侵

害之人係所有人而非承租人，故而否認其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請求）。 
336 判決中之被告，為求方便理解，本文以前述之代號代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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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廣告之認知，縱有違反規定，仍應屬過失，均非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

損害於他人。」似以不具備故意而否認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後段之成立，就善良

風俗違反與否便無加以著墨。又如臺灣南投地方法院 99 年度投小字第 183 號民

事判決，其案例事實略為：甲由其父繼承與南投林管處之租賃契約，就系爭土地

進行耕作，惟乙施作電塔塔基未作好水土保持導致甲所得耕作之土地面積減少，

侵害其租賃權。法院於此僅稱：「原告所主張被告施工不當之行為，亦非故意以

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未深入說明背於善良風俗之認定便否定了原告之主張。 

    另就其他見解認不該當故意背於善良風俗者，大致將實務就相關案例進行歸

納與整理：如於數判決中可見如針對租約屆期後持續使用租賃物者，新承租人是

否得以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後段請求侵害租賃債權之損害賠償，多採否定見解

337。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99 年度中簡字第 2361 號民事判決為例：其案例事實為

甲將房屋出租予乙，乙復將之轉租予丙，於該租賃契約期限屆滿後，甲則將房屋

出租予丁，惟丙遲未搬離房屋而無權占有之，丁便向丙主張租賃債權侵害。法院

稱：「於侵權行為之適用上，依上（二）所之說明，非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前段

所保護之權利。原告僅得依民法第 184條第 1項後段或第 2項而為主張，惟縱認

原告上開所述屬實，則被告於租期屆滿後尚未搬遷，仍非係背於善良風俗。」亦

未就背於善良風俗與否之認定進行較深入的論述。又在其他侵害租賃債權之判決

中有稱：「承租人於租約終止後繼續占有之狀態，究與另行無權占有之故意以背

於善良風俗之方式侵害權益情狀有間338」，係將二者進行區分並為不同評價，惟

亦未進一步說明之。再者，於一物二租之情形，臺灣嘉義地方法院 92 年度訴字

第 873 號民事判決稱：「被告丁○○為本件房屋所有權人，於不違反法令限制範

圍內，得自由處分收益其所有物，被告丁○○雖然一物二租，並未違反善良風俗，

 
337 類似案例與類似見解之判決可參：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三重簡易庭 101 年度重簡字第 40 號民

事判決、臺灣高等法院 109 年度重上字第 114 號判決（此案目前上訴至最高法院審理中，最後瀏

覽日：2023/05/20） 
338 臺灣高等法院 109 年度重上字第 114 號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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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構成侵權行為」，似乎於實務上，一物二租亦不被認為屬背於善良風俗行為339。 

二、背於善良風俗？ 

（一）向來見解 

    自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後段之要件及立法意旨以觀，其要件一為加損害於他

人，二為背於善良風俗，三為侵害之故意340，並且一般侵權行為所具之要件如因

果關係等，亦須具備。此一立法，據通說見解係在擴大提供同條項前段之權利以

外之其他利益保的護途徑，彌補其他請求權基礎之不足，並以相當之要件適當限

縮之，避免責任因而過大341。又以善良風俗此一概括條款作為要件，係使侵權行

為法得更加開放，與社會道德觀念連接，於社會變遷快速之下得以彈性因應、要

件上不致過度僵化342。 

   首先就加害行為之故意而言，應包含直接故意與間接故意，且為致生損害於

他人之故意343。又此故意並不以確知因果關係、損害範圍之必要，然仍需認識到

損害事實及可能之損害344。亦有見解認為，基於此一請求權基礎有填補其他侵權

行為請求權基礎之不足，就故意之解釋應可擴大包含輕率或肆無忌憚等重大過失

情形345。 

    然由前述數則實務見解可見，第三人侵害租賃權是否成立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後段之侵權責任，討論重點時常聚焦於是否背於善良風俗，因此該條所稱善良

風俗之判斷於此至關重要。而善良風俗之意義，相當於民法第 72 條所稱之善良

 
339 此處應說明者係，該判決之案例事實雖看似屬第三人侵害租賃權之例子，實則係承租人為原

告而出租人為被告，故並非如前開判決係承租人向第三人為侵權行為主張之典型案例。然而該判

決就一屋二租之狀況點出未背於善良風俗之觀點，亦可能提供相類案型下承租人對第三人主張

之際法院認定之參考。因此本文此處仍將系爭判決納入本文內容，並作為實務見解之介紹。 
340 王澤鑑，前揭註 7，頁 369。 
341 王澤鑑，前揭註 7，頁 367-368。 
342 王澤鑑，前揭註 7，頁 368；陳聰富，前揭註 236，頁 385。 
343 王澤鑑，前揭註 7，頁 372。 
344 王澤鑑，前揭註 7，頁 372；陳聰富，前揭註 236，頁 392。 
345 陳聰富（2017），〈論過失侵害利益之侵權責任〉，《國立臺灣大學法學論叢》，第 46 卷第 1 期，

頁 171-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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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俗。早先實務判決中有概括地稱善良風俗係346：「社會之健全思想，以及一般

道德觀念決定之。」另有學說稱背於善良風俗指347：「違背社會共同生活價值標

準的行為準則，無論侵害型為違反社會習俗、價值意識或倫理道德觀念，均屬之。」

更有進一步認為：因此除傳統倫理道德之概念外，此處之善良風俗更應廣泛地包

含一般經濟活動中之正當行為、商業競爭秩序中之正當經濟行為，及一切社會共

通基本秩序之價值348。且從我國實務判決中具體案例之發展來看，並不限於倫理

道德之違反，違背規律社會生活之價值者，亦被認為屬悖於善良風俗之行為349。

因此於具體案例中判斷究竟是否屬背於善良風俗時，既繫諸於社會價值與秩序，

則無絕對之肯、否，隨世事變遷將可能有不同之判准，此亦係該規範得因應社會

狀況所設。而背於善良風俗本身即足以認定具有違法性，較侵害他人權利者，更

具不法內涵，故無需進一步探求其違法性之要件350。 

（二）本文見解 

    綜上所述，實務對於第三人侵害租賃權之情形是否該當故意背於善良風俗，

似傾向採取較保守之見解，因而較難以成立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後段之侵權行

為。觀察以上實務判決，承認第三人侵害租賃權屬於故意背於善良風俗者極其少

見，因此似乎亦難以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後段作為請求權基礎。故而將對於租賃

債權人之保護不夠周全。 

    然觀察實務上就其他案例是否該當故意背於善良風俗，有各式各樣之肯定事

例存在。除了違反倫理道德等之行為外，若有影響、破壞市場機制者，亦有肯認

其請求之可能，如詐欺購買貨物、偽造印章盜領款項、操縱市場而從中獲利等等，

 
346 參最高法院 56 年台上字第 280 號判決。 
347 陳忠五（2015），〈承租人允許使用房屋之第三人自殺致房屋成為凶宅之損害賠償責任－最高

法院 103 年度台上字第 583 號判決評釋〉，《台灣法學雜誌》，第 269 期，頁 34。 
348 陳聰富，前揭註 236，頁 387。 
349 具體之實務案例如：不法毀損他人物品、詐領健保費、偽造印章開立公司支票冒領款項…等

等。其他案例類型，詳參陳聰富，前揭註 236，頁 389-391；黃茂榮，前揭註 254，頁 117-119。 
350 王澤鑑，前揭註 7，頁 372；陳聰富，前揭註 236，頁 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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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如違反誠信分割土地者均屬之351。由此可知，實務上似非有意廣泛地限制故

意背於善良風俗之認定，於學說見解上亦未見此類主張，甚至有本於差別保護說

之基礎上，為求更完善之權利與利益保護而擴大解釋之352。因此在第三人侵害租

賃債權之情形，亦無由作過於限縮之解釋。 

    實則，本文見解雖承認租賃債權亦得作為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前段之保護客

體，惟亦不應因此即將同條項後段之請求權基礎作限縮解釋。故就故意背於善良

風俗之解釋，即應以違背社會共同生活價值標準的行為準則，侵害行為違反社會

習俗、價值意識或倫理道德觀念作為認定標準。據此，思考上開案例，無論是租

賃契約屆期而持續就標的物使用者，抑或一屋二租者，如有使承租人不得繼續承

租標的物的惡意，或者以違背市場交易之公平性等手段，仍有該當背於善良風俗

之可能性，惟此當然需就當事人所提出之各項事證而定，並進行更深入之論述以

說明是否該當此一要件。 

    再者，承租人倘若以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後段為租賃權侵害之請求依據，占

有或其他之公示外觀便不再具有關鍵意義。如前所述，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前段

以占有為公示外觀，意在平衡第三人之利益，即當此種不具對外公示特徵之債權，

若欲課予第三人不得侵害之義務時，應使其具有相當之可預見性始為合理，此屬

於加害人之主觀歸責要件353。故當侵害行為係背於善良風俗者，並第三人主觀上

亦存在故意，第三人預見可能性便無需透過公示外觀證立之，自屬當然。 

    另外，縱使較實務見解更擴大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後段之解釋，進而提高該

條於債權侵害之適用可能，亦不會因此影響債權得受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前段保

護之論點。此係著眼於債權人之完善保護，亦即對於債權人而言，民法第 184 條

第 1 項後段之主張仍較同條項前段之主張更加困難。詳言之，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後段對於加害行為，進一步要求須為「背於善良風俗」之行為，故有稱係加重

 
351 實務上肯認該當故意背於善良風俗之案例，詳參陳聰富，前揭註 236，頁 389-391。 
352 詳參陳聰富，前揭註 236，頁 386-387、392-393。 
353 此部分之論述，詳參本節壹、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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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不法行為，相較於一般不法行為，更提升其不法程度354。故無論背於善良風俗

或其主觀歸責事由需具備之「故意」，二者皆為舉證上困難之處。因此，在債權

之充分保護考量下，租賃債權於具備占有之公示外觀下，仍有承認其得主張民法

第 184 條第 1 項前段之必要，此與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後段之解釋適用問題係

屬二事355。 

參、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侵害租賃債權 

三、 從幾則實務案例出發 

    民法第 184 條第 2 項規定：「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

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此亦為賦予債權人侵權行為

保障的途徑之一。若聚焦於實務侵害租賃債權的案例，是否有構成民法第 184 條

第 2 項侵權行為之可能？ 

    於實務見解之中，尚無法院裁判直接肯認「任何民法上租賃之相關規範」作

為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故由租賃債權本身此一途徑應無從肯認違反保護他人法

律之侵權責任的成立。 

    然此非代表侵害租賃債權者則毫無主張違反保護他人法律之侵權行為餘地，

因實務多以「違反民法關於占有保護之規定」，進而認定此係屬違反保護他人之

法律，而得受侵權行為規範之保護。 

    實務判決中可見不具占有事實之租賃權被侵害時，否定其得以民法第 184 條

第 2 項為據者，如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96 年度重訴字第 422 號民事判決：「本件原

告主張受侵害者為租賃權，惟該租賃權係基於原告與系爭土地所有人間之債權契

約而發生，縱屬存在，亦僅具有債權相對性，而原告尚未自出租人處取得系爭土

地之占有使用（系爭土地其中 2285 坪目前雖為原告占有使用中，惟其係被告自

85年間起轉租予原告使用迄今，為兩造所不爭執），其僅既得依租賃契約對出租

 
354 陳忠五，前揭註 7，頁 180-181。 
355 相類見解者參：陳忠五，前揭註 7，頁 180-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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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請求交付租賃物，不得對被告主張租賃權受有侵害，已如前述，則該屬相對性

債權之租賃權自非屬民法第 184條第 2項所保護之客體。是原告主張被告有違反

保護他人之法律，自無足採。」即認為不具占有之租賃權，並不得受民法第 184

條第 2 項所保護。 

    惟若符合占有之事實，則當租賃債權受侵害時，實務便認為得以占有相關規

定作為保護他人之法律，因而為侵權行為之主張356：「又占有固為事實，並非權

利，但究屬財產之法益，民法第 960條至第 962條且設有保護之規定，侵害之，

即屬違反法律保護他人之規定，具備侵權行為之違法性，自應成立侵權行為（最

高法院 71 年度台上字第 3748 號判決參照）。本件原告自 99 年 11 月 1 日即承租

系爭土地使用，於租賃關係存續中，有繼續占有系爭土地而為使用收益之權利。

然被告未經原告同意，擅自在系爭土地上設置或放置系爭地上物，顯已侵害原告

之占有權益，原告依民法第 184條第 2項、第 962條規定，請求被告將系爭地上

物拆除或遷移，將占用之土地返還予原告，洵屬有據。」因此可以認為，若欲使

侵害租賃權得以請求民法第 184 條第 2 項之侵權行為，實務多係透過「認定占有

規範作為保護他人之法律」此一手段，賦予該占有人（承租人）保障。 

    另外，部分學說上對於此一問題，亦採類似見解。本於差別保護說之立場下，

租賃債權人亦僅得透過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後段或同條第 2 項主張，因此在填補

債權保護不足之想法下，學說357亦採取與實務相類之見解，與租賃債權所具有之

占有事實連結，將民法占有規範解為保護他人之法律，即除具保護公益之目的外，

同時有保護占有人之意涵存在，因而得以藉由占有事實之存在，受民法第 184 條

 
356 參臺灣苗栗地方法院 109 年度訴字第 116 號民事判決。 

同樣以占有相關規定作為保護他人之法律，進而肯定租賃權侵害之侵權行為者，另參：臺灣屏東

地方法院 88 年度重訴字第 53 號民事判決、臺灣高等法院 104 年度上易字第 52 號民事判決、臺

灣高等法院 106 年度上易字第 710 號民事判決、臺灣高等法院 107 年度上易字第 151 號判決（就

該判決應說明者係：雖有針對該判決提起再審，且再審原告主張該判決係以民法第 423 條作為保

護他人之法律的依據，並以之作為法律適用錯誤為由提起該再審，惟經再審法院即臺灣高等法院

107 年度再易字第 119 號判決中釐清：原審判決係以占有作為保護他人之法律，而得主張民法第

184 條第 2 項之規定。） 
357 王澤鑑，前揭註 7，頁 392；王澤鑑，前揭註 43，頁 823；謝在全，前揭註 1，頁 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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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項之保護。 

四、 保護他人之法律？ 

（一）概說 

    由實務案例可見，承租人有無向第三人主張民法第 184 條第 2 項侵權行為之

討論，多聚焦於保護他人之法律的探求。而由該條規範意旨而言，係以客觀法律

規範之違反作為要件，並將民法以外其他領域之規範與之侵權行為法結合，使之

與其他法規範體系相互連結358。實務上便有稱民法第 184 條第 2 項立法旨趣在

359：「因保護他人為目的之法律，意在使人類互盡保護之義務，倘違反之，致損

害他人權利，與親自加害無異，自應使其負損害賠償責任。惟其性質上屬於『轉

介條款』及『概括條款』，自須引入連結該條以外之其他公私法中之強制規範，

使之成為民事侵權責任的內容，俾該項不明確之法律規範得以充實及具體化。」

再者，該條之立法設計亦有推定過失之意旨，透過推定違反保護他人法律之加害

人有過失360，使被害人之保護上更加完善。且該推定之過失，多數認為係包含法

律違反之過失及對他人權益侵害之之過失，加害人得舉證免責之361。 

    承上所述，則個案中應如何認定系爭法條為「保護他人之法律」？其判斷有

謂：需該法律係保護他人之法律，保護範圍並包含被害人與其所請求之利益，即

該法律之目的係在防止此一損害發生者362，且該違反法律之行為與損害間具因果

關係363。詳言之，該保護他人之法律，須以直接或間接保護個人權益為標準，雖

該法規亦可存有兼及保護公益之內涵，惟不得專為保護國家社會秩序之法律。具

 
358 王澤鑑，前揭註 7，頁 388；陳聰富，前揭註 236，頁 395-396。 
359 最高法院 103 年度台上字第 1242 號判決。 
360 王澤鑑，前揭註 7，頁 388。 
361 王澤鑑，前揭註 7，頁 400；陳聰富，前揭註 236，頁 406-407。 
362 陳聰富，前揭註 236，頁 402。 
363 相類見解參黃茂榮，前揭註 254，頁 81。實務上相類似之見解可參：最高法院 88 年度台上字

第 1862 號判決：「民法第一八四條第二項所保護之客體，須權益所遭受之侵害為保護他人之法律

所欲防止者，換言之，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而構成侵權行為損害賠償義務，必需具備二個要件，

一為被害人須屬於法律所欲保護之人之範圍，一為請求賠償之損害，其發生須係法律所欲防止

者。」王澤鑑，前揭註 7，頁 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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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個案上，應透過何種因素判斷法律具保護個人法益之特徵，實務上有判決指出

364：「所謂『保護他人之法律』，亦屬抽象之概念，應就法規之立法目的、態樣、

整體結構、體系價值，所欲產生之規範效果及社會發展等因素綜合研判之；凡以

禁止侵害行為，避免個人權益遭受危害，不問係直接或間接以保護個人權益為目

的者，均屬之。」因此不得以整部法典一概而論，須就個案中加害人所違反之系

爭法律本身目的等進行具體認定。且該所指之法律，並不限於狹義之法律，習慣

法、命令、規章等均屬之365。 

    然有其他學說針對「保護他人法律」之認定提出不同意見。即若將各種規定

皆含括於此，便可能大幅增加落入該條規範之現象366。並且，自民法第 184 條第

2 項但書以觀，可知係採取推定過失之立法已如前述，則適用上將生輕重倒置之

狀況367。亦即如物權此等絕對權之侵害，按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前段應由被害人

舉證故意過失；惟債權此等相對權之侵害，則有可能得透過民法第 184 條第 2 項

之主張，而免去其對於主觀歸責之舉證。故有稱368：「利益具有難以特定之性格，

其種類型態又非常複雜多樣，民法第 184 條第 2 項規定的解釋適用，應特別謹

慎。」因此，除明確可認定其具有保護他人利益之目的，又無其他獨立之損害賠

償規定時，使可作此解釋369。 

（二）租賃章節相關規定？ 

    關於保護他人法律之解釋，租賃債權人應如何藉此受民法第 184 條第 2 項之

保護，首先應探討租賃章節之相關規定。就此，尚無實務見解採取肯定之見解已

如前述，而此亦屬合理，因民法中就租賃債權之規範，僅處理基於租賃債權契約

所生雙方當事人間之權利義務規範，亦非有針對第三人侵害等行為有防止之意涵，

 
364 最高法院 103 年度台上字第 1242 號民事判決。 
365 王澤鑑，前揭註 7，頁 391。 
366 陳忠五，前揭註 7，頁 184。相類見解參：游進發，前揭註 322，頁 74-75。 
367 陳忠五，前揭註 7，頁 187；邱聰智著／姚志明編，前揭註 1，頁 193。 
368 陳忠五，前揭註 7，頁 187。對保護他人法律之解釋亦傾向審慎為之者，參蘇永欽，前揭註

312，頁 344-345。 
369 陳忠五，前揭註 7，頁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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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此處第三人並非規範對象，故亦不可能成為法規範所欲保護之範圍。 

（三）占有相關規定？ 

    再者，占有章節中關於保護占有人之規定（民法第 962 條）得否為保護他人

之法律，而提供具備占有事實狀態之承租人保護？學說上有持肯定見解者370，實

務上就此亦承認民法第 184 條第 2 項之適用可能性已如前述。並透過同時具有符

合民法所定之「占有」特徵，將占有相關規範之解為保護他人法律，而得為該侵

權行為之主張，非以該債權作為依據。而此一解釋應可理解為填補租賃債權人之

侵權保護。亦即，於其無法作為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前段之權利客體，則為完善

其不足之保護，試圖使其仍得受同條第 2 項規定保障。 

    然而，針對民法占有相關規範是否得認為係保護他人之法律，亦有採取較保

守之見解者，並稱占有雖非權利，卻受法律上之保護，即占有章節賦予占有人得

對外主張之權能（民法第 960 條至第 962 條規定），僅在幫助物權秩序外形之維

持，而占有人享有的僅是反射利益而已，故其並非保護個人利益為目的，亦不該

當於侵權行為中的保護他人法律371。並有相類見解認為本於占有規範之目的，是

在保護整體社會所形成之占有秩序，確保安定性，故無論有權占有或無權占有所

形成之占有秩序均受保障，此並不代表無權占有人即得藉此取得侵權為個人利益

的保障372。由前述，證明了民法占有篇章所賦予占有人請求之權利，究竟是否屬

保護個人利益範圍之內尚存在爭議，而租賃債權基於本文見解，得有透過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請求之可能性，得以充分保護租賃債權人，亦有占有作為公示外觀

之第三人衡平機制，亦稱足夠373，故是否有必要透過承認占有作為保護他人法律

而保護債權，應審慎為之。  

 
370 王澤鑑，前揭註 270，頁 230。 
371 蘇永欽（1986），〈侵害占有的侵權責任〉，《國立臺灣大學法學論叢》，第 15 期第 3 卷，頁 122-

123。 
372 劉昭辰（2007），〈侵權行為法體系上的「保護他人之法律」──—最高法院九十二年度台上字

第二四○六號判決的震撼性〉，《月旦法學雜誌》，第 146 期，頁 241；陳聰富，前揭註 236，頁 398。 
373 同樣對於民法第 184 條第 2 項提出質疑者，並期望藉由擴充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前段之保護

者詳參：陳忠五，前揭註 7，頁 188-191；邱聰智著／姚志明編，前揭註 1，頁 193-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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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小結 

    綜上所述，租賃債權是否應受侵權行為之保障，應為肯定。詳言之，由債權

所具有之不可侵性特徵，基於債權人保障，本應使之納入侵權行為體系之中，作

為過失侵權行為所稱之權利，而不應將其排除於保護客體之外。縱有見解認為透

過債權歸屬侵害、具占有事實之債權等，擴大認定保護客體，惟此種透過保護客

體作為界限之見解實有不妥。較佳之作法應透過侵權行為之其他要件，如不法性

與主觀歸責控制之，此更能兼顧債權人之權利保障與債權在侵權責任下不具典型

公開性之考量。因此本文認為，就租賃債權之周全保護及第三人責任之平衡兼顧，

在過失侵權責任上，得透過占有此一公示外觀建構第三人主觀歸責要件，確保第

三人預見之可能，同時以違法性之認定調和自由競爭經濟秩序。此一作法更能彈

性因應所有個案，而非以保護客體直接將之排除於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前段保護

之外。 

    同時，租賃債權人在第 184 條第 1 項後段與同條第 2 項之請求上，亦非無適

用之可能性，然而仍需特別注意其要件之解釋。在背於善良風俗之解釋上，仍須

顧及債權侵害與自由經濟秩序的平衡；在違反保護他人法律之解釋上，則需慮及

該等規範之意旨是否在提供保護該租賃債權人為目的，就此在個案上屬於需詳加

著墨論述之部分。 

第二節 妨害排除 

    前開章節已確認承租人有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則以下章節所欲接著討

論者係：當第三人妨害租賃權之際，是否亦將有返還租賃物與排除妨害主張之可

能？典型案例如：第三人無權占用他人租賃之土地而建屋，承租人是否得透過何

種法規範而有直接向第三人主張拆屋並返還土地？詳言之，如現行民法下之第

767 條物上請求權與第 962 條之占有之物上請求權等，其旨分別保護物權人及占

有人，確保其所具有之權能不受妨害374；則租賃權之核心內涵係在使承租人有對

 
374 王澤鑑，前揭註 43，頁 183-184。謝在全，前揭註 1，頁 558。各條規範之詳細立法意旨，將



doi:10.6342/NTU202301525

94 
 

租賃物有使用收益之權能，若第三人對該權能為妨害等行為時，其是否亦得本於

該權能之維護，並透過此等規範依據，而有相應的排除該妨害行為，此為本文該

部分所聚焦者。而妨害排除之討論，亦係基於債權不可侵性之故。即債權本存在

不可侵之性質，則當第三人違反之，將產生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請求，惟基於不

可侵性係在保護債權之理由，則所提供之救濟應更廣而包含妨害排除之手段，始

能全面地提供債權保障，具體化其不可侵性之具體救濟。 

壹、代位請求以外之救濟可能 

    不過，在正式進入我國法規範下可能提供租賃債權人請求妨害排除之依據前，

此處應先討論者係關於承租人代位出租人（所有人）主張所有人物上請求權之請

求依據。此係承租人透過代位之規定，取得主張他人請求權之權利，並非在賦予

承租人自身之權利，惟仍得作為其間接主張排除妨害的依據。 

    詳言之，若在租賃債權遭第三人侵害或妨害之際，若出租人為租賃物之所有

人，並且藉此取得了對第三人之物上請求權（民法第 767 條參照），則此時承租

人可以透過民法第 242 條之規定，代位債務人（如租賃物之所有人）行使其對第

三人的物上請求權，藉由此一間接手段，排除第三人對租賃權權能之妨害375。又

有學說特別指出，承租人透過此一手段保護其租賃債權，此屬必要措施，故不得

以出租人無資力為行使要件，以確保租賃權得獲得充分保障376。 

    而此一見解亦為實務所承認，如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99 年度訴字 1204 號民事

判決377之案例事實略為：中華民國所有之系爭土地由國有財產署南區分署管理，

其則將系爭土地出出租原告，惟被告未經同意占用系爭土地之部分。原告則代位

出租人國有財產署南區分署行使民法第 767 條物上請求權。法院並稱：「國有財

 
於以下個別分析論述之，詳參本文後述。 
375 莊春山，前揭註 201，頁 154-155。 
376 孫森焱（2020），《民法債編總論下冊》，修訂版，頁 609，自刊。邱聰智著／姚志明編，前揭

註 1，頁 95。 
377 該案上訴後，上訴法院亦認同原審所認定之見解，參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102 年度上字第

233 號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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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署南區分署，於原告請求後仍不請求被告拆除返還土地，自屬怠於行使權利，

則原告為保全系爭土地之承租權，依民法第 242條規定，以自己之名義，代位行

使國有財產署之物上請求權，訴請被告拆上開水泥路面之地上物及系爭建物，請

求將土地交還國有財產署，並由原告代為受領，自屬有據。」相類見解則如臺灣

花蓮地方法院 109 年度花原簡字第 67 號民事判決，其案例事實與前開類似：原

告向參加人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承租由其所管理之系爭土地，被告未經同意占

用部分土地並增建地上物，原告從而代位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請求拆除地上物

並返還占有。法院稱：「參加人依租賃契約約定，自有將系爭 C 土地交付原告占

有使用之義務，又現該部分土地為被告占有使用，被告就此又未能提出任何占用

之合法使用權源，且參加人迄今尚未依民法第 767條第 1項規定排除此一狀況而

有怠於行使權利之情，另參酌參加人亦同意原告本件請求，故原告為保全上開債

權權利，依民法第 242 條前段、第 767條第 1 項規定，代位參加人行使物上請求

權，請求被告拆除系爭 C地上物，並將占用部分土地返還中華民國，並由參加人

受領。再於參加人受領後交付原告，應屬有憑。」 

    上述二判決可見，實務認為若具民法第 767 條物上請求權之所有人，未積極

向第三人為妨害排除等之主張，則當承租人欲代位為主張時，便可認為所有人（即

債務人）係怠於行使其物上請求權，因而認可承租人得代之為民法第 767 條之請

求，間接使承租人得對第三人為妨害排除等主張。並由上述實務見解可見，肯認

該等請求並非以承租人需占有租賃物為必要。然而，此終究非承租人本身之權利

已如前述，因此將有相當之限制條件，需以出租人具有民法第 767 條請求權為前

提；如出租人並非所有人而無該等請求權，承租人亦無從代位為之。 

    更有見解指出，當承租人得透過民法第 962 條為返還、排除妨害等主張時，

其則不得也無須以代位之方式主張所有人之物上請求權。即如最高法院 43 年台

上字第 176 號民事判決所述：「租賃物交付後，承租人於租賃關係存續中，有繼

續占有其物而為使用及收益之權利，故其占有被侵奪時，承租人自得對於無權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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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之他人，行使其占有物返還請求權。既無須經由出租人對之行使，亦無主張代

位出租人行使之必要…。」此項見解亦受其他法院所引用378。實則，該見解係符

合代位規範之解釋，此時應可認為不符合民法第 242 條代位之要件379。因實務所

承認之承租人代位所有人向第三人主張返還或排除妨害等請求，係基於承租人為

保全其租賃債權為目的。此一保全必要性，學理上認為係指「債權人如不代位行

使債務人之權利，其債權即有不能受完全滿足之清償之虞」380。故若承租人得以

透過其他規範確保其租賃權之行使，本文便認為並無「不代位行使出租人權利便

不能滿足其債權給付」的情形，自不存在保全之必要。又該其他規範並不限於民

法第 962 條而已，只要是承租人自身得以保障其租賃債權之手段均屬之。可見當

承租人得藉其自身的租賃債權主張妨害排除之際，代位所有人之所有人物上請求

權之手段將居於後位，是代位權應僅具有補充性。 

    綜上，透過代位權主張妨害排除，因並非屬於承租人本身之權能，仍有其侷

限性。因此，本文以下擬就現行法規範中，租賃權遭第三人違法妨害時，承租人

是否得依何種請求權基礎請求排除而保護其租賃權。 

貳、向特定人主張的妨害排除 

一、相鄰關係 

（一）規範目的：調和不動產間之利用關係 

    關於承租人妨害排除權能之依據，首先可自其對「特定人」為主張內容的不

動產相鄰關係談起。 

    不動產相鄰關係規定於民法第 774 條至第 798 條，針對歸屬於不同所有人之

不動產，因相鄰而產生權利行使相互影響進行規範。亦即雖本於所有權人之權能，

 
378 如臺灣橋頭地方法院 111 年度簡字第 4 號民事判決同旨。其案例事實略為：甲向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南區分署承租系爭土地，乙無權占用並放置雜物等，甲便主張乙應移除雜物騰空土地並返

還之。法院稱此時因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南區分署已將租賃物交付於甲占有，因而得以成立民法第

962 條占有人物上請求權，毋庸再論代位民法第 767 條之主張。 
379 民法第 242 條中保全債權之必要的要件，詳參邱聰智著／姚志明修訂，前揭註 109，頁 94。 
380 孫森焱，前揭註 376，頁 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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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所有權範圍內原得以自由使用、收益、處分其所有物，惟此可能造成相鄰關

係間之衝突，故基於社會秩序調和，須就權利之行使與鄰地所有人之利益進行利

益衡量，就雙方甚至多方之利益取得平衡381。可謂調整相鄰關係間之所有權行使，

係所有權人需承擔相當之社會義務，於社會資源有限下尋求最有效率之利用382。

在這樣的調和下，勢必對於所有人之所有權行使產生限制或擴張，而使所有權人

（或使用權人）需負一定程度之不作為義務、防免損害之作為義務及容忍義務，

盡量取最小侵害之手段以平衡相鄰關係之利益383。舉例而言，民法第 774 條課予

鄰地所有人積極之防免作為義務，則當違反此一義務便可請求為此積極預防之設

備或其他防止行為384。又如民法第 793 條課予鄰地所有人消極之不作為義務；因

此，若土地所有人或使用權人有氣響侵入之情事者，則得訴請禁止之385。 

（二）承租人的準用規定 

    又不動產相鄰關係之適用範圍，於民國 98 年民法物權編修正前，於第 833

條、第 850 條、第 914 條分別規定地上權人間及地上權人與所有人間、永佃權人

間及永佃權人與所有人間、典權人間及典權人與所有人間亦可準用該規定而賦予

其相鄰關係之保障386。於此產生之疑問為：如地上權人與典權人間、甚至是其他

不動產之利用權人如使用人與承租人間，是否亦有類推適用相鄰關係主張之可能？

早先於學說上亦廣受討論387。而於爭執之際，可見實務上有承認之見解存在388：

「法律所定不動產相鄰關係，係以調和利用不動產所產生之衝突，俾發揮其經濟

功能為目的，自應重在不動產利用權人間之關係，而不應重在不動產所有權之誰

 
381 王澤鑑，前揭註 43，頁 221。 
382 謝在全，前揭註 1，頁 199。 
383 王澤鑑，前揭註 43，頁 222。謝在全，前揭註 1，頁 198。 
384 謝在全，前揭註 1，頁 204。 
385 謝在全，前揭註 1，頁 206。 
386 蘇永欽（1996），〈相鄰關係在民法上的幾個主要問題－並印證於 Teubner 的法律發展理論〉，

《法學叢刊》，第 163 期，頁 2。 
387 修法前之學說間討論，詳可參蘇永欽，前揭註 386，頁 2-3。 
388 參陳洸岳（2021），〈袋地承租人之鄰地通行權〉，《月旦法學教室》，第 219 期，頁 10。最高法

院 84 年度台上字第 1509 號民事判決。 



doi:10.6342/NTU202301525

98 
 

屬。參酌民法第八百三十三條、第八百五十條、第九百十四條不動產用益權人亦

可準用相鄰關係規定之立法意旨，應認相鄰關係不僅法律所規定者有其適用，即

承租人、使用借貸人等權利人相互間及其與所有人相互間，均有其適用。」 

    爾後於民國 98 年民法物權編修正時，便承襲該見解制定第 800 條之 1：「第

七百七十四條至前條規定，於地上權人、農育權人、不動產役權人、典權人、承

租人、其他土地、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利用人準用之。」其立法理由稱：「為調

和相鄰關係之利用與衝突，第七百七十四條至前條相鄰關係規定不僅規範相鄰土

地所有人間，即地上權人、地役權人、典權人、承租人、其他土地、建築物或其

他工作物利用人間，亦宜準用，爰增訂本條規定，以符民法規範相鄰關係之宗旨，

並期立法之精簡。至於建築物所有人為土地之利用人，當然有本條之適用，不待

明文。又本條所謂『準用』，係指於性質不相牴觸之範圍內，始得準用，故何種

情形可以準用，應依具體個案分別認定之。」採取了與前述實務相同之見解。亦

即著眼於不動產相鄰關係在調和不動產利用之衝突、並使之利用效率最大化，則

該不動產之歸屬並非重點，而應著重於其使用關係上389。 

（三）實務案例 

    就此，實務上也不乏肯認承租人得藉相鄰關係之準用而請求第三人排除防害

之法院裁判。 

  舉例而言，有涉及民法第 786 條管線安設權之案例，法院亦採類似之見解，

認鄰地所有人有容忍而不得妨礙其設置管線之義務存在。如臺灣雲林地方法院

109 年度六簡字第 169 號民事判決：「原告係 29之 112地號土地承租人，揆諸上

開說明，其自可依民法第 800 條之 1 規定準用同法第 786 條規定主張管線安設

權…原告主張被告應容忍原告於如附圖及斗六地政事務所函所示編號 A、B、C、

D、E 範圍內之土地設置輸配電設備裝置線路，並不得為禁止或妨礙原告設置上

 
389 謝在全，前揭註 1，頁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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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管線之行為，核屬有據，應予准許。」390 

二、具體的請求權基礎 

    問題是，承租人向鄰地之所有人（或使用權人）主張排除妨害，其請求權基

礎究竟何在？ 

（一）物上請求權？ 

    以臺灣南投地方法院 107 年度簡上字第 70 號民事判決391為例，其案例事實

略為：被上訴人向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承租其所管理之國有土地，而系爭土地為袋

地，但上訴人卻於該地唯一對外聯通道路上設置鐵捲門阻擋其通行，並挖掘滯洪

池及種植地毯草，妨害被上訴人之通行權。關於承租人的妨害排除請求，法院稱：

「被上訴人乃為系爭土地之承租人…是被上訴人自得依民法第 800 條之 1 規定

準用同法第 787條第 1項之規定，對如附圖編號 A所示之土地，主張袋地通行權

之存在。…次按鄰地通行權之性質，為土地所有權人所有權之擴張，與鄰地所有

權人所有權之限制，是以土地所有權人或使用權人，如確有通行鄰地之必要，鄰

地所有權人或使用權人，即有容忍其通行之義務，此為法律上之物的負擔（最高

法院 70 年度台上字第 3334 號判決參照）。通行權人既經確認有通行權存在，被

通行地之所有人及使用人自有容忍之義務，如有阻止或妨害之行為，通行權人當

得依據民法第 767 條物上請求權之規定，請求予以禁止或排除（最高法院 88 年

度台上字第 2864號判決意旨參照）。…系爭鐵門確已阻礙被上訴人自前揭通行路

線出入，且已妨礙被上訴人行使民法第 787條第 1項前段之袋地通行權，揆諸上

揭意旨，被上訴人自得請求排除干涉。從而，被上訴人本於袋地通行權及物上請

求權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應將如附圖編號 a-b所示之系爭鐵門移除，即屬有

據。」該見解稱承租人得本於袋地通行權及物上請求權之法律關係，請求所有人

 
390 相類見解參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110 年度訴字第 1962 號民事判決。 
391 該判決雖有經再審之訴，惟臺灣南投地方法院 108 年度再易字第 4 號民事判決係以無理由判

決駁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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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鐵門。然可見系爭判決中引用最高法院 88 年度台上字第 2864 號判決意旨係

以民法第 767 條作為請求之依據，是否得認為系爭判決便有意採取同樣之見解，

進而有將相鄰關係視為如同不動產地役權之關係，難以明瞭。類似見解亦可見於

其他實務判決中，在符合袋地之要件下，承認該袋地之承租人得對鄰地所有人主

張通行權，進而認為鄰地所有人有容忍義務，並須將妨礙其通行之措施移除，然

亦未明示其請求排除妨害的具體依據為何392。 

（二）侵權責任？ 

    同樣係妨害承租人袋地通行權案例之中，其中臺灣雲林地方法院 106 年度簡

上字第 81 號民事判決之見解值得注意。其案例事實實與前開判決十分類似，均

係鄰地所有人在袋地承租人之通行範圍上設置鐵捲門而妨害其通行。然法院於此

明白表示了承租人之請求權基礎，係以民法第 184 條第 2 項作為排除妨礙通行行

為作為依據：「民法第 787 條第 1 項規定創設鄰地通行權之目的，原為發揮袋地

之利用價值，使地盡其利，以增進社會經濟之公益，自屬保護袋地所有人或其他

利用權人權益為目的之法律（註：此指肯認民法第 787 條第 1 項為民法第 184 條

第 2 項所謂保護他人之法律），如有違反致生損害於該袋地所有人或其他利用權

人，自應推定為有過失。本件被上訴人就 83 之 454、83 之 455 地號土地如原審

判決附圖所示編號 B、C部分土地有通行權存在，上訴人擅自於 83 之 454、83之

455 地號土地如原審判決附圖所示 B、C 部分土地上設置系爭電動鐵捲門，致被

上訴人無法自由對外通行，既如前述，則依上開說明，自已構成侵害被上訴人得

 
392 如臺灣嘉義地方法院 98 年度嘉簡字第 714 號民事判決：「本件原告所承租之牛稠埔段 252 等

地號土地係屬袋地，倘未通行系爭土地以致公路，則無法發揮袋地之經濟效用…原告依據袋地通

行權之法律關係，請求通行被告所有系爭土地如附圖所示編號 246 內（C）部分面積 435 平方公

尺及附圖所示編號 246 內（D）部分面積 65 平方公尺及被告應將如附圖所示之甲至乙連線、丙至

丁連線之鐵門、雞籠等地上物除去，以利通行一節，依前揭判決意旨，係屬有據，均應予以准許。」

又如臺灣南投地方法院 106 年度投簡字第 349 號民事判決：「原告本於所有權之作用及袋地通行

權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不得為任何妨礙原告通行之行為，且應容忍原告在上開通行範圍鋪設柏

油或水泥路面以供通行，應屬有據。」 

另如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09 年度豐簡字第 203 號民事判決、臺灣臺東地方法院 109 年度原訴字

第 38 號民事判決（惟該案件於上訴時，上級法院以本件有其他連通道路為由，否定其袋地之性

質，故而無通行權存在）亦採相類之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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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該處自由對外通行之權利，被上訴人依前開規定，請求上訴人將坐落 83 之

454地號、83之 455地號土地上，如原審判決附圖所示 B、C部分綠色線段上（面

積共 6平方公尺）之系爭電動鐵捲門拆除，且不得為任何妨礙被上訴人通行之行

為，於法自屬有據，應予准許。」此判決係少數有明確指出其排除侵害之依據者，

並且係透過民法第 184 條第 2 項侵權行為規範，以同法第 213 條回復原狀作為損

害賠償之方法，進而排除相鄰土地所有人對於袋地通行權之妨害。 

（三）法定債之關係 

    承前所述，可知現行法規範上承認承租人有主張不動產相鄰關係之權利，並

得據以排除相關之妨害，此亦為實務上所承認。然而，仍存在之爭議者係：其請

求妨害排除之依據為何？是否本於該準用規定而有主張民法第 767 條物上請求

權之可能？抑或如臺灣雲林地方法院 106 年度簡上字第 81 號民事判決所言，得

透過民法第 184 條第 2 項作為請求依據？此一問題將與相鄰關係性質之認定有

密切之關聯。 

    實則，就相鄰關係之物權人或使用權人間，其透過法律規定對於不動產相鄰

關係之安排，學說上有認為係形成了債之關係，亦即此一債之關係附隨於此一物

權制度而生，以求物權關係規範的完整性393。該債之內容權利義務關係為法律所

明定，即規範了相鄰關係所有人間（或其他物權人與使用權人間）的各項義務，

如特定的不作為義務、防免義務及容忍義務…等等394，因此亦可認為屬於一種法

定的債之關係。亦有稱相鄰關係規範非在使權利人因相鄰關係之規定而取得一種

獨立的定限物權，與不動產役權有別395。 

    於學說見解上，雖有稱此為土地之法定負擔，附隨土地而存在，故若隨後有

移轉或受讓等情事，對於土地受讓人仍發生效力，即仍應受此一不動產相鄰關係

 
393 王澤鑑，前揭註 43，頁 8。謝在全，前揭註 1，頁 1。 
394 王澤鑑，前揭註 43，頁 222。 
395 謝在全，前揭註 1，頁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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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所拘束396。本文認為不動產相鄰關係非屬法定負擔，且拘束受讓人此一效果

亦不影響不動產相鄰關係所形塑之當事人間的（法定）債之關係。 

  詳言之，此種於物權上所形成之法定債之關係，屬於物上之債，例如地上權

之地租內容，將隨物權的移轉而隨之移轉。再者，相鄰關係所形成之法定債之關

係，非如一般債權契約僅係雙方當事人間之關係，而與該相鄰不動產上的物權人

（或使用權人）間之地位相連結，故此種物上之債，本將隨物權移轉而一併移轉

之。即物上之債特徵本具此種對抗繼受人之效果的第三人效力，然而並不會因為

該等第三人效力存在，便認為原屬債權性質者質變為物權397。因此，縱認不動產

相鄰關係當事人間屬於物權上存在之法定債之關係，仍無礙該物上之債的內容將

有拘束該不動產受讓人之特徵。 

    基此，在租賃債權人藉由準用規範取得相鄰關係之相關權利時，其將與鄰地

所有人（或其他物權人、使用權人）間形成一法定債之關係，其權利義務間的主

張，應係透過債之關係的履行請求為之。不動產規範本身即為請求依據，如對於

租賃債權人的袋地通行權之容忍與不得妨害，租賃債權人本得以民法第 787 條規

範據以請求之，無須間接地尋求如民法第 767 條等其他規範請求之。 

    另就實務上有關民法第 184 條第 2 項之請求，基於本文認為不動產相鄰關係

為法規範所創不動產物權人（使用權人）與鄰地物權人（使用權人）間債之關係，

為一法定債之關係，已如前述，則當鄰地物權人（使用權人）違反債之內容中所

規定的權利義務關係，此種給付利益的侵害，應屬債務不履行之範疇，應透過債

之關係主張救濟，即直接藉由不動產相鄰關係形塑之權利義務關係為主張，而非

由侵權行為主張之398。因此，相鄰關係之承租人不應亦無需透過民法第 184 條第

2 項作為請求依據。 

 
396 鄭冠宇，前揭註 3，頁 246。 
397 張譯文，前揭註 89，頁 292。就此相類之論點，本文於前章節中亦有提及。即債權雖可能具

有對債務人以外之第三人主張的第三人效力，然並不因此而使債權本身的性質改變而成為物權。

又如債權物權化之討論亦相同，債權人縱有對抗第三人之效果而認為有類似物權之對世效果，此

規範仍不當然使債權轉變為物權。詳參前述。 
398 陳忠五，前揭註 17，頁 352-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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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上所述，基於本文見解觀察前開承租人袋地通行權妨害之實務案例，此時

袋地承租人與相鄰不動產所有人間係透過民法第 787 條形塑其間債之關係，袋地

承租人得於法定範圍內通行相鄰不動產所有人之土地。故當相鄰不動產所有人對

其通行權有所妨害，袋地承租人自得逕依民法第 787 條為排除妨害的主張，無須

探求民法第 184 條第 2 項作為依據。並且，不透過民法第 184 條第 2 項請求之

際，亦無須就其主觀歸責要件進行認定。 

參、向一般人主張的妨害排除 

    以上介紹完承租人向特定人主張妨害排除之依據，實則係藉由不動產相鄰關

係所產生之妨害排除請求的權利；然而於一般情形下，並不存在不動產相鄰關係

之際，此時承租人之租賃債權仍有受妨害之可能，典型案例則如第三人無權占有、

使用承租人之租賃物。因此，本文以下將討論承租人對於不特定之第三人主張妨

害排除之依據。 

一、 占有人的排除請求權 

（一）承租人占有事實之保護 

    民法第 962 條規定：「占有人，其占有被侵奪者，得請求返還其占有物；占

有被妨害者，得請求除去其妨害；占有有被妨害之虞者，得請求防止其妨害。」

是為占有人之物上請求權。此規定係在保護占有，占有係對物之事實上之配，並

有對占有物繼續使用之利益，同時亦具一定之公示功能，為保護占有所形成之社

會平和與秩序399，故應賦予相當程度之保護，占有人之物上請求權即為保護方法

之一。 

    占有人之物上請求權係當占有受侵奪或妨害甚至有妨害之虞時，得使占有人

有返還、排除、防止等救濟手段，僅以占有人作為主體，並不論其是否具有本權。

而觀察其立法結構，係與民法第 767 條物權人之物上請求權類似，從其立法理由

 
399 占有之保護、繼續、公示功能，詳參王澤鑑，前揭註 43，頁 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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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可知該係參考所有人之物上請求權而設400。另有謂占有人之物上請求權的機能，

除前述所提及在維護社會平和與秩序外，亦有維護占有本權之作用，此一原因在

我國民法第 767 條之請求主體並不包含「有債權占有本權之占有人」401，無法以

「物權人之物上請求權」對第三人主張侵害或妨害之救濟時，占有人之物上請求

權便具實益402。 

    而在租賃契約之中，其債權內容本在使承租人得占有使用租賃物，因此當其

就租賃物使用收益時，常伴隨占有狀態，便得以透過此一依據為主張。故若承租

人亦該當此處所指之占有人，則當可主張民法第 962 條之物上請求權。 

（二）承租人保護的可能不足 

1. 短期消滅時效 

    不過，承租人透過占有人物上請求權主張排除妨害者，亦將受到時效之限制。

按民法第 963 條規定：「前條請求權，自侵奪或妨害占有或危險發生後，一年間

不行使而消滅。」即民法第 962 條之請求權具有 1 年之短期時效。 

2. 占有作為要件 

    惟應注意者係，租賃債權人固然經常同時具有占有之事實，惟此亦非必然。

如出租人尚未交付租賃物時，承租人既非屬占有人，自當無民法第 962 條之請求

權。因此該條規範將請求主體限於占有人，某程度上亦對租賃債權人之排除妨害

權能有所限制。 

 
400 民法第 962 條之立法理由：「謹按占有人應有保護占有之權能，原與所有人相同，則所有人對

於所有物所有主張之權利，占有人亦得主張之。故占有人於其占有被侵奪時，使其得向侵權人或

其繼受人，請求返還占有物及請求損害賠償，或占有被妨害時，亦應使其得向妨害其占有之人，

及其一般繼受人請求除去其妨害， (即回復原狀) 或遇有被妨害之虞時，應使各占有人得向欲加

妨害之人，或其繼承人請求預防其妨害，以完全保護其占有。此本條所由設也。」 
401 詳參本節壹、一、。 
402 謝在全，前揭註 1，頁 558。另外更有見解認為，自民法第 962 條實際案例之利用來看，幾乎

係按契約之使用關係為占有之人，特別是承租人，因此學說上更有近一步主張民法第 962 條應以

「有權占有」作為保護對象，實有保護該本權之內涵。並進一步認為應排除無權占有人之適用，

詳參張永健（2013），〈占有規範之法理分析〉，《國立臺灣大學法學論叢》，第 42 卷 特刊，頁 900-

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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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承租人透過占有人物上請求權主張排除妨害者，亦將受到時效之限制。

按民法第 963 條規定：「前條請求權，自侵奪或妨害占有或危險發生後，一年間

不行使而消滅。」即民法第 962 條之請求權具有 1 年之短期時效。 

    實務上也不乏其例。如最高法院 96 年度台上字第 1657 號判決，該案例事實

略為：甲向國有財產局台灣中區辦事處（委託由台灣土地銀行代管）承租國有之

系爭土地，乙則無權占用之並於上種植作物，甲便以民法第 962 條占有物返還請

求權，命乙將系爭土地地上物剷除並返還其占有。法院稱：「租賃物交付後，承

租人於租賃關係存續中，有繼續占有其物而為使用收益之權利；其占有被侵奪時，

承租人固得對於無權占有之他人，行使其占有物返還請求權；反之，若出租人未

依債之本旨將租賃物移轉交付予承租人，則承租人就租賃物尚未有事實上之管領

力，縱有租賃關係，亦不能本於占有請求返還。此就民法第四百二十三條、第九

百四十一條及第九百六十二條規定觀之甚明。本件被上訴人（甲）主張其承租系

爭土地，雖據提出國有耕地租賃契約書為佐，惟上訴人（乙）一再抗辯其自三十

五年起迄今均於系爭土地耕作等語，並提出國有耕地租賃契約書、國有財產局台

灣中區辦事處證明書、申請書為證，且請求訊問證人陳枝水、吳文登；事涉系爭

租賃物是否交付，自屬其重要之攻擊防禦方法，原審就此未詳為調查審認，遽以

前開理由為不利上訴人（乙）之判斷，殊嫌速斷。」即若承租人同時該當占有人

之要件，亦有民法第 962 條之權利；反之則否403。因此在承認民法第 962 條作為

承租人排除妨害依據時，是否有占有租賃物之事實存在將成為重要之前提。 

二、 損害賠償作為妨害排除請求之基礎 

（一）損害賠償與妨害排除 

    於思考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是否得以作為妨害排除之依據，首先應說明

者係，損害賠償與妨害排除之差異。 

 
403 相類見解可參：最高法院 86 年度台上字第 52 號民事判決、最高法院 94 年度台上字第 971 號

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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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損害賠償本於其目的在填補被害人之損害，就其法益之侵害進行完整之填補，

使之回復至被害人未被侵害之應有狀態404；妨害排除，則僅關注於現仍持續或有

反覆發生之虞的違法行為進行除去或防止405，即妨害排除者在該針對妨害之「源

頭」進行排除，並非如損害賠償填補其所受損害與所失利益406。換言之，侵權行

為法以回復原狀作為損害賠償手段，側重於固有之完整利益的回復407，其回復範

圍應包含排除妨害所產生之所受損害與所失利益；相對而言，排除妨害之物上請

求權範圍則僅涉及被妨害的物本身，限於「妨害自體」之除去408。而因損害賠償

與妨害排除適用範圍不同，要件上亦有所差異。詳言之，損害賠償既在填補被害

人已發生之損害，以積極增益請求者之利益，有要求加害人自其既有財產進行填

補的可能，原則上有故意過失之主觀要件；反之，妨害之排除在除去現存的違法

妨害狀態，僅涉及遭妨害物之本身即其權利或利益之固有利益，無填補損害之目

的，無論行為人有無故意過失，只需違法妨害仍存在，即可請求相對人排除之409。 

（二）排除妨害作為回復原狀之一種 

    我國法上損害賠償之方法，不僅包含金錢賠償，更包含回復原狀410。本文認

 
404 王澤鑑（2018），《損害賠償法》，校正三版，頁 127-128，自刊。 
405 史尚寬，前揭註 203，頁 199。 
406 王澤鑑，前揭註 43，205。應留意者係，此並非代表透過損害賠償回復原狀之手段，無法具有

排除現存之違法妨害的效果。此部分之討論詳參本文以下就透過侵權行為主張妨害排除之說明。 
407 朱岩，〈什麼是「恢復原狀」？－－兼評中國大陸侵權責任承擔方式〉，《月旦民商法雜誌》，

第 26 期，頁 118。 
408 王澤鑑，前揭註 404，頁 129-132；謝在全，前揭註 1，頁 156；李超（2012），〈侵權法上的

防禦性請求權研究〉，《法學新論》，第 37 期，頁 159。 
409 王澤鑑，前揭註 43，頁 205；黃茂榮，前揭註 254，頁 857；林昱梅（2007），〈論著作權人對

間接妨害人之不作為請求權—從德國之妨害人責任理論出發〉，《興大法學》，第 2 期，頁 143。

李超（2012），前揭註 408，頁 159。 
410 相對而言，日本法與我國法之構造不同。按日本民法第 417 條：「損害賠償は、別段の意思表

示がないときは、金銭をもってその額を定める。」同法第 722 條第 1 項：「第四百十七条及び第

四百十七条の二の規定は、不法行為による損害賠償について準用する。」日本民法規範即明示

了侵權行為損害賠償方法係以金錢賠償為原則。因此在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是否得作為租

賃債權人排除妨害之依據，日本法上有明顯的對立討論。 

    日本侵權行為法保護客體包含租賃債權，已如前述；惟其法律效果係以金錢賠償為原則，因

而無法透過侵權行為請求權有主張排除妨害之權利。然日本實務仍然有以承認侵權行為損害賠

償請求權得以作為排除妨害依據之案例，該判決案例事實略為：承租人甲與出租人乙締結系爭土

地之租賃契約並完成租賃登記，丙未得同意於該土地上鋪設軌道，甲便向丙提起訴訟，要求其返

還土地。日本法院判決見解指出：該承租人不僅有排除現在妨害之權利，亦肯定其將來之不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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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藉侵權行為請求主張回復原狀之損害賠償方法者，亦為一種承租人妨害排除之

救濟手段。 

    詳言之，先就損害賠償回復原狀之意旨來看，按民法第 213 條第 1 項規定係

以回復原狀為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原則411，要求第三人回復損害發生前之應有狀

態412，目的在維護被害人權益之完整性，並有「權利繼續功能」，得使被害人獲

完整之保護413。故侵權行為除透過金錢填補既成的損害外，針對違法現狀亦應有

相應的排除手段，否則若任由違法干預的狀態持續，則亦將產生更多之損害，僅

得透過金錢賠償尚並無助於填補損害之最終目的。亦即在損害填補之目的下，既

要求加害人將財產或權利狀態回復至應有狀態，則除針對既已發生而無法回復之

損害進行金錢賠償外，就現正持續的違法妨害狀態，當有排除方法，故亦應允許

透過回復原狀去除之，確保權利人之利益保護414。 

    透過損害賠償回復原狀之手段排除違法妨害狀態者如：無權占有他人之物者，

所有人得藉此請求返還物之占有415；又如請求他人返還自身國民身分證，亦可藉

回復原狀之方法為之416。實務上亦有透過回復原狀主張返還（拆屋還地）及塗銷

 
請求。（參大判昭和 5 年月 17 日法律新聞 3184 号 7 頁；東京地判昭和 5 年 11 月 17 日法律新報

243 号 22 頁）此一肯認排除妨害之見解具有其特殊性，亦即其係藉由擴大解釋侵權行為之法律

效果，使侵權行為成立之狀況下亦得有排除妨害之效果，此與現日本民法體系下，侵權行為係以

金錢賠償為原則有所不同。且除了妨害排除請求之承認外，更進一步肯定妨害防止之請求，擴大

侵權行為被害人之保護。 

    惟前開結論，須先探討該解釋與日本侵權行為法上金錢賠償原則間之衝突問題，即如何於金

錢賠償之手段下，有解為亦有妨害排除效果之空間？有基於立法論，參考德國法提出不作為訴訟

者；亦有將侵權行為之效果與損害賠償方法區分者，亦即就侵權行為法律效果而言，應承認排除

妨害與防止妨害之效果；另就日本民法規範上所定之金錢賠償原則則係損害賠償之方法。即在侵

權行為之中所應關注者係如何填補被侵害之權利，故在妨害或侵害仍持續、甚至未來將發生時，

應當有排除或預防之權利。 

    關於日本法的詳細介紹，參木村和成（2002），〈戦前の「賃借権に基づく妨害排除」裁判例

の再検討〉，《立命館法学》，2002 年 5 号（第 285 号），頁 238-240、238-239、279-284。 
411 民法第 213 條第 1 項：「負損害賠償責任者，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回復他方

損害發生前之原狀。」此係以回復原狀為原則，立法理由認為此較符合損害賠償目的，參王澤鑑，

前揭註 404，頁 130。 
412 王澤鑑，前揭註 404，頁 132。 
413 王澤鑑，前揭註 404，頁 130。 
414 史尚寬，前揭註 203，頁 199。 
415 王澤鑑，前揭註 404，頁 134。陳聰富，前揭註，頁 426。謝哲勝（2021），〈無權占有侵害所

有權〉，《月旦法學教室》，第 221 期，頁 11。 
416 王澤鑑，前揭註 404，頁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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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記之案例417。可見回復原狀之手段於具體案例上呈現多樣性，並得藉此就既存

的違法妨害狀態進行除去，典型即前開所有物返還占有之案例，此時便將呈現（例

如民法第 767 條等）物上請求權與民法第 184 條侵權行為回復原狀請求權並存之

情形，得由當事人擇一為主張。 

    既確認損害賠償回復原狀具有排除妨害之功能，再加上債權為侵權行為損害

賠償請求權之保護客體如前章節所討論，故而當租賃債權受侵害時，在主張侵權

行為損害賠償法律效果之際，除得以就繼承損害請求金錢賠償，亦得以回復原狀

之方法請求加害人排除仍存續的違法妨害狀態。若在典型第三人無權占有租賃物

之情形，得以金錢賠償方法請求者，如第三人因使用租賃房屋內之家具而導致承

租人須換洗之費用等。若為持續存在的無權占有狀態，則應可透過回復原狀手段，

請求返還租賃物之占有。 

    實務上亦有肯認承租人得透過此一方法主張者，如臺灣高等法院 95 年度上

字第 1021 號民事判決，其案例事實略為：被上訴人向國有財產局基隆分處承租

國有土地造林，上訴人未經同意便占有部分土地建築房屋，以及設置柵欄供種菜

及平地使用，被上訴人因而向其請求拆除系爭障礙物並返還土地。法院則謂：「上

訴人既無合法權源，則其無權占有被上訴人等承租之系爭土地上如附圖所示Ａ、

Ｂ部分之土地搭建系爭基隆市○○○路 32 號房屋，並於附圖所示Ｃ、Ｄ部分之

土地設置柵欄供種菜及平地使用，自屬侵害被上訴人等之租賃權甚明，難謂非故

意不法之侵權行為…則被上訴人等依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前段之規定請求損害

賠償，再依民法第 213條第 1項回復原狀之規定，請求上訴人將系爭土地上如附

圖所示Ａ、Ｂ部分之建物即門牌號碼基隆市七堵區○○○路 32 號房屋拆除及如

附圖所示Ｃ、Ｄ部分平地上柵欄及菜園等地上物剷除，並將占有如附圖所示 A、

B、C、D之土地返還被上訴人等，即非無據。」即明示承租人得以侵權行為損害

賠償之回復原狀方法為據，請求排除妨害之效果。 

 
417 詳細整理參張永健（2022），〈損害賠償之債 ——5800 筆判決的實證社科法學研究〉，收錄於：

《法學的想像（第四卷）：社科法學 蘇永欽教授七秩華誕祝壽論文集》，頁 681，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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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相類似案例事實，同樣係承租國有土地並遭第三人占用者，如臺灣花

蓮地方法院 98 年度玉簡字第 48 號民事簡易判決亦稱：「…民法第一百八十四條

第一項前段、第二百十三條第一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係主張租賃權遭受

侵害，並非本於所有權提起本訴。則揆諸上引法條，其自得依侵權行為之法則請

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進而請求拆屋還地將系爭土地回復為原告占有之狀態…

被告之無權占有行為業已侵害原告使用系爭土地之租賃權，至為明顯，原告自得

本於租賃權人之地位，請求被告回復原狀。」該見解亦承認了承租人向第三人主

張拆屋還地之請求得透過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為之418。 

（三）承租人保護的可能不足 

    綜上，基於租賃債權得受侵權行為法保護之前提下，承租人應有藉該損害賠

償請求權之回復原狀的手段，向第三人主張妨害之排除。然應說明者係，承租人

欲透過侵權行為請求權主張回復原狀而藉此排除侵害，則應符合侵權行為之要件

始可。亦即，此與物上請求權最大的不同在於：侵權行為請求權要求行為人主觀

之故意過失。故若藉由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則承租人應證明加害人主觀歸

責要件之存在。此與民法第 962 條、第 767 條等物上請求權無主觀歸責要件的特

徵相異。 

三、 物權人的物上請求權？ 

（一）我國現行法的解釋論 

1. 所有權及其他物權的保護機制 

    民法第 767 條第 1 項規定：「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

求返還之。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有妨害其所有權之虞者，得請

 
418 其他承認承租人得透過民法第 184 條作為返還及排除妨害依據之實務判決可參臺灣高等法院

臺中分院 108 年度上易字第 282 號民事判決：「…上訴人依侵權行為請求權，請求被上訴人移除

系爭木棧板，返還占用土地，於法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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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防止之。」此係同法第 765條所稱所有權具排除他人干涉之權能之具體化規定，

基於所有人之對世與排他性，其排他權能得受充分保護419。亦有將其使用收益等

權能稱為積極權能，相對於物上請求權係僅具防衛作用，而為消極權能420。並依

據受妨害態樣之不同，該條分別設計了不同的保護方法，前段為所有物返還請求

權，中段為所有權妨害排除（除去）請求權，後段為所有權妨害預防請求權，此

為三個個別獨立之請求權基礎421。故個案上，應就其所構成之妨害型態及保全手

段先行認定，如返還請求權多為請求相對人為積極行為，將所有物之占有返還所

有人即是；排除妨害則係常見有積極行為與消極行為，無論要求相對人除去妨害

物或停止妨害行為等均屬之422。雖立法上設計三種不同之請求權，然究其內涵均

係使所有人對於其標的物圓滿之支配而設，並使物權得以回復法律上應有之狀態

為目的423，返還請求權與排除妨害請求權均屬之，甚至預先對於存有妨害之虞的

行為進行預先防免措施。 

    物權編修正後增訂之民法第 767 條第 2 項：「前項規定，於所有權以外之物

權，準用之。」修正理由稱424：「本條規定『所有物返還請求權』及『所有物保

全請求權』，具有排除他人侵害作用。學者通說以為排除他人侵害之權利，不僅

所有權有之，即所有權以外之其他物權，亦常具有排他作用。茲民法第八百五十

八條僅規定『第七百六十七條之規定，於地役權準用之』，於其他物權未設規定，

易使人誤解其他物權無適用之餘地，為期周延，爰增訂第二項準用之規定。亦即

既其他物權亦屬具有排他效果之絕對權，本於對該物權人權能之保護，當有承認

其物上請求權之必要，不應限於所有權或特定之物權而已。」 

2. 租賃權的保護機制？ 

 
419 謝在全，前揭註 1，頁 126。 
420 鄭冠宇，前揭註 3，頁 190。 
421 王澤鑑，前揭註 43，頁 185；謝在全，前揭註 1，頁 126。 
422 謝在全，前揭註 1，頁 136。 
423 謝在全，前揭註 1，頁 135-136。 
424 王澤鑑，前揭註 43，頁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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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前所述，物上請求權之主體範圍，首先於現行法體系解釋下，民法第 767

條係規範於物權編之所有權章節中，又文義上限於所有權人及允許其他物權人的

準用，基於現行債、物二分之體系，應認為無將該主體擴大至債權人之意旨存在，

則租賃債權人於既有規範制度下屬於債權如前述，本不應被包含於該條規定之主

體中。 

    另曾於實務見解中出現之爭議係，共有租賃債權人是否有透過民法第 831 條

準用同法第 821 條，進而主張同法第 767 條之可能性？在臺灣南投地方法院 105

年度訴字第 22 號民事判決中，其案例即為數人共同承租土地而為分別共有租賃

債權人，第三人無權占有使用該土地。此時法院仍採取了否定見解稱：「民法第

767條所定之物上返還請求權僅所有人及所有權以外之物權權利人，方得行使上

開權利，如僅為債權性質之權利人，尚不得行使民法第 767 條之物上返還請求

權。」更進一步說明：「民法第 831 條就數人分別共有或公同共有所有權以外之

財產權即「準共有」，準共有之標的物以財產權為限，債權固屬財產權之一種而

得為準共有之標的物，然其準用共有節之規定不過係定其對內關係及對外權利行

使如何行使，並非改變其為債權之本質而具有物上請求權等效力。」可見仍是以

租賃之債權性質為由，否認分別共有租賃債權人主張物上請求權之可能。 

    甚至，實務上不僅否定承租人主張（直接適用）民法第 767 條的可能性，更

不承認有類推適用之餘地：「承租人，其在民法上之權能係就租賃物為使用收益，

所負義務則為支付租金，至於所有權人之權能乃對物為全面支配的權利，所有人

得對標的物為占有、使用、收益、處分，並排除他人之干涉，與租賃權人僅能在

一定範圍內對物為支配，自有極大之不同，並不具有比附援引適用類推適用之類

似性前提存在，故本件原告主張類推適用民法第 767 條之規定，應不足採425。」

其上級審法院亦採取相同見解稱：「租賃權並無對世及排他之效力，此與所有權

 
425 參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94 年度重訴字第 1476 號民事判決。應說明者係，系爭判決雖指出承租

人無法類推適用民法第 767 條排除對於租賃權之侵害，惟就該個案而言，實際上法院認為其亦不

符合排除妨害之要件，即並不存在妨害租賃權之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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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屬物權，具有對世效力及排他效力者，並不相同。租賃權人並無準用民法第 767

條規定之明文，自不得擴張解釋，使承租人得適用該條規定426。」由此可知，實

務亦多本於租賃債權之債權性質僅為相對權，仍與物權有所差異，故不具類推適

用物權人物上請求權的基礎，進而否定承租人藉此主張返還、排除妨害等之權利。

實則，由民法第 767 條顯然係在提供物權人之物權保護而言，無論由前述所言之

體系、文義、立法解釋下，皆無提供債權人保護之意，均難以得出此處存在法律

漏洞而有類推適用之空間，此係立法者衡量後之結果，民法第 767 條僅在提供物

權人保護，尚無所謂之法律漏洞427。由此可知，雖物權與債權均具有不可侵性，

已如前述，惟立法者基於物權性質而給予物權人密度較高之保障，直接賦予其民

法第 767 條物上請求權；相對地，立法衡量上則未將債權人納入該請求權之主體

中。 

（二）日本法發展的啟示 

1. 修法前日本民法規範下的救濟手段與不足之處 

    租賃債權由於其債權性質，是否得有排除妨害等之請求權，於學說實務上有

許多議論。惟實際上，雖物上請求權之主張存在爭議，日本民法其他規範中亦存

在其他承租人得以直接或間接主張排除妨害的手段428：其一係占有之訴；其二則

係債權人代位之行使所有人物上請求權。 

(1)占有人物上請求權 

日本民法上占有之訴或稱占有訴權，即相當於我國民法第 962 條之占有人物

上請求權，租賃債權人得透過其對租賃物之占有事實，取得主張返還、排除妨害、

 
426 參臺灣高等法院 95 年度重上字第 130 號民事判決。 
427 法律漏洞與類推適用之基礎，詳參：吳從周（2006），〈民法上之法律漏洞、類推適用與目的

性限縮〉，《東吳法律學報》，第 18 卷第 2 期，頁 112-113；Karl Larenz 著／陳愛娥譯（1996），

《法學方法論》，五南，頁 283-285。 
428 以下整理自：中田裕康，前揭註 28，頁 342；潮見佳男，前揭註 28，頁 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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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妨害之請求權（日本民法第 198 條、第 199 條、第 200 條第 1 項429）。然若

承租人尚未占有租賃標的物，當不符合此項規範，故需其開始占有始有該項請求

權430。並且根據日本民法第 202 條規定431，占有之訴有其短期時效規定，原則上

僅 1 年。故而，日本民法上之占有訴權，實則與我國民法第 962 條之限制相同，

無論在占有的要件或者短期時效的特別規定，均對承租人之妨害排除請求有相當

的限制。 

(2)間接的救濟：代位請求 

    另外則係租賃債權人藉由代位規定，代位行使所有人之物上請求權（日本民

法第 423 條432）。雖此並非承租人本身所具有之權利，僅在代位行使他人之權利，

惟其效果仍使承租人得以間接主張妨害之排除。此規範係與我國法代位之規定類

似，承租人為保全租賃契約所賦予之使用收益權，得代位行使出租人即所有人之

物上請求權，此種特定債權之保全，並不以出租人陷於無資力為必要433。 

    而代位權之適用，當需以代位之權利存在為必要，即該出租人（所有人）之

物上請求權需存在，如出租人並非所有人，即不存在所有人物上請求權之權利，

則無法透過代位為之，此係透過代位之最大限制。並且，此一方法在二重租賃（即

如一屋二租）之情形下將無法適用，因此時所有人即出租人對於亦身為承租人之

第三人並無物上請求權存在。另外，若有其他規範得以實現債權人之債權者，則

 
429 日本民法第 198 條：「占有者がその占有を妨害されたときは、占有保持の訴えにより、その

妨害の停止及び損害の賠償を請求することができる。」日本民法第 199 條：「占有者がその占有

を妨害されるおそれがあるときは、占有保全の訴えにより、その妨害の予防又は損害賠償の担

保を請求することができる。」日本民法第 200 條第 1 項：「占有者がその占有を奪われたとき

は、占有回収の訴えにより、その物の返還及び損害の賠償を請求することができる。」 
430 潮見佳男，前揭註 28，頁 212。 
431 日本民法第 202 條第 1 項：「占有保持の訴えは、妨害の存する間又はその消滅した後一年以

内に提起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432 日本民法第 423 條：「債権者は、自己の債権を保全するため必要があるときは、債務者に属

する権利（以下「被代位権利」という。）を行使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ただし、債務者の一身に

専属する権利及び差押えを禁じられた権利は、この限りでない。」此係類似於我國民法第 242

條之規定。 
433 中田裕康，前揭註 28，頁 266；潮見佳男，前揭註 20，頁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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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應利用債權人代位制度請求之，此係債權人代位權之補充性434。此與我國代位

規範有相同之處，當承租人得透過民法第 962 條等規範實現租賃債權，則應認為

其債權無保全之必要而無代位之適用。 

(3)物權人物上請求權？ 

A.物權人的妨害排除請求權 

    物上請求權係基於物權內容之完全實現受有妨害或妨害之虞者，賦予物權人

得為返還目的物、排除妨害，或預防妨害之主張，其內涵與我國法相類，有物權

返還請求權、物權妨害排除請求權，及物權妨害防止請求權435。 

    而物權人之物上請求權依據，日本民法規範並未有如我國民法第 767 條之明

文規定，其僅有針對占有訴權（即占有人之物上請求權）作規範436，因而學說上

也產生了許多的討論。雖法規範上欠缺明文規範，惟學說多基於以下理由肯認物

權人之物上請求權437，並且對應占有人物上請求權之類型，承認物權人之返還、

妨害排除、妨害防止之請求權438：其一係基於物權之絕對性質，即物權所具對物

之直接支配性，基於其物權內容之圓滿實現，不得僅賦予其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

權利，亦應有物上請求權，始得確保物權直接支配標的物之機能。其二則為立法

解釋之形式理由，即占有章節規範中有提及「本權之訴439」、「回復者440」、「請求

回復441」等，故從此等法條文義解釋可以推知立法者係以物權人之物上請求權存

 
434 潮見佳男，前揭註 28，頁 707。 
435 加藤雅信，前揭註 57，頁 34。 
436 占有人訴權之相關規定，規定於日本民法第 197 條至第 202 條。 
437 加藤雅信，前揭註 57，頁 40-41。石田剛／武川幸嗣／占部洋之／田髙寛貴／秋山靖浩，前

揭註 47，頁 11。中田裕康，前揭註 28，頁 339-340。 
438 加藤雅信，前揭註 57，頁 40。日本民法第 198 條、第 199 條、第 200 條分別為占有保持之

訴、占有保全之訴、占有回收之訴，此分別對應於物權之妨害排除請求權、妨害防止請求權、返

還請求權。 
439 如日本民法第 202 條即就占有之訴與本權之訴間的關係進行規範。又如日本民法第 189 條提

及善意占有人之本權之訴。 
440 如日本民法第 191 條係在處理回復請求人向善意占有人或惡意占有人請求損害賠償之範圍，

相當於我國民法第 953 條及第 956 條。 
441 如日本民法第 193 條係盜贓遺失物之回復，相當於我國民法第 949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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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作為前提，因此當然應承認物權人之物上請求權。其三係既然法規範承認占有

人之物上請求權，則效力更強之物權更應被賦予物上請求權之保障，始為合理。 

    綜上，雖然日本民法未明文物權人之物上請求權，然基於目的與立法之解釋，

學理上仍然承認其存在，使物權人受充分保護。 

B.承租人的妨害排除請求權？ 

    承上述，日本民法雖無如我國民法第 767 條之明文規定，惟物權人之物上請

求權保護於學說上並無疑義，因而物權人得有妨害排除、妨害防止等權能。而本

文進一步所欲關注者係：租賃債權人是否亦有妨害排除之權能？ 

    由於日本民法未如我國民法第 767 條直接制定所有人及其他物權人之物上

請求權，有學說便以物權人物上請求權未明文之基礎思考，透過解釋，似乎亦可

將本權之訴的內涵，擴大包含債權人之情形，並透過日本民法第 205 條442規定，

將之準用於債權人443。然而，物權人之所以應賦予其返還、排除或防止妨害之權

利，重要理由之一係在物權之直接支配性質、及其所具有之排他效果；故與僅具

有相對效力之債權相比，二者仍存在差異，似乎不適宜直接地認可債權人當然取

得物上請求權，前者之解釋方法並無法凸顯債權與物權之差異，實有不妥444。 

    日本實務445就此議題，早期便見解提出了否定說，其中則有以租賃權係債權

為由者。即租賃權屬於債權，僅具相對效力，故無向第三人主張之可能者；亦有

稱此時應僅得於符合占有人要件下透過占有訴權主張妨害排除，而非藉由租賃債

權人身分尋求排除妨害之主張。並且有認為透過占有訴權之主張即足以達成保護

利用狀態之目的，甚至也可以利用代位所有人主張物上請求權之方式以達成救濟

目的446。 

 
442 日本民法第 205 條：「この章の規定は、自己のためにする意思をもって財産権の行使をする

場合について準用する。」 
443 中田裕康，前揭註 28，頁 339。 
444 中田裕康，前揭註 28，頁 339-340。 
445 以下實務見解之整理，詳參：木村和成，前揭註 410，頁 218-226。 
446 參平野裕之，前揭註 221，頁 185。此救濟手段詳參本文以下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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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亦有實務見解著眼於侵權行為之主張者，亦即以租賃債權僅得主張侵權

行為損害賠償為由而否定其排除妨害之請求者。即法院認為侵權行為係以損害賠

償為原則，故而租賃債權人僅得以此為救濟，否認其妨害排除之主張447。 

(4)基於債權不可侵性之承租人排除妨害請求權 

    就承租人排除妨害之請求，早期實務上亦可見採取肯定說者，並表示：權利

人於其權利行使之際，本得行使排除妨害之請求，無論權利性質為債權或物權，

該案例係肯認專用漁業權之租賃權人具有排除妨害之權利448。據此，末弘嚴太郎

博士便進一步主張肯認妨害排除之權能係來自於債權之不可侵性449，即法律禁止

侵害他人之權利，當侵害發生時得依侵權行為請求損害賠償，則基於此一不可侵

性，同樣應給予排除妨害之權利450。其後亦見數判決於不可侵性之基礎上，肯認

債權得具有排除妨害之請求權451。 

    然以債權不可侵性為由肯認債權人排除侵害之請求，亦可能面臨債權人亦得

對其他債權人主張排除妨害而有改變債權平等原則之疑慮452。然相較於侵權行為

損害賠償請求權係針對既已發生之侵害進行填補，若為現仍存在之妨害或侵害，

則仍應給予排除妨害等救濟管道始為合理。而相對於損害賠償請求，妨害排除請

求無須要求第三人之故意過失，然在債權人之排除妨害主張下則需特別考量債權

所具有之特殊性，亦即其不如物權所具有之排他性、更無公示外觀，基於交易安

全等顧慮，應有故意過失之要件存在；惟若債權具有一定之公示外觀或排他性，

 
447 大判大正 10 年 2 月 17 日民録 27 輯 321 頁。參平野裕之，前揭註 221，頁 184。然而亦有實

務以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依據，承認承租人妨害排除之權能，故有此二種對立之見解。此

部分詳參本節二、（一）。 
448 大判大 10．10．15．民錄 27 輯 1788 頁。 
449 詳細整理參：中田裕康，前揭註 28，頁 340；松尾英孝（1976），〈妨害排除請求権：第三者

による債権侵害との関連において〉，《法政論叢》，第 12 巻，頁 85。 
450 松尾英孝，前揭註 449，頁 85。 
451 大判大正 11 年 5 月 4 日民集 1 巻 235 頁；大判大正 12 年 4 月 14 日民集 2 巻 237 頁。參松

尾英孝，前揭註 449，頁 86。惟有分析此判決之目的重點非在明白承認租賃債權之排除妨害權

利，而係基於特殊案例中擴張保護該等權利，詳參木村和成，前揭註 410，頁 271-272。 
452 松尾英孝，前揭註 449，頁 8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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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取得占有之用益債權，則無該要件之限制453。因此，債權不可侵性雖建立了承

認租賃權人損害賠償及排除妨害之基礎，惟更重要者係在何種要件之下，得以賦

予承租人排除妨害之請求454。日本學說上之論點實與我國類似。雖於解釋上承認

了債權具有不可侵性，然而在賦予排除妨害依據之際，仍應交由立法者進行要件

之設計。 

2. 物權化之不動產承租人的妨害排除請求權455 

(1) 日本民法第 605條之 4立法意旨 

    就不動產租賃權之妨害排除請求權，早於日本民法第 605 條之 4 制定前，已

為學說實務上備受討論。雖其得以透過占有人物上請求權或代位所以有人物上請

求權之方式主張排除妨害，惟其仍有要件上之限制已如前述，故仍難充分保護承

租人，因此如何藉由不動產租賃權本身給予排除妨害，便成為討論重點456。 

    雖實務早有透過債權不可侵性承認不動產租賃債權人妨害排除請求權之先

例已如前述，惟進一步有提出應於不動產租賃具備對抗力之際，始賦予承租人權

利457。其中有稱該不動產租賃與占有結合，則可賦予其物上請求權；另有認為具

備對抗力之不動產租賃債權，因產生了一定程度之排他性，亦應賦予基於排他性

質而生之物上請求權，故將生排除侵害等效果458。建構對抗力要件之理由，其一

係著眼於租賃權具備對抗力後所具有之效果。即具備對抗力之租賃權具有排他性，

 
453 詳細整理參：松尾英孝，前揭註 449，頁 87。好美清光（1959），〈債権に基く妨害排除につ

いての考察〉，一橋大学研究年報法学研究 2 号，頁 256。 
454 平野裕之，前揭註 221，頁 184。 
455 應留意者係，日本新增訂民法第 605 條之 4 賦予不動產承租人妨害排除請求權，將請求主體

限於「不動產」承租人。 

實則，修法前由日本學說實務就該議題之討論，亦多為不動產租賃之案例已如前述，加上此一對

抗力之要件係指租賃債權物權化之要件，而按日本民法規定亦係限於不動產租賃始有物權化之

可能，因而在新立法上便限於不動產租賃債權人。再者，持無須物權化要件即可賦予不動產承租

人妨害排除請求權之見解者，其所憑據之理由亦在於不動產租賃之保護必要性。故可日本多數學

說與立法上均係以承認不動產租賃債權人之妨害排除請求權為結論。（詳參本文下述） 
456 中田裕康，前揭註 98，頁 456。日本學說上此處所稱之對抗力，係指具備物權化之要件而有

對抗第三人效力之意。而在新修正之民法第 605 條之 4 規定亦以「對抗要件」稱之，因此本文此

處則使用日本學說所使用之對抗力一詞。 
457 整理自：中田裕康，前揭註 98，頁 456。 
458 整理自：平野裕之，前揭註 221，頁 186-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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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得承認具妨害排除之權利。其二則係，具備對抗力之租賃權，均以租賃物所

有人與承租人之租賃契約為基礎459，於此前提下承認該租賃權具有排除妨害之權

利，並不會對第三人產生不當損害，此與承認物權具有排除妨害之權利相同。 

    與此相對者，亦有認為無須具備對抗力者，仍得給予其排除妨害之權利，特

別是於第三人係無權占有之案例下，亦有實務採取此一見解者460。此一想法則主

張對抗力與否並非賦予妨害排除之理由，而係基於不動產租賃之特殊地位與保護

必要性，故縱無對抗力之不動產租賃，亦應給予妨害排除之權利以保護之461。 

    嗣於 2017 年，新日本民法於租賃章節增訂了第 605 條之 4，使具備對抗效

力即經物權化之不動產租賃權人，於第三人妨害該不動產租賃物之占有時，得請

求妨害排除；於第三人無權占有該不動產租賃物時，得對該第三人請求返還462。

此一修法係將實務判決明文化，不動產承租人便得於具備對抗要件之下，針對特

定之妨害行為，有主張妨害排除及返還租賃物之請求權依據，藉以保護其租賃權

463。而此所指之對抗要件係指經登記之不動產租賃（民法第 605 條），或者符合

借地借家法之要件，即租賃土地上有已經登記之房屋或租賃建物之情況（借地借

家法第 10 條、第 31 條）464。 

(2) 二重租賃之問題：以一屋二租為例 

    於一屋二租之狀況下，若一方占有租賃物時，甲承租人與乙承租人是否、如

 
459 若係出租他人之物，並不會產生此一對抗力。 
460 最判昭 30．4．5 民集 9 卷 4 号 431 頁。參秋山靖浩著／潮見佳男／千葉惠美子／片山直也／

山野目章夫編，前揭註 173，頁 466-467。 
461 整理自：中田裕康，前揭註 28，頁 340-342。 
462 日本民法第 605 條之 4：「不動産の賃借人は、第六百五条の二第一項に規定する対抗要件を

備えた場合において、次の各号に掲げるときは、それぞれ当該各号に定める請求をすることが

できる。 

一 その不動産の占有を第三者が妨害しているとき その第三者に対する妨害の停止の請求 

二 その不動産を第三者が占有しているとき その第三者に対する返還の請求」 
463 我妻榮／有泉亨／清水誠／田山輝明，前揭註 277，頁 606。此外，就日本民法第 605 條之 4

所規定具妨害排除請求之妨害型態，應說明者有二：其一係該妨害型態文義上似限於占有權能妨

害始得請求之；其二係關於妨害排除之前提要件並非以不動產承租人占有租賃物為要件。亦即文

義上僅認為第三人就不動產占有有所妨害，不動產承租人便得主張排除，並未如占有物上請求權

而將請求主體限於占有人。 
464 中田裕康，前揭註 28，頁 340。潮見佳男，前揭註 20，頁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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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本於其租賃債權向對方主張妨害排除等請求？此一前提，將涉及租賃權間何者

為優先之問題，故須就此先行解決。 

    按 2017 年新修正日本民法第 605 條租賃債權物權化之規定，特別將此種雙

重租賃之案例納入，就前後承租人間之請求進行規範。亦即，若具備該條所謂之

對抗力即已經登記之租賃債權，將有優先地位，而得對抗其他承租人465。此一優

先地位，亦將體現於日本民法第 605 條之 4 關於承租人排除第三人妨害之情形，

此處所謂第三人除典型案例中的無權占有之其他第三人外，亦包含無優先地位之

租賃債權人466，即具有優先性之已登記的不動產租賃債權人，其可對無對抗力之

租賃債權為排除妨害等主張467。 

(3) 修法後尚未解決之疑問 

    日本民法第 605 條之 4 的增訂，確實明確化了曾經實務上所爭執之不動產承

租人的返還與妨害排除請求權依據，惟尚存在未能解決之問題468。   

    其一、關於「對抗力」的成立要件：倘若不動產承租人未具備該規範所定之

對抗要件，是否仍可承認其返還與排除妨害之請求469？若按該規範之反面解釋，

似應採否定見解。然而修法前特別針對第三人無權占有之案例，實務多採取不須

具備對抗要件即得賦予不動產承租人排除妨害等權利已如前述，因此亦有認為或

可解為第 605 條之 4 並未將此一情形包含於內。亦即，就民法第 605 條租賃債權

物權化後所取得對抗第三人效果之該第三人，係指「具有正當利益主張承租人欠

缺對抗要件之第三人」，且民法第 605 條之 4 之第三者亦作相同解釋，因而此種

 
465 此部分規範之詳細介紹，參本文第二章第一節參、二、（四）中關於日本法租賃債權物權化之

討論。 
466 中田裕康，前揭註 98，頁 457。 
467 中田裕康，前揭註 28，頁 342-343。 
468 以下整理自：秋山靖浩著／潮見佳男／千葉惠美子／片山直也／山野目章夫編，前揭註 173，

頁 467-468。提出相同之問題者，就新修正之日本民法第 605 條之 4 射程範圍的討論，參中田裕

康，前揭註 98，頁 457。 
469 整理自：秋山靖浩著／潮見佳男／千葉惠美子／片山直也／山野目章夫編，前揭註 173，頁

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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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權占有之第三人，其不具對承租人主張欠缺對抗要件之正當利益470，則不應包

含在適用範圍內，故承租人仍得於不具備對抗力之下向第三人為排除妨害之請求

471。 

    其二、關於「妨害防止」的法律效果：當不動產租賃債權人具備了該條所定

之對抗力，其雖被賦予返還與妨害排除之權利，惟是否亦將有妨害防止請求權，

將成為問題。雖實務上尚未有承認之判決，有認為賦予債權物上請求權係屬例外，

解釋上應排除妨害防止請求權；另亦有認為既承認了返還與排除妨害之請求，則

理論上自無否認防止妨害之請求472。 

    綜上，以上二種修法後尚未解決之難題，於解釋上似乎皆存在肯、否二說之

空間，各有其所著眼之觀點考量，而通說之形成仍須仰賴未來學說與實務之發展。 

四、 綜合觀察 

（一）賦予租賃債權人返還、排除與妨害防止權利之基礎 

    首先係基於債權不可侵之性質。既債權不可侵性在於確保債權之完整實現，

則無論於債權受到侵害之損害賠償請求上，或於債權受到妨害或有妨害之虞等狀

況，債權不可侵之性質皆應存在，第三人既不應任意侵害之，則亦不應允許得任

妨害之。而債權不可侵性得以建立侵權行為成立可能性之基礎，在租賃權受侵害

時，就此等既成之損害有請求損害填補之權利，亦當允許針對仍存在的違法妨害

狀態進行除去的可能。亦即，債權不可侵性既在建構第三人相當的不作為義務，

針對此種持續存在的違法妨害，仍應當屬於第三人所應排除之範圍，以確保債權

之完整性。故同樣的債權不可侵性應有運用於此之餘地，第三人對債權之妨害行

為亦非法所允許；否則將產生保護不足之可能，亦將使債權不可侵性之意旨架空。 

 
470 潮見佳男，前揭註 28，頁 716。 
471 舉例而言：所有人 A 與承租人 B 間存在房屋租賃契約，A 嗣後將房屋所有權移轉予 C。則此

時 C 得具有對 B 主張其欠缺對抗要件，進而不生租賃債權物權化之效果，此亦係日本民法第 605

條租賃債權物權化所規定之典型狀況；反之，若係第三人 D 任意占有使用房屋，D 並不具有對

B 主張其欠缺對抗要件而不生租賃債權物權化效果的正當利益。 
472 秋山靖浩著／潮見佳男／千葉惠美子／片山直也／山野目章夫編，前揭註 173，頁 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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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典型妨害案例如：第三人無權占有使用某人所承租之土地，若該狀態持續，

承租人對其租賃物的占有及使用權能而言，實屬一種妨害行為，因此基於租賃權

之完善保護，不僅應承認其喪失使用收益之既成損害的金錢賠償請求，也應賦予

其就違法現狀的返還、排除，甚至是妨害防止的手段。而我國學說亦存在類似見

解認為基於債權不可侵性，以及法律對於債權或其他利益之保護，無論是否為絕

對權，均應賦予其妨害排除之請求，不應其是否為絕對權而有異473。 

    再者，將討論聚焦於租賃債權之上，亦可見租賃債權與其他債權內涵之差異

而更有承認其排除妨害等權能之必要。詳言之，租賃債權之核心內涵在於賦予使

用收益租賃物之權能，所有人即承租人將得其部分權能移轉予承租人，使承租人

取得向所有人請求物之利用權能474。而該租賃債權既屬於一種持續性之使用關係，

則想像上當有受第三人妨害之可能，例如第三人無權占有租賃土地或房屋等，此

種持續性之侵害或妨害，將影響承租人對租賃物所具有之權能，對於其使用收益

的核心權能無法完整實現，故而有必要使承租人有主張排除或防止妨害的權利，

此亦同於債權不可侵性所欲防免第三人任意侵害之意旨。 

    從而，不得僅以其為相對權而不具向第三人主張之效力為由，一概否認其排

除妨害等權利。然而，在承認承租人應有此等權利後，便應思考透過何等依據行

使其排除妨害之權能。亦即，債權不可侵性固然存在，然而債權不可侵性並非當

然即認為債權人具有毫無要件限制之妨害排除請求權。在肯認租賃債權人本於其

不可侵性而有主張妨害排除之正當性時，其所請求之要件為何、所應規範之體系，

究應賦予何等密度的保護，應由立法者決之。故由本文以上關於現行法之介紹，

可知立法者未賦予債權人有相同於物權人之物上請求權，而係透過其他如民法第

962 條、第 184 條及代位等救濟手段為之475。因此本文接下來所欲分析者係：就

 
473 史尚寬，前揭註 203，頁 200-202。 
474 平野裕之，前揭註 221，頁 188。 
475 實際上，承租人主張妨害排除之手段，除此處所提及之民法第 962 條、民法第 184 條等規範

外，民法第 179 條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亦為一種能夠達成妨害排除效果的可能方法。然而，不當

得利返還請求權與妨害排除之請求，有其各自不同之考量。詳言之，妨害排除請求係立於「權利

人」之觀察角度而言，旨在確保權利人之權利圓滿性，使其權利受妨害時得請求排除之。相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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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法規範來看，在立法者未賦予承租人有民法第 767 條物上請求權之前提上，

究提供何等程度的承租人保護？與民法第 767 條規範相較有何不同？ 

（二）現行法體系下多元的救濟途徑 

    承前述，民法第 767 條未賦予物權人以外之人主張之權利，此係經立法者衡

量之結果，基於物權公示原則，物權人之物上請求權之承認並無交易安全之疑慮；

反之租賃僅為債權，不具備公示外觀，將有第三人交易安全之考量。實際上，我

國現行規範在考量債權性質之前提下，提供了承租人許多得以向侵害債權之第三

人所主張的不同救濟途徑，雖未如民法第 767 條之請求周全，惟其他之依據尚可

謂多元而可涵括各式各樣之個案狀況。 

    首先，就民法第 962 條係保護占有為目的之占有人物上請求權，其構造與民

法第 767 條類似，返還、排除妨害，甚至有妨害防止之手段可茲行使，惟其適用

於租賃債權人時仍有無法周全保護之可能。如前所述，因其目的在保護占有之事

實狀態，故當債權人尚未占有租賃物時，將無主張之可能；惟租賃債權人之權能

並非僅占有而已，其他如請求受領之權能亦有受妨害之可能，應給予更全面之保

障。又占有人物上請求權有 1 年短期時效規定（民法第 963 條），此一立法設計

旨在維持社會秩序，蓋占有此一對物之管領力狀態，經過一定期間後已形成新的

社會秩序，若允許回復反將與立法意旨不符476。而此規範如適用於承租人，對之

實屬不利。亦即，占有人物上請求權本僅保障占有此一事實狀態，故就占有性質

之考量而設計了短期時效；相對地，具有本權而占有租賃物之承租人，其權利狀

態與單純占有人有所不同，故一概僅賦予短期時效之占有人物上請權將對債權人

保護有所不足。 

    關於占有要件之問題，實則承租人仍有透過民法第 242 條代位主張所有人民

 
此，不當得利返還請求則係立於「受益人」之角度，要求其應返還不當取得之利益；至於權利人

損害若干，則非所問。雖在返還占有的具體主張上，藉由不當得利返還之手段亦得以達成、並使

之有排除妨害的效果，惟二者仍存在不同的立法考量。因此，本文擬將不當得利之請求獨立於本

章第三節中討論。 
476 謝在全，前揭註 1，頁 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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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 767 條之物上請求權之可能性，進而不受占有要件與短期時效的限制。此雖

非承租人自身之權利，惟藉此間接取得妨害排除的主張當屬救濟手之一。亦有稱

若任意賦予債權人民法第 767 條物上請求權者，將與民法上代位之規定相重疊，

因而透過代位規定亦得以解決債權妨害排除之疑問，同時避免代位規範遭架空之

可能性477；惟此一方法所面臨之問題係，該手段非在直接賦予承租人主張妨害排

除之權利，僅係使其代為行使身為所有人之出租人的權利，故如前述，若出租人

非所有人即無從代為行使。然若以出租人非所有人之合法轉租為例，所有人甲將

A 屋出租於乙，乙將之合法轉租予丙，若第三人丁無權占有使用 A 屋，此時丙是

否即無從透過代位所有人之物上請求權而獲救濟？由於代位權之標的多樣，有認

為代位權亦屬於得代位之標的478，因而上開案例中丙仍得透過代位乙對所有人甲

物上請求權之代位權，進而代位主張之，其租賃債權仍可獲充分保障。 

    再者，相對於占有人物上請求權之 1 年短期時效，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回復原

狀請求權有較長之時效，承租人前者之請求若已罹於時效者，亦得藉後者排除既

存的妨害狀態。惟其相對於物上請求權，則有如故意過失等主觀要件存在，相較

之下侵權行為請求權舉證方面上應較為困難。實際上，在具體案例之中，故意過

失之要件實際上並不至於成為承租人保護之過大阻礙。詳言之，在妨害排除個案

中主觀歸責要件之認定，可自承租人向第三人為相應請求時，得認為此時第三人

便至少有過失存在，退步言之，縱該時點仍無法認定者，遲至判決確定時至少將

有過失、甚至故意479。因此於要件認定上亦不致產生太大的困難，承租人透過此

依據仍得獲得保護，最終仍可實現排除妨害之結果。除此之外，當加害人侵害租

賃權並具備主觀歸責要件之際，應當對於既已產生的損害進行金錢賠償，則就現

存違法狀態的排除僅要求當事人針對妨害本身除去之，基於舉重以明輕之法理，

 
477 孫森焱，前揭註 7，頁 439。 
478 孫森焱，前揭註 376，頁 613。 
479 與此相類之想法亦可見於我國立法上。如民法第 959 條：「善意占有人自確知其無占有本權時

起，為惡意占有人。」當於無權占有、使用他人租賃物時，其就縱最初其並無任何故意或過失而

可認為善意，然當其知悉無權之情事者，亦可認為屬於惡意而為故意。退步言之，在此狀況下即

便非故意仍應當屬於有過失，因而得該當侵權行為主觀歸責的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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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得要求加害人排除該違法狀態。 

    綜上所述，在現行法規範下，雖未賦予承租人得主張民法 767條物上請求權，

然透過其他救濟手段，亦將達成保護租賃債權之目的。雖各請求權均有其要件限

制，然現行法所提供承租人的救濟手段可謂多元，自得選擇對其有利之主張。就

此，係立法者在未直接給予租賃債權妨害排除獨立請求之際，使承租人有獲得保

護之可能。 

（三）與日本民法的比較與參考 

    在我國法規範下，承租人無民法第 767 條物上請求權，所慮及者在立法者就

此僅提供物權人保護外，物權之排他性與公示效果，使其得有直接排除他人干涉

之權能。雖現行規範未賦予承租人得主張民法第 767 條之權利，惟在救濟途徑上

亦非棄承租人於不顧，解釋上仍有多種救濟手段得以選擇，使承租人得以透過現

行規範獲得有效並充分的保護。又在現行法體系設計下，亦是以債權人無民法第

767 條請求權所設，如債權人需透過代位權之方式，承租人始得以間接之方式行

使所有人之物上請求權。若於現行體系下任意承認承租人直接主張物上請求權之

可能性，亦有違立法者之意思480。亦即，雖租賃債權具有不可侵性，惟應如何提

供承租人保護，則仰賴立法者制度設計。 

    相對於我國法，日本法上早先實務見解有許多承認不動產承租人排除妨害之

權能，並於日本民法修法之際，便直接將不動產承租人排除妨害之權利明文化，

已如前述。然日本民法未有如我國民法第 767 條物權人物上請求權之明文依據，

相較之下更具有解釋之空間。再者，我國損害賠償法以回復原狀為原則，故而解

釋上有使承租人藉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主張回復原狀以排除妨害；惟日本損

害賠償法則係以金錢賠償為方法，雖有實務見解試圖透過該途徑賦予不動產承租

人排除妨害的可能，惟仍有解釋上困難之處，此與我國有所不同。由此一論點，

 
480 反面來說，日本學說有認為在給予不動產承租人排除妨害之權利後，便無需有使其主張代位

權之必要；另有學說有持不同見解認為代位權之承認與不動產承租人自身的排除妨害權利並非

絕對不能並存者。學說討論之整理，參中田裕康，前揭註 28，頁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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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法解釋上，欲透過侵權行為損害賠償為依據，本有難度，故於日本民法上

似更具有提供承租人獨立請求權之必要。相對來說，我國既可透過侵權行為損害

賠償中回復原狀之手段為排除妨害，救濟手段上較為多元，其獨立請求權之立法

必要性亦隨之降低。 

    而無可否認者係，縱使得以透過侵權行為規範為妨害排除之主張，然相較於

如同日本直接給予承租人獨立的物上請求權依據，雖主觀歸責要件之認定上較無

問題已如前述，然前者仍有其短期時效之缺失。因此，若將來立法者與第三人利

益、交易安全等衡量後，並認為租賃債權、甚至是不動產租賃債權有提升保護之

必要，其時效之缺失應更加正視之。 

【表 3】：承租人之妨害排除：我國與日本之比較 

 我國法 日本法 

代位主張出租人（所有

權人）之物上請求權 

O（民法第 242 條、第

767 條） 

O（日本民法第 423

條） 

占有人物上請求權 O（民法第 962 條） O（日本民法第 198

條、第 199 條、第 200

條第 1 項） 

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

權 

O（民法第 184 條、第

213 條第 1 項） 

？（有爭議） 

物上請求權 X O（日本民法第 605 條

之 4） 

（表格為本文自製） 

第三節 利益返還 

壹、規範目的 

    民法第 179 條規定：「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

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不當得利法旨在調整

當事人間不當的財貨流動，基於公平原則，若有欠缺法律上原因的財貨移轉，所

造成財產錯置之現象，便有賴不當得利法加以調整，將不當利益返還予利益歸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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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故其同時有保護財貨歸屬之作用481。其立法目的在將無法律上原因所受之利

益去除並回復之，無賠償受損人損害之意涵在內，並不具有填補損害之機能，此

與侵權行為旨在填補被害人損害有所不同482。既非在賠償損害，則當受損人受有

損失時，受益人僅於其受利益之範圍內負有返還之責任，以回復不當之財貨狀態

而已，除非受益人為惡意，否則逾其受有利益範圍外之受損人損失並無從透過不

當得利制度回復之483。故而不當得利返還請求之認定，無須考量受益人之主觀歸

責要件以及其行為之不法性與否，僅關注於財貨不當分配狀態之有無。 

    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成立與否，其積極要件與消極要件分別規範於民法第

179 條及 180 條，於個案中應判斷是否具有法律上原因，受損人受有損害、受益

人受有利益且二者間存在因果關係。而多數見解下，係基於無法律上原因採取非

統一說之想法，將不當得利類型化為給付型不當得利與非給付型不當得利484。 

    於此一基礎之上，進一步探究本文所欲討論者：承租人對於第三人就其債權

之侵害或妨害，應如何主張不當得利返還請求，典型案例則如第三人無權占有、

使用租賃物之情形。此際，承租人與該第三人間並無契約關係、亦不存在任何給

付關係，不當得利請求權之發生多因第三人之行為而生，故要件判斷上應循非給

付型不當得利為判斷。而此諸如種無權使用他人土地，為實務上所常見，就無法

律上原因占有、使用自身不具使用權源之物，多將之歸類為非給付型不當得利中

的「權益侵害型不當得利」或「侵害型不當得利」485。 

 
481 王澤鑑（2015），《不當得利》，增訂新版，頁 3，自刊。孫森焱，前揭註 7，頁 139。林誠二，

前揭註 1，頁 241。 
482 王澤鑑，前揭註 481，頁 4。 
483 鄭冠宇（2010），〈無權占用他人之物不當得利請求權之消滅時效－最高法院九十四年台上字

第一一九八號民事判決評釋〉，《月但裁判時報》，第 5 期，頁 41-42。 
484 採取此種分類方法者，參王澤鑑，前揭註 481，頁 41-42；邱聰智著／姚志明修訂，前揭註 1，

頁 116-118；史尚寬，前揭註 203，頁 75-78（該文獻以無法律上原因係「基於給付行為者或給付

型為以外之事由者」稱之）。 

另關於統一說與非統一說之爭論，詳參王澤鑑，前揭註 481，頁 34-35；陳忠五（2021），〈不當

得利法上的利益與損害概念──最高法院 109 年度台上字第 1938 號判決（房屋承租人無權占用土

地案）簡析〉，《台灣法律人》，第 3 期，頁 170；林大洋（2011），〈不當得利之損益變動關係－類

型化學說在實務操作上之檢驗〉，《法令月刊》，第 62 卷，第 1 期，頁 70-71。 
485 王澤鑑，前揭註 481，頁 155-157；陳忠五，前揭註 484，頁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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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承租人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之主張 

一、承租人受有損害之認定 

（一）權益歸屬之侵害 

    於承租人不當得利請求權成立要件之判斷上，承前述，在第三人無權占有、

使用租賃物之情形，此係租賃債權內涵即在使承租人有使用收益租賃物之權能，

而第三人之行為致承租人之租賃債權行使有妨礙之可能，故而成為可能產生不當

得利返還請求權之典型狀態。大多在於何種情形下得認為第三人受有利益並「致

承租人所享有之權益受到損害」，進而有不當得利返還請求之適用486。 

    此一認定，應視第三人是否侵害他人權益歸屬之內容並因此而獲得利益為斷，

此即「權利歸屬侵害說」487；換言之，判斷重點在於：「依受益人所受利益的內

容，在權益歸屬秩序上是否應歸屬受損人享有而未歸屬488」。此係著眼於「法益

之歸屬」，任何人不得未經同意即享有原應歸屬於該人之權利或利益，亦僅有權

益歸屬者始有權向第三人主張返還利益489。 

    同樣想法亦可見於實務見解：「『非給付型之不當得利』中之『權益侵害之不

當得利』，凡因侵害取得本應歸屬於他人權益內容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欠

缺正當性，亦即以侵害行為取得應歸屬他人權益內容之利益，而從法秩序權益歸

屬之價值判斷上不具保有利益之正當性者，即應構成『無法律上之原因』而成立

不當得利490。」故權益歸屬侵害之認定，只要存在應歸屬而未歸屬於權利人之利

益有所侵害，第三人因而取得該項利益者，即屬不當得利法所欲調整之狀態，如

 
486 實則，不當得利法中受損人受有損害與受益人受有利益應屬於一體兩面，因此在個案成立要

件之審查上，受損害與受利益將一並進行認定。 
487 王澤鑑，前揭註 481，頁 158。邱聰智著／姚志明修訂，前揭註 1，頁 111-112。林誠二，前揭

註 1，頁 251。 
488 陳忠五，前揭註 484，頁 176。 
489 劉昭辰（2010），〈侵害型不當得利中的「損及他人」要件的理論發展〉，《東吳法律學報》，第

21 卷，第 4 期，頁 15。文獻中將之稱為內容歸屬理論，惟就其內涵應與權益歸屬相同。 
490 參最高法院 100 年度台上字第 899 號民事判決。其他同樣以權益歸屬判斷之實務見解可參最

高法院 106 年度台上字第 823 號民事判決、最高法院 106 年度台上字第 1162 號民事判決、最高

法院 109 年度台上字第 1082 號民事判決。 



doi:10.6342/NTU202301525

128 
 

無權占有他人之土地之案例，無須將對土地之使用計畫等因素列入考量，此與侵

權行為損害之判斷有所不同491。 

    綜上，權益歸屬說在去除不應歸屬於他人之利益，透過不當得利制度將該等

利益返還予原歸屬者。於債權作為利益客體之情形下，因債權利益應歸屬於債權

人，係債權所具不可侵性之故，非其他第三人得任意侵害之，更不允許其因而享

有此項利益。因此，基於不當得利法平衡不當利益流動之目的，債權人本於債權

之內容亦有歸屬於其之利益，他人亦不得任意享有之。債權不可侵性建構了債權

人享有其債權歸屬之可能性。就此，本文以下將進一步討論者便為具體個案中，

第三人侵害租賃債權之狀況，其所受有之利益是否屬於「歸屬承租人權益內容之

利益」，因而須負不當得利返還之責任。 

    查承租人對第三人主張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之實務案例，可見法院承認就租

賃物之使用收益權能，承認係歸屬於承租人者。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105 年度重

訴字第 15 號民事判決為例，原告向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承租土地作造林

之用，被告所有之房屋座落於部分土地上，並以搭建磚造樓房及棚架、庭院等方

式違法占用之，更於系爭土地末端設擋土牆，原告則依依民法第 962 條中段、第

184 條第 1 項後段及第 2 項、第 179 條之規定請求拆除地上物並返還土地，以及

相當租金之不當得利。法院認為：492：「被告雖抗辯稱原告承租系爭土地之租金

為造林收益之一部分，然原告並未實際造林而無收益，自未因被告等人占用系爭

土地而受有損害，故不得請求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云云，惟原告雖未實際造林，

然被告等人無權占用系爭土地而使原告未能使用、收益如附圖所示 A、B、C、D、

E、F、G部分之土地，確實已妨害原告對該上開土地使用、收益之權利，自應給

付原告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縱原告以造林為目的所承租之土地，雖其尚未

有造林之計畫，惟該使用收益之權能係已歸屬於承租人，故而對之侵害或妨害便

 
491 王澤鑑，前揭註 481，頁 157-158。孫森焱，前揭註 21，頁 143。邱聰智著／姚志明修訂，前

揭註 1，頁 111-112。林誠二，前揭註 1，頁 251。鄭冠宇，前揭註 483，頁 42。 
492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105 年度重訴字第 15 號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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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此處侵害權益歸屬之行為，因而得對之請求相當租金之不當得利。 

    不過，就排除妨害等請求分別以民法第 962 條罹於時效，及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後段不成立為由，否認其請求493。 

    根據前開判決，其肯認承租人之使用收益權能得為不當得利法之權益歸屬殊

值贊同，然而其卻忽略了承租人除使用收益之權能外，亦同時具有占有之權能。

詳言之，根據權益歸屬理論，在第三人無權占有、使用租賃物案例之中，該第三

人所享有者係歸屬於承租人的「占有利益」與「使用利益」494。承租人雖非租賃

物所有人，惟憑該租賃契約其得對所有人請求對租賃物之持續占有、使用或收益，

此等受領與保有給付的權能，屬於承租人所享有之重要利益，所有人係透過租賃

契約將此所有權中該部分之權能交由承租人行使之。非僅物權等絕對權人始受不

當得利權益歸屬之保障，任何法律上所保障當事人享有之權益，均可作為此處所

稱之利益，故此時第三人所受占有與使用之利益，其應當歸屬於承租人之利益，

卻因該第三人行為而使承租人受有占有與使用的損失495。 

 
493 實則，就妨害排除之主張係區分為拆除擋土牆與拆除部分建物與地上物之主張。就前者，法

院認為被告並無處分權故無法請求其排除妨害；後者則係本文所述以民法第 962 條與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後段之請求為認定，並得出否認請求之結論。 
494 陳忠五，前揭註 484，頁 167。又將所受利益區分為占有利益與使用利益，將影響後續關於返

還客體之認定，詳參後述。 

    另外，就「占有利益」而言，有學說主張占有並非權利侵害型不當得利之保護客體，參王澤

鑑，前揭註 481，頁 197；吳從周（2020），〈2019 年民事法發展回顧〉，《國立臺灣大學法學論叢》，

第 49 卷 特刊，頁 1569-1570。然而文中所舉占有不受不當得利法保護之實務案例，均係無權占

有人之占有，實與本文此處所稱承租人之有權占有有所不同。再者，於後文中有提及若認為占有

得為侵害型不當得利之利益客體，將架空占有物返還請求權之規範；惟此應係立法者所欲給予占

有債權人不同的救濟手段的結果，使其得以選擇透過占有物返還請求權或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

為主張，應屬請求權競合之關係。肯定占有為利益客體者，參劉昭辰（2004），〈不當得利：第四

講—非給付型不當得利（上）〉，《月旦法學教室》，第 24 期，頁 62。該見解認為，基於債權（如

租賃權）而為占有，得為權益歸屬內容，進而肯認承租人得據以請求返還占有之不當得利；邱聰

智著／姚志明修訂，前揭註 1，頁 108。與前開見解不同者係，該見解認為僅就占有而言，即可

該當權益歸屬內容，因而無權占有人亦有請求不當得利返還占有之可能；並指出，就不當得利返

還請求權與占有人物上請求權間的競合，為避免輕重失衡，前者應類推適用後者 1 年之短期時

效。 

    再者，針對「使用利益」應進一步說明者係，雖有見解認為無權使用係受有「費用節省（租

金節省）之利益」，惟基於個別財產觀察法之見解，受有利益所應關注者係受益人直接取得之個

別具體利益，而不應綜合其總體財產視之，故而應以使用利益本身作為其利益之客體。參王澤鑑，

前揭註 481，頁 61。 
495 租賃債權人可為不當得利權益歸屬者之受損人的學說見解，參陳忠五，前揭註 484，頁 178。

就此文獻應進一步說明者係，雖該文獻中並未明確指出承租人得為不當得利請求權人，惟其稱：

「甲為系爭土地所有人，得自由使用、收益、處分其土地，並排除他人干涉（民法第 765 條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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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占有權益歸屬之移轉？ 

    再者，法院見解中亦有進一步指出：若其尚未取得對租賃物之占有，則尚難

稱第三人侵害其權益歸屬，亦即此時該利益仍係歸於所有人。以臺灣臺中地方法

院 99 年度中簡字第 2361 號民事判決為例，其案例事實略為：原告主張系爭房屋

所有人 A 將房屋出租予 B，B 將該屋轉租予被告。後租期屆滿，所有人 A 將係

爭房屋出租予原告，惟被告迄今未搬離該房屋，侵害其租賃權，受有相當租賃之

不當得利。法院否定其主張並稱：「權益有一定的利益內容，專屬於權利人，歸

其享有，例如所有權的內容為物之使用、收益、處分，並排除他人之干涉，歸屬

於所有人。違反法秩序所定權益歸屬而取得利益的，乃侵害他人權益歸屬範圍，

欠缺法律上之原因，應成立不當得利。此係以保有給付之正當性，作為判斷標準，

以符合不當得利之規範功能。惟本件爭房屋之所有權人為訴外人賴坤林，且原告

仍未占有系爭房屋，則依上有關「權益歸屬說」之說明，本件原告雖得向訴外人

賴坤林主張交付合於約定使用狀態系爭房屋之權利，然其仍非得主張本件之不當

得利請求權甚明。」496即當承租人尚未取得租賃物之占有時，第三人縱有占有使

用該租賃物之事實，惟該權益歸屬並非於承租人而為所有人，故承租人亦無不當

得利返還請求權。 

    實則，基於債權之權益歸屬認定，若已經交付而取得占有之承租人當屬使用

收益權益歸屬之人，在第三人無權占有等侵害其使用權時將對之產生不當得利之

損害；反之則否。詳言之，不當得利法中損害與利益的判斷本係一體兩面，而此

之重點在於「受益人所受之利益係造成了受損人權益歸屬之損害」。故而，第三

人在無權占有使用租賃物時，受有占有、使用租賃物等利益已如前述，而在承租

 
照），如無特別情事（如設定地上權或出租他人等），原則上為使用土地的權益歸屬對象，享有得

使用土地的權能…。」則應可推認若將所有物出租時，所有人應已非占有使用該物之權益歸屬對

象，應係所有人將使用收益權能交付由他人行使之故。 
496 相類見解如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3 年度訴字第 190 號民事判決：「物之承租人於租賃物交付

後，為物之占有人，倘租賃物未交付前，租賃物被侵奪，其被害人為所有人（最高法院 86 年度

台上字第 52 號裁判意旨參照）。…足認原告雖與國產局簽立系爭基地租賃契約，然因國產局未將

系爭基地交付予原告，原告並未取得系爭基地之占有，是依前揭說明，被告 2 人自無從對原告構

成無權占有，被告 2 人無權占有之被害人應為系爭基地之所有人即國產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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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尚未占有租賃物時，其僅有對出租人請求交付占有之權利，尚無主張受領或保

有該給付之權能，則該占有使用或收益之權能仍歸屬於租賃物所有人，故第三人

擅自就租賃物為占有、使用，雖其受有非歸屬於自身之物占有與使用的利益，惟

該權益歸屬亦非承租人。因此僅於承租人取得占有時，始將因第三人之該行為而

有權益歸屬之侵害。雖此際亦屬租賃債權人請求權能之侵害而有主張侵權行為的

可能497，惟該第三人並未因此取得歸屬於承租人之請求權能。亦即，在出租人交

付租賃物占有之前，承租人僅有請求之權能，尚未取得占有租賃物之權能。故當

第三人無權占有、使用租賃物之際，此時，第三人縱令受有占有、使用的利益，

承租人對於出租人交付租賃物之請求權，並未因此受影響；換言之，第三人並未

侵害承租人請求之權能。故承租人既尚未取得給付利益本身即占有，則亦無侵害

其權益歸屬可言。 

    綜上所述，按承租人權益歸屬之判斷，其占有、使用或收益租賃物為其租賃

契約之核心權能，並受法律所保護，自應歸屬於承租人所享有；惟若其尚未取得

租賃物占有者，縱使第三人無法律上原因而受有該租賃物之占有、使用等利益，

該利益尚非歸於承租人所享有，自不得為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之主體。 

二、返還方法 

    承上所述，當不當得利之要件均成立後，便有回復該不當利益流動之需求，

接著便須討論其法律效果為何。返還之客體按民法第 181 條規定：「不當得利之

受領人，除返還其所受之利益外，如本於該利益更有所取得者，並應返還。但依

其利益之性質或其他情形不能返還者，應償還其價額。」即包含所受之利益與本

於該利益更有所取得者。而於占有、使用之利益損失者，將關注於其所應返還之

方法為何。而關於不當得利返還方法之規定，按民法第 181 條規定即應以「原物

返還」為原則，例外當無法原物返還時，始透過「價額償還」為之。 

    於租賃物受第三人無權占有、使用之典型案例下，第三人所受者係占有利益

 
497 參本文第二章第二節壹、一、（四）中債權不可侵性之侵害型態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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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使用利益已如前述，首先就占有利益而言，占有係對於物而為事實上管領的一

種狀態，其應當可藉由返還占有而回復原屬於權利人占有之狀態，故而此一利益

得透過原物返還為之；另就使用利益而言，係一定期間內按物之性質或用途而利

用之結果，故使用利益本身無法原物返還，僅得按價額償還之498。如前述臺灣士

林地方法院 105 年度重訴字第 15 號民事判決所稱：「被告等人無權占用系爭土地

而使原告未能使用、收益如附圖所示 A、B、C、D、E、F、G部分之土地，確實已

妨害原告對該上開土地使用、收益之權利，自應給付原告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

即針對使用利益的返還，應以相當於租金之價額為之。 

參、小結 

    綜上，不當得利制度本在調整財貨間的不當流動，就不當利益的取得進行去

除與回復，故不論受益人是否有主觀之故意過失，只要存在不當的利益即應去除，

並返還予利益之原歸屬者，該利益與損害則應透過「權益歸屬說」認定。在債權

所具有之不可侵性下，第三人亦不任意侵害歸屬於債權人之利益，故債權人當有

不當得法保護之需求。 

    在第三人侵害承租人之租賃權而同時受有利益情形，典型案例如第三人無權

占有使用租賃物，第三人此時受有占有利益與使用利益，而該利益應已透過所有

人將租賃物交付後，轉由承租人享有之，故第三人係使承租人受有占有與使用之

利益歸屬喪失，承租人自得主張不當得利返還之請求。然而，當承租人尚未取得

租賃物之占有，其僅享有對出租人請求之權能，此時物之占有使用權益歸屬仍為

所有人，非承租人，故承租人就此並不得主張不當得利之返還。再者，占有利益

之返還得透過返還占有之原物返還方法為之，惟使用利益則僅得以價額返還之。 

    由此可知，承租人得透過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向因其損失而受有相應利益

之第三人主張之，同時具有保護其權利之作用。特別在承租人占有利益受損害的

 
498 邱聰智著／姚志明修訂，前揭註 1，頁 108；陳忠五，前揭註 462，頁 167；劉昭辰，前揭註

494，頁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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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其更得藉由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而向第三人返還其占有，進而有排除妨害

的效果。且在時效上不受短期時效限制499，以及無主觀歸責要件上之要求，就承

租人透過占有物上請求權與損害賠償請求權排除妨害的不足，更有填補之功能。 

  

 
499 就時效之適用有不同見解者，參邱聰智著／姚志明修訂，前揭註 23，頁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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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論 

    本文之研究，目的在以債權不可侵性為基礎，釐清第三人侵害債權之型態，

承接著此一討論，進一步地分析當第三人侵害租賃債權之情形下，承租人有何具

體之救濟手段得以主張，檢視現行法上提供承租人的救濟方法為何。 

    雖第三人侵害債權此一議題，於學說與實務發展上早已受到熱烈討論，特別

是著眼於債權是否得作為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前段之保護客體上；惟本文則以構

成債權侵害之基礎－債權不可侵性作為中心，先說明以不可侵性作為債權侵害的

正當性基礎，接著藉此建構第三人侵害債權之型態，進一步地再就承租人對第三

人救濟手段的具體要件進行論述。除典型狀況所討論之金錢損害賠償外，在我國

學說與實務較少受關注的排除妨害手段，亦納入本文討論脈絡之中，以求完整介

紹承租人之救濟方法。並在此等請求權成立要件解釋上，嘗試尋求債權人保護與

第三人行為自由之平衡，避免產生債權納入侵權行為法體系規範中所產生的疑慮，

同時亦得以兼顧租賃債權之周全保護。 

    另外，雖本文係基於債權不可侵性而開展以下關於救濟手段的探討，惟為聚

焦，本文將侵害之債權客體限於租賃債權。除實務案例中常見承租人就其租賃債

權侵害所提起之救濟外，將討論客體限縮於租賃債權此一類型時，在論述租賃債

權侵害的具體要件上，更得以著重於租賃債權之特殊性應如何呈現於救濟請求權

之要件解釋（如侵權行為之主觀歸責要件等），更清楚地分析租賃債權人於現行

規範體系下如何受到保護。 

    以下內容將針對本文前揭各章節的研究成果進行更詳細的統整，並作出結論。 

    一、我國現行體系採取了債權與物權二分之見解，相對於物權所具有之絕對

效力與對世效力，債權僅為相對權，未有對物之直接支配效果，其所賦予債權人

者係：按債權內容向債務人請求、受領，並保有給付之權利。也因此，債權既未

有如物權之對世效果，立法上並未要求債權須符合公示原則。此等差異亦顯示債

權與物權在內容與效力上之不同，呈現了債、物二分之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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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債權與物權在現行規範下亦有交錯之可能，無論是存在於物權內容上之

債之關係（物上之債），抑或立法者賦予特定債權有物權化的效果，使債權人仍

得對受讓人繼續為債權契約內容之主張，進而有得對抗第三人之特徵。除此之外，

債權人就其債權有獨占性之權利，僅其得行使並實現債權之內容，進而可認為債

權本身存在不可侵性，即任何第三人均不得任意侵害他人債權，此係源自於債權

本身所具有之效力。而債權不可侵性為債權的對外效力，產生於債權人與第三人

之間，與債權人與債務人間之對內效力的相對性並無矛盾。因此在現行規範下，

難謂債權毫無第三人效力。此外，債權不可侵性亦建立了第三人侵害債權之基礎，

其旨在確保債權內容之完整實現，則對債權任一內涵之侵害便屬違反債權不可侵

性，亦即債權所具有之請求、受領或保有給付之權能受侵害，均屬第三人侵害債

權之型態。 

    三、債權物權化與債權不可侵性均屬於債權之第三人效力，使債權人有對債

務人以外之第三人主張的可能。惟二者間之要件與效果有所差異，並可認為債權

物權化實係立法者針對特定之妨礙債權的型態所為之規範，相對於債權不可侵性

係廣泛地包含所有第三人侵害債權之型態。詳言之，在第三人妨礙行為型態上，

後者並未拘限於特定行為，僅對於債權權能有所侵害者即屬之，而前者則限於特

定的移轉態樣；在法律效果上，後者亦未侷限於特定效果，僅使受侵害之債權人

得進一步尋求損害賠償、排除妨害等一般性手段，前者則由立法規定使特定第三

人（受讓人）繼受原債權契約關係，進而使債權人得對其繼續為債權給付內容之

主張。因此，可稱債權不可侵性係一般性地建立第三人債權侵害之型態；債權物

權化則係立法者就其中特定的侵害型態（物權移轉行為），賦予特定的法律效果

（法定契約移轉）。 

    四、在租賃權之情形，基於現行體系將租賃歸類為債權而非物權，則其內容

便在使租賃債權人即承租人得向出租人請求占有使用或收益租賃物，此係租賃債

權之核心內涵。又立法者亦考量承租人的保護而賦予其物權化之可能性，在承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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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占有租賃物時，當出租人移轉租賃物所有權，則該租賃契約法定移轉予受讓人，

承租人進而得繼續向受讓人主張租賃契約之內容，以保護其租賃債權的使用關係。

並且，立法者針對此種租賃債權契約對第三人產生效力之狀況，透過占有此一公

示之方式，使第三人可得知悉租賃債權之存在，進而避免第三人因此而受不測之

損害。另外，於非特定情形下的侵害租賃債權，如實務典型案例之第三人無權占

有租賃物之狀況等，基於債權不可侵性亦應給予承租人保護債權之管道，惟應如

何為之，則需進一步討論立法者所賦予之救濟手段。 

    五、本文基於債權內容完整實現之目的，將對於債權所有權能之妨害或侵害

均認為屬於債權不可侵性之範疇，而有受保護之可能性，然此並不代表第三人對

債權人之責任將過度擴張，仍應視各個請求權之要件解釋，取得第三人與債權人

保護的平衡。亦即，在債權不可侵性之理論下，承認了債權人於債權受第三人侵

害時有對之主張的可能性，然而具體的救濟手段，則需透過立法者建立請求權基

礎及其要件。 

  六、在過失侵權行為之中，基於債權不可侵性，使債權有作為民法第 184 條

第 1 項前段「權利」而受保護的正當性。然而，差別保護說排除債權作為保護客

體之想法，所考慮債權欠缺社會典型公開性因而將過於限制第三人行為自由，此

一著眼點並非毫無道理；然本文認為此應透過主觀歸責要件進行控制，充分考量

債權之特殊性，逕以此作為受保護與否之判準並不妥當。針對第三人侵害租賃債

權的具體判斷，在第三人之主觀歸責認定上，是否具公示外觀得作為重要參酌因

素，此一公示外觀得以建構第三人之預見可能，進而有課予其責任的正當基礎。

故而於第三人侵害租賃債權，若存在「占有」之公示外觀，第三人可得而知租賃

債權存在，藉以作為認定過失甚至故意的基礎。另就債權侵權行為所涉經濟市場

公平競爭的負面影響，則可透過不法性要件衡量之。 

    七、在故意背於善良風俗與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的侵權行為，其保護客體本

應包含權利與利益，債權得受保護較無疑問。具體要件上，在租賃債權受侵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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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況，前者需就行為是否背於善良風俗進行認定，並就交易競爭秩序進行衡量；

後者則須就租賃章節與占有章節規定是否屬保護他人之法律進行認定，而基於民

法第 184 條第 2 項規範目的應採保留態度。前開解釋在承認債權得受過失侵權行

為保護的前提下，不至於使租賃債權保護不足，並得於更加切合法規目的下進行

前開要件的解釋。 

    八、承租人得依不動產相鄰關係之規範，向對相鄰不動產之所有權人或使用

人主張妨害排除。民法第 800 條之 1 將不動產相鄰規範準用於租賃關係，即符合

不動產相鄰關係規範之不動產承租人，將有對相鄰所有人或使用人為主張之權利，

相對課予相鄰關所有人或使用人該範圍內之忍受義務，此係不動產相鄰關係規範

形塑之當事人間債之關係，即所謂物權上所存在之法定債之關係。當承租人因相

鄰關係所生之權利受相鄰所有人或使用人該妨害或侵害，其主張權利之依據則逕

按不動產相鄰關係規範請求之。 

    九、至於承租人對於一般人之妨害排除，在現行規範下，基於民法第 767 條

文義、體系與立法解釋，其權利主體僅限物權人，難認有包含租賃債權人之涵義

在內。然而，現行規範仍提供數種得使承租人排除妨害之其他依據：其一得按民

法第 962 條占有人物上請求權為之，需以占有租賃物作為要件，且受一年短期時

效之限制。其二得透過民法第 242 條代位之規定，代位主張身為所有人之出租人

的物上請求權（民法第 767 條），此時便無占有要件限制；然而此非屬承租人本

身之權利，僅係代為行使他人權利，需以出租人權利存在為前提要件。其三則係

透過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回復原狀方法，就持續存在的違法狀態主張排除。因此，

可以認為立法者雖無直接賦予承租人民法第 767 條之物上請求權，惟仍給予其不

同之請求權基礎得以主張排除妨害，無論基於承租人本身權能，抑或代位主張身

為所有人之出租人的權能均是，各有其要件而得選擇有利於己之主張，此係立法

衡量之結果。而目前現行規範的依據，大致足以應付多數之狀況，因此在是否賦

予承租人物上請求權的討論上，其立法必要性亦隨之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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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關於民法第 179 條不當得利返還請求之主張，在第三人侵害租賃權時，

若產生了不當之利益流動，承租人亦可能透過不當得利返還請求，就第三人所受

之占有利益請求返還之，就使用利益則已無法原物返還而改以價額返還之方法為

之。並且基於權益歸屬說，需承租人取得租賃物之占有，該占有利益方歸屬於承

租人，進而有主張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之可能；否則該占有使用之權益仍應歸屬

於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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